




编写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陈  斌 

编委会副主任：李国刚  王业耀  傅德黔  陈善荣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付  强  冯  丹  刘廷良  米方卓  孙宗光  何立环  赵晓军  宫正宇 

夏  新  解  鑫  潘本锋 

 
 

《质量手册》编写人员 

负   责   人：夏  新 

主要编写人员：夏  新  冯  丹  武桂桃  周  谐  张榆霞  梁富生  彭刚华  米方卓 

参加编写人员：史  箴  王向明  张  敏  解  军  李爱民  刘乐君  牛  毓  渠  巍 

刘卫红 

《程序文件》编写人员 

负   责   人：夏  新 

主要编写人员：冯  丹  夏  新  米方卓  周  谐  武桂桃  彭刚华  梁富生  张榆霞 

参加编写人员：刘卫红  渠  巍  刘乐君  解  军  李爱民  张  敏  史  箴  王向明 

牛  毓  马慧杰 

《作业指导书—水质自动监测分册》编写人员 

负   责   人：孙宗光 

主要编写人员：刘  京  李东一  解  鑫  孙宗光  陈亚男  白  雪  周  密 

参加编写人员：郭  蓉  张  苒  陶  蕾  关玉春  刘  跃  牛  毓  米方卓  冯  丹 

夏  新 

《作业指导书—环境空气自动监测分册》编写人员 

负   责   人：宫正宇 

主要编写人员：潘本锋  宫正宇  程  种  周国强  胡  珂  尹  婷  吴晓凤  姚雅伟  

杨  婧  柴文轩 

参加编写人员：李文韬  刘  强  付  强  滕  曼  冯  丹  牛  毓  米方卓  夏  新 



《记录表格—质量管理记录表格》 

编写人员 

负   责   人：夏  新 

主要编写人员：米方卓  彭刚华  梁富生  冯  丹  夏  新  张榆霞  武桂桃  周  谐 

参加编写人员：牛  毓  解  军  刘乐君  王向明  渠  巍  张  敏  李爱民  史  箴 

马慧杰  邹本东  刘卫红 

《记录表格—监测原始记录表格（土壤监测分册）》 

编写人员 

负   责   人：何立环 

主要编写人员：赵晓军  何立环  陆泗进  李爱民  王英英  孙文静  王  斌  王  静 

  王  伟  邵昶铭  卢  雁  米方卓  夏  新 

参加编写人员：王在峰  马  宁  马广文  王晓斐  牛  毓  冯  丹 

《记录表格—监测原始记录表格（水质手工监测分册）》 

编写人员 

负   责   人：孙宗光 

主要编写人员：解  鑫  孙宗光  刘  京  李东一  李晓明  嵇晓燕  刘  允  陈  鑫 

参加编写人员：陶  蕾  何颖霞  关玉春  刘  跃  张  苒  牛  毓  米方卓  冯  丹 

夏  新  马慧杰 

《记录表格—监测原始记录表格（水质自动监测分册）》 

编写人员 

负   责   人：孙宗光 

主要编写人员：李东一  解  鑫  刘  京  孙宗光  朱  擎  姚志鹏 

参加编写人员：郭  蓉  张  苒  陶  蕾  关玉春  刘  跃  米方卓  牛  毓  冯 丹 

夏  新  马慧杰 

《记录表格—监测原始记录表格（环境空气自动监测分册）》 

编写人员 

负   责   人：宫正宇 

主要编写人员：潘本锋  程  种  宫正宇  周国强  胡  珂  尹  婷  姚雅伟  吴晓凤 

参加编写人员：李文韬  刘  强  冯  丹  牛  毓  米方卓  夏  新  杨  婧  柴文轩 

付  强  滕  曼 



参加编写单位 

（排序不分先后）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

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辽宁省环境监测实验中心     

安徽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

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邢台市环境监测站

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成都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河南省环境监测中心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环境监测总站 

甘肃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常州市环境监测中心 

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 

西安市环境监测站 

临沂市环境监测站 





 

 

 

目      录 

页    码：第 1 页，共 2 页 国家环境监测网 
作 业 指 导 书 版    次：2016版，第 0 次修订 

主题：环境空气自动监测分册 发布日期：2016年 1月 1日 

序号 文件编号 文件名称 

1 GJW-03-QZD-001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布设及管理规程 

2 GJW-03-QZD-002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监测点位周

边环境和采样口位置及站房内外环境技

术要求 

3 GJW-03-QZD-003 国控环境空气自动站运维交接规定 

4 GJW-03-QZD-00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运行管理规定 

5 GJW-03-QZD-005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日常运行维护

操作规程 

6 GJW-03-QZD-006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运行质量管理规

定 

7 GJW-03-QZD-007 国控环境空气自动站运维监督和检查规定 

8 GJW-03-QZD-008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数据审核规则 

9 GJW-03-QZD-009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数据发布和共享

要求 

10 GJW-03-QZD-010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 

11 GJW-03-QZD-011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采样系统技术要求 

12 GJW-03-QZD-012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气态污染物（SO2、

NO2、O3、CO）分析仪技术要求 

13 GJW-03-QZD-013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颗粒物（PM10 和

PM2.5）分析仪技术要求 

14 GJW-03-QZD-014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多功能校准器技术

要求 

15 GJW-03-QZD-015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零气源技术要求 

16 GJW-03-QZD-016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臭氧传递仪器技术

要求 

17 GJW-03-QZD-017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数据采集系统技术

要求 

18 GJW-03-QZD-018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数据传输系统技术

要求 



 

 

 

目      录 

页    码：第 2 页，共 2 页  国家环境监测网 
作 业 指 导 书 版    次：2016版，第 0 次修订 

主题：环境空气自动监测分册 发布日期：2016年 1月 1日 
序号 文件编号 文件名称 

19 GJW-03-QZD-019 紫外荧光法 SO2分析仪操作规程 

20 GJW-03-QZD-020 化学发光法 NO-NO2-NOx分析仪操作规程 

21 GJW-03-QZD-021 气体滤波相关红外吸收法 CO分析仪操作规
程 

22 GJW-03-QZD-022 紫外光度法 O3分析仪操作规程 

23 GJW-03-QZD-023 β射线法颗粒物监测仪操作规程 

24 GJW-03-QZD-024 微量振荡天平法颗粒物监测仪操作规程 

25 GJW-03-QZD-025 零气发生器操作规程 

26 GJW-03-QZD-026 动态气体校准仪操作规程 

27 GJW-03-QZD-027 臭氧传递标准操作规程 

28 GJW-03-QZD-028 开放光程 SO2、NO2和 O3分析仪操作规程 

29 GJW-03-QZD-029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检修和仪器报

废操作规程 

30 GJW-03-QZD-030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自动监测

手工比对技术规定 
31 GJW-03-QZD-031 环境空气中臭氧自动监测现场核查方法 

32 GJW-03-QZD-032 环境空气中颗粒物（PM10、PM2.5）自动监测

现场手工比对核查方法 
 



国家环境监测网 
作 业 指 导 书 页    码：第 1 页，共 5 页 

文件编号：GJW-03-QZD-001 版    次：2016 版，第 0 次修订 

文件名称：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城市点布设及管理规程 发布日期：2016年 1月 1日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布设及管理规程 

1．目的 

为规范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的布设，明确点位增加、变更、撤消要求，规定点

位管理程序。 

2．适用范围 

    适用于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的布设、增加、变更、撤消、审批等管理。 

3．点位布设 

3.1 定义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是以监测城市建成区的空气质量整体状况和变化趋势为

目的而设置的监测点，参与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其设置的最少数量由城市建成区面

积和人口数量确定。每个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代表范围一般为半径 500米至 4千米，

有时也可扩大到半径 4千米至几十千米（如对于空气污染物浓度较低，其空间变化较小

的地区）的范围。可简称城市点。 

3.2 点位数量要求 

各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的最少数量应符合表 1的要求。按建成区城市人

口和建成区面积确定的最少监测点位数不同时，取两者中的较大值。 
 

表 1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设置数量要求 
建成区城市人口（万人） 建成区面积（km2） 最少监测点数 

＜25 ＜20 1 

25～50 20～50 2 

50～100 50～100 4 

100～200 100～200 6 

200～300 200～400 8 

>300 >400 
按每50～60 km2建成区面积设1个监测

点，并且不少于 10个点  



国家环境监测网 
作 业 指 导 书 页    码：第 2 页，共 5 页 

文件编号：GJW-03-QZD-001 版    次：2016 版，第 0 次修订 

文件名称：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城市点布设及管理规程 发布日期：2016年 1月 1日 

 

 

3.3 布设原则 

城市点的布设要保证点位具有代表性、可比性、整体性、前瞻性和稳定性的原则，

其中代表性、可比性是质量控制的重点。 

（1）代表性：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能客观反映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环境空气质量水平

和变化规律，客观评价城市、区域环境空气状况，污染源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满足为

公众提供环境空气状况健康指引的需求。 

（2）可比性：监测点设置条件尽可能一致，各个监测点获取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3）整体性：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应考虑城市自然地理、气象等综合环境因素，

以及工业布局、人口分布等社会经济特点，在布局上应反映城市主要功能区和主要大气

污染源的空气质量现状及变化趋势，从整体出发合理布局，监测点之间相互协调。 

（4）前瞻性：应结合城乡建设规划考虑监测点的布设，使确定的监测点能兼顾未来

城乡空间格局变化趋势。 

（5）稳定性：监测点位置一经确定，原则上不应变更，以保证监测资料的连续性和

可比性。 

3.4 布设要求 

（1）位于各城市的建成区内，并相对均匀分布，覆盖全部建成区。 

（2）采用城市加密网格点实测或模式模拟计算的方法，估计所在城市建成区污染物

浓度的总体平均值。全部城市点的污染物浓度的算术平均值应代表所在城市建成区污染

物浓度的总体平均值。 

（3）城市加密网格点实测是指将城市建成区均匀划分为若干加密网格点，单个网格

不大于 2 km×2 km（面积大于 200 km2的城市也可适当放宽网格密度），在每个网格中心

或网格线的交点上设置监测点，有效监测天数不少于 15天。 

（4）模式模拟计算是通过污染物扩散、迁移及转化规律，预测污染分布状况进而寻

找合理的监测点位的方法。 

（5）拟新建城市点的污染物浓度的平均值与同一时期用城市加密网格点实测或模式

模拟计算的城市总体平均值估计值相对误差应在 1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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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用城市加密网格点实测或模式模拟计算的城市总体平均值计算出 30、50、80 和 

90 百分位数的估计值；拟新建城市点的污染物浓度平均值计算出的 30、50、80 和 90 

百分位数与同一时期城市总体估计值计算的各百分位数的相对误差在 15%以内。 

4．点位的增加、变更和撤消 

因城市区域变化、点位周边环境变化等原因，现有点位不能满足点位布设原则、

布设要求，或者不能承担监测任务时，可以进行点位的新增、变更、撤消。 

4.1 点位增加、变更、撤消条件 

（1）因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或行政区划变动，导致现有城市点已不能全面反映城市

建成区总体空气质量状况的，可增设点位。 

（2）因城市建成区建筑发生较大变化，导致现有城市点采样空间缩小或采样高度提

升而不符合点位布设要求的，可变更点位。 

（3）因城市建成区建筑发生较大变化，导致现有城市点采样空间缩小或采样高度提

升而不符合点位布设要求的，可撤消点位，否则应变更点位。 

4.2 点位的增加 

增加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应遵守下列要求之一： 

（1）新建或扩展的城市建成区与原城区不相连，且面积大于 10 km2 时，可在新建

或扩展区独立布设城市点；面积小于 10 km2的新、扩建成区原则上不增设城市点。 

（2）新建或扩展的城市建成区与原城区相连成片，且面积大于 25 km2或大于原城市

点平均覆盖面积的，可在新建或扩展区增设城市点。 

（3）按照现有城市点布设时的建成区面积计算，平均每个点位覆盖面积大于 25 km2

的，可在原建成区及新、扩建成区增设监测点位。 

4.3 点位的变更 

变更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应遵守下列具体要求： 

（1）变更后的城市点与原城市点应位于同一类功能区。 

（2）点位变更时应就近移动点位，点位移动的直线距离不应超过 1000 m。 

（3）变更后的城市点与原城市点位平均浓度偏差应小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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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点位的撤销 

撤销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应遵守下列具体要求： 

（1）在最近连续 3 年城市建成区内用包括拟撤消点位在内的全部城市点计算的各

监测项目的年平均值与剔除拟撤消点后计算出的年平均值的最大误差小于 5%。 

（2）该城市建成区内的城市点数量在撤消点位后仍能满足本标准要求。 

5．点位的管理 

5.1 点位级别 

（1）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共分为国家、省、市、县四级，分别由同级环境主管

部门负责管理。 

（2）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的管理，省、

市、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责本级城市点的管理。 

（3）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环境管理需要将下级城市点调整为上级城市

点。 

（4）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方环境管理工作的需要以及城市发展的实际

情况可申请增加、变更和撤消上级城市点，并报点位管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5.2 点位管理要求 

（1）城市点的增加、变更时，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①在对拟选点位实际监测的基础上，编制点位增加（变更）技术报告。 

 ②召开点位增加（变更）技术论证会。 

 ③提交点位增加（变更）申请，报点位管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2）城市点撤消时，参照上述程序进行。 

5.3 点位信息 

城市点应在站房外醒目位置标明点位信息，内容包括：城市名称、所在区域、点位

类别（城市点）、级别（国家、省等）、经纬度、监测项目、管理部门。 

5.4 档案管理 

每个城市点应建立点位档案，包括下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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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位布设或增加（变更、撤消）技术报告。 

（2）专家论证意见。 

（3）点位审批意见。 

（4）点位信息表（含周边环境八方位图）。 

（5）仪器设备一览表。 

（6）仪器设备检定证书或量值溯源证明。 

（7）防雷检测证书。 

（8）仪器设备技术验收报告。 

（9）仪器设备说明书、作业指导书。 

（10）每年仪器设备运维记录和质控记录。 

6．质量控制 

（1）城市点布设和点位增加时采用加密网格和模式模拟方法筛选备选点位，拟建

点位与备选点位比例不低于1∶3。 

（2）拟新建城市点的污染物浓度的平均值与同一时期用城市加密网格点实测或模

式模拟计算的城市总体平均值估计值相对误差应在 10%以内。 

（3）因建城区扩大而增加城市点时，可优先选择建设区域内现有的区域点。 

（4）变更后的城市点与原城市点位平均浓度偏差应小于15%。 

7．引用标准 

7.1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HJ 664—2013） 

8．相关记录 

8.1 GJW-04-2016-YS-QZD-001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信息表 

8.2 GJW-04-2016-YS-QZD-002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仪器设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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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监测点位周边环境和 
采样口位置及站房内外环境技术要求 

1．目的 

为明确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监测点位内外和采样口环境的相关要求。 

2．适用范围 

适用于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点位中城市点站房内外环境。 

3．监测点位周边环境 

3.1 监测点位置要求 

（1）监测点位置的确定应首先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采用间断性的监测，对本地区

空气污染状况有粗略的概念后再选择监测点的位置，点位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监

测点的位置一经确定后应能长期使用，不宜轻易改变，以保证监测资料的连续性和可比

性。 

（2）监测点位周围（附近 1000m内）土地使用状况应相对稳定，应尽量选择在规划

建设完成的区域，在相对长时间内不能有新工地出现。 

（3）点式监测仪器采样口周围，监测光束附近或开放光程监测仪器发射光源到监测

光束接收端之间不能有阻碍环境空气流通的高大建筑物、树木或其他障碍物。从采样口

或监测光束到附近最高障碍物之间的水平距离，应为该障碍物与采样口或监测光束高度

差的两倍以上，或从采样口至障碍物顶部与地平线夹角应小于 30°。 

（4）采样口周围水平面应保证 270°以上的捕集空间，如果采样口一边靠近建筑物，

采样口周围水平面应有 180°以上的自由空间。 

（5）监测点周围环境状况相对稳定，所在地质条件需长期稳定和足够坚实，所在地

点应避免受山洪、雪崩、山林火灾和泥石流等局地灾害影响，安全和防火措施有保障。 

（6）监测点附近无强大的电磁干扰，周围有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和避雷设备，通信

线路容易安装和检修。 

（7）监测点周围应有合适的车辆通道以满足设备运输和安装维护需要。可以考虑将



国家环境监测网 
作 业 指 导 书 页    码：第 2 页，共 7 页 

文件编号：GJW-03-QZD-002 版    次：2016 版，第 0 次修订 

文件名称：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监测点位周边环境和采样口位置及 

站房内外环境技术要求 
发布日期：2016年 1月 1日 

 

 

监测点位设置在机关单位及其他公共场所时，在出现突发状况时，可及时赶到现场进行

处理。 

（8）不同的功能监测点的具体位置要求应根据监测项目按相关技术规定确定。区域

点和背景点周边向外的大视野需 360°开阔，1～10 km方圆距离内应没有明显的视野阻

断。 

3.2 仪器采样口位置要求 

（1）气态污染物采样口据地面高度应在 3～15m范围内；颗粒物自动监测采样口或

监测光束离地面的高度应在 3～20 m范围内；手工采样采样口离地面的高度应在 1.5～

15 m范围内。此处地面指该监测点所处区域人群正常活动所处的地平面。 

（2）对于路边交通点，其采样口离地面的高度应在 2～5 m范围内。 

（3）在保证监测点具有空间代表性的前提下，对于气态污染物若所选监测点位周围

半径 300～500 m范围内建筑物平均高度在 25 m以上，无法按满足（1）、（2）条的高度

要求设置时，其采样口高度可以在 20～30 m范围内选取。颗粒物监测仪器点位周围半

径 300～500 m范围内建筑物平均高度在 20m以上，无法按满足（1）、（2）条的高度要

求设置时，其采样口高度可以在 15～25 m范围内选取。 

（4）在建筑物上安装监测仪器时，监测仪器的采样口离建筑物墙壁、屋顶等支撑物

表面的距离应大于 1m；对于颗粒物仪器若支撑物表面有实体围栏，采样口高度应高于

实体围栏至少 0.5m以上。 

（5）使用开放光程监测仪器进行空气质量监测时，在监测光束能完全通过的情况下，

允许监测光束从日平均机动车流量少于 10000 辆的道路上空、对监测结果影响不大的小

污染源和少量未达到间隔距离要求的树木或建筑物上空穿过，穿过的合计距离，不能超

过监测光束总光程长度的 10%。 

（6）当某监测点需设置多个采样口时，为防止其他采样口干扰颗粒物样品的采集，

颗粒物采样口与其他采样口之间的直线距离应大于 1 m。进行比对监测时，若参比采样

器的流量≤200L/min，采样器和监测仪的各个采样口之间的相互直线距离应在 1m左右；

若参比采样器的流量〉200L/min，采样器和监测仪的各个采样口之间的相互直线距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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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4m左右；若使用高真空大流量采样装置进行比对监测，其相互直线距离应在 3～

4m。 

（7）对于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采样口周围至少 50 m范围内无明显固定污染

源，为避免车辆尾气等直接对监测结果产生干扰，采样口与道路之间最小间隔距离应按

下表的要求确定： 
 

采样口与交通道路边缘之间最小距离（m） 道路日平均机动车流量 

（日平均车辆数） PM10、PM2.5 SO2、NO2、CO 和 O3 

≤3000 25 10 

3000～6000 30 20 

6000～15000 45 30 

15000～40000 80 60 

≥40000 150 100 
 

（8）开放光程监测仪器的监测光程长度的测绘误差应在±3 m内（当监测光程长度

小于 200 m时，光程长度的测绘误差应小于实际光程的±1.5%）。 

（9）开放光程监测仪器发射端到接收端之间的监测光束仰角不应超过 15°。 

4．监测站房及站房内部环境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监测站房的建设和内部设计应满足《环境空气气态污染

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验收技术规范》（HJ 193-2013）和《环

境空气颗粒物（PM10、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验收技术规范》（HJ 655—2013）

中“5.2 监测站房和辅助设施”相关要求。 

4.1 外部环境     

温度：-40℃～+80℃。 

相对湿度：5%～99%。 

太阳辐射强度：总辐射强度 1.12×（1±10%）kw/m²。 

大气压力：70～106 kPa（海拔高度不超过 5000 m）。 

振动：正弦稳态振动，频率：2～200Hz，加速度：10m/s²，位移 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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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水平：烈度 8级。 

4.2 内部环境 

温度：15～35℃。 

相对湿度：≤85%。 

大气压：80～106 kpa。 

站房视环境条件安装温湿度控制设备（空调、暖气、除湿器），保证监测仪器运行

时，站房内温度控制在要求范围内，空调应具备来电自启动功能，应安装有温湿度和大

气压传感显示装置，并可将相关数据传输至服务器。 

4.3 站房面积 

站房面积应能够容纳所规划涉及的监测仪器，预留工作人员操作和仪器维修的空

间，并要考虑缓冲间、空调、消防、通讯设施等空间需求，站房面积应在 15m2以上为

宜。 

4.4 站房房顶 
新建监测站房房顶应为平面结构，坡度不大于 10°，房顶安装防护栏，防护栏高度

不低于 1.2m，并预留采样总管安装孔，且需预先设置有用于固定采样装置的辅助物件。

在北方地区应考虑在站房上设架钢丝板防滑通道，以保障操作人员的安全和设备维护的

便利。 

4.5 站房高度 

站房室内地面到天花板高度应不小于 2.5 m，且距房顶平台高度不大于 5m。 

4.6 站房结构 

站房为无窗或双层密封窗结构，有条件时，门与仪器房之间可设有缓冲间，以保持

站房内温湿度恒定，防止将灰尘和泥土带入站房内。 

采样装置抽气风机排气口和监测仪器排气口的位置，应设置在靠近站房下部的墙壁

上，排气口离站房内地面的距离应在 20cm以上。 

4.7 防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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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房应有防水、防潮、隔热、保温措施，一般站房内地面应离地表（或建筑房顶）

有 25cm以上的距离。 

站房应有防雷和防电磁干扰的设施，防雷接地装置的选材和安装应参照《通信局

（站）雷电过电压保护工程设计规范》（YD 5098—2005）标准的相关要求。 

站房应满足防盗及抗破坏要求，站房墙体上的开孔应具有防人钻措施。站房和房门

应具有抵御使用小工具如螺丝刀、钳子或锤子等进入内部的能力，抵御时间不小于 30

分钟。 

4.8 负荷说明 

（1）站房顶板载荷 

监测站房应配备通往房顶的 Z字型梯或旋梯，房顶平台应有足够的放置参比方法比

对监测的空间，满足比对监测的需求，房顶承重要求大于等于 250kg/m2。 

（2）雪载荷 

站房顶板应能承受不小于 1kN/m2的均布载荷，可用于北方积雪环境的站房。 

（3）站房抗风载荷 

站房应能承受风速 45m/s的风荷载。 

（4）门载荷 

门开启时，应有限位固定装置，门、门铰链应能承受 0.6kN 的载荷，作用时间 30

分钟。 

4.9 噪声及密闭性 

在完成站房及内部设备安装调试后，站房正常工作时对外界影响噪声（距离站房

1.5m处）小于等于 60dB。 

站房除通风口外应密闭，防护等级应达到《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 4208—

2008）中 IP 55级的要求。在房门关闭、孔口遮蔽的情况下，不应有外部光线漏入房内。 

4.10 配电要求 

站房供电系统应配有电源过压、过载保护装置，电源电压波动不超过AC（220±22）

V，频率波动不超过（50±1）Hz。配电柜应有断电后延缓一定时间重新供电的延时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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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避免短时反复停电或突然供电电压过高对仪器的影响。 

站房应采用三相五线供电，入室处装有配电箱，配电箱内连接入室引线应分别装有

三个单相 15A空气开关作为三相电源的总开关，分相使用。 

站房灯具安装以保证操作人员工作时有足够的亮度为原则，开关位置应方便使用。 

站房应依照电工规范中的要求制作保护地线，用于机柜、仪器外壳等的接地保护，

接地电阻应小于 4Ω。 

站房的线路要求走线美观，布线应加装线槽。 

另外有条件的地区可配置 UPS 电源，保证电源电压、频率波动不超过范围，同时

在停电时间不长的情况下，满足监测设备和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正常运行，并减少突然

停电对仪器的伤害。 

4.11 其他配套设施 

（1）消防设施。建议站房配置的自动灭火装置填充药剂是二氧化碳气体。 

（2）排气。站房应安装有排气风扇，排风扇要求带防尘百叶窗。 

（3）安保监控系统。建议站房安装门禁和视频监控系统，确保站房和设备安全，也

便于开展远程监控工作。 

（4）通讯。站房应有良好的有线和无线电接入设施，保障通讯稳定畅通。有条件时，

尽可能使用光纤通讯，以支持门禁、监控视频、环境能见度视频、数据实时传输、网络

在线质控的需要。 

（5）站房需配置必要的仪器桌、资料柜、办公桌椅等设施。 

5．引用标准 

5.1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HJ 664—2013） 

5.2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和验收技术规范》

（HJ 655—2013） 

5.3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验收技

术规范》（HJ 19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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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相关记录 

6.1 GJW-04-2016-YS-QZD-003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点位周边环境信息表 

6.2 GJW-04-2016-YS-QZD-004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站房内部环境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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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控环境空气自动站运维交接规定 

1．目的  

为保证国控环境空气自动站的连续运行，规范国控空气站运维交接过程。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国控环境空气站运维方变更时的交接。 

3．运维交接 

国控空气站的运维交接是指自动站的运维方发生变更时，由前一个运维方向后一个

运维方交接站点的过程，是对整个站点完好性的确认。运维交接可以是城市站、第三方

或者他们之间。 

运维交接不涉及国控自动站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4．交接时间 

国控空气站的运维交接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交接时间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指

定或根据招标合同、运维协议等确定。承担下一时间段国控空气站的运维方必须在规定

的时间内完成交接，交接应不影响自动站的连续运行，是无缝交接。 

5．交接内容 

国控空气站的运维交接是仪器、设备、站房等整个站点的交接，包括： 

（1）站房内外环境符合规范要求，站房供电、通讯系统正常，防雷设备完好。 

（2）各监测仪器、辅助设备及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完好、运行正常。 

（3）当年的运行维护记录完整，各类证书有效。 

（4）全部仪器设备（包括型号、数量）与站点的设备清单保持不变。 

（5）仪器档案齐全。 

6．交接程序 

（1）交接双方各指定一名具体负责人，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备案。 

（2）交出方填写“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仪器设备一览表”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和接收方，并准备好相应的运维记录、证书、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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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规定的时间内，接收方会同交出方现场确认自动站各仪器、设备、系统、环

境的性能和完好性，确认记录、证书、档案的完整性，并现场填写“环境空气自动站交

接表”，双方签字确认后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备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可以委托省级或

地级市环境监测站代表作为交接现场的监督方。 

现场交接完成后，站房钥匙移交接收方运维公司，接收方对自动站完整性负责。如

果交接过程中出现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需在备注中详细说明。 

（4）接收方运维公司将交接完成情况书面报告到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报告内容包括：

交接站点、交接时间、交接人员、结论等。同时附“环境空气自动站交接表”。 

7．相关记录 

7.1 GJW-04-2016-YS-QZD-005 环境空气自动站交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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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运行管理规定 

1．目的 

为规范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位的运行管理。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国控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位的运行管理。 

3．管理规定 

3.1 仪器管理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各监测点位监测仪器选型时，必须选购经过环保部环境

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适应性检测的仪器设备，监测仪器必须经过省级以上环境保

护部门验收后方可投入使用。 

任何单位不得随意更换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各监测点位的监测仪器，如因仪

器故障或报废等原因确需更换的，须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同意，其更换设备的选型与验

收工作参照前述要求执行。 

3.2 运行要求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各监测点位监测仪器必须全年 365 天（闰年 366 天）连

续运行，不得随意停运，因停电、故障或其他因素导致设备停运的，应采取有效措施及

时恢复运行。 

3.3 停运管理 

因仪器故障导致停运的，原则上不得超过 48h。停运超过 48h的，必须在 72h之内，

使用备机开展监测，并向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报告。 

因停电或其他不可抗力导致停运，且停运时间超过 48h，暂时无法恢复监测的，必

须在停运 72h之内向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报告。 

因环境条件所限，导致一段时间内不能开展连续监测，为保障监测系统安全，需

要主动停运的，必须提前 3日向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提出停运申请。 

因环境条件改变，导致该站点不符合点位布设要求的，需要变更或撤销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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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照点位管理有关要求进行，期间确需停运站点的，必须向环境保护部提出停运申

请。 

4．引用标准 

4.1《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HJ 664—2013） 

5．记录 

5.1 GJW-04-2016-YS-QZD-006 环境空气质量点位仪器设备停运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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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日常运行维护操作规程 

1．目的 

为指导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日常运行维护，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中城市点的日常运行和维护。 

3．运维工作一般要求 

（1）保持站房内部环境清洁，布置整齐，各仪器设备干净清洁，设备标识清楚。 

（2）检查供电、电话及网络通讯的情况，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3）保证空调正常工作，仪器运行温度保持在 25℃左右，站房内温度日波动范围小

于 3℃，相对湿度保持在 80%以下。 

（4）指派专人维护，设备固定牢固，门窗关闭良好，人走关门，非工作人员未经许

可不得入内。 

（5）定期检查消防和安全设施。 

（6）每次维护后做好系统运行维护记录。 

（7）进行维护时，应规范操作，注意安全，防止意外发生。 

4．每日工作内容 

每天上午和下午两次远程查看站点数据并形成记录，分析监测数据，对站点运行情

况进行远程诊断和运行管理，内容包括： 

（1）判断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情况。 

（2）根据电源电压、站房温度、湿度数据判断站房内部情况。 

（3）发现监测数据有持续异常值时，在每日 6时～23时出现的故障，应在 4h内解

决，其他时间出现的故障，应在第 2 天 12 时前解决（通信线路、电力线路故障除外，

但应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积极解决）。 

（4）根据仪器参数信息判断仪器运行情况。 

（5）根据故障报警信号判断现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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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每日检查数据是否及时上传至城市站、省站和总站并正常发布，发现掉线应及

时恢复。 

（7）对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臭氧、氮氧化物分析仪进行零点检查，如果漂移超过

国家相关规范要求，需要进行校准。 

（8）每天通过国家空气质量联网监测管理平台（市级版）完成对前一日各监测点位

原始小时值的审核，并向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省、市监测中心（站）提交小时值审核结

果和根据小时值生成的各点位日均值。 

数据审核报送工作应于每日下午 14 时前完成，当天因网络故障等原因未能完成数

据审核报送的，可顺延一日审核报送，最多顺延二日（如 6日产生的数据，应于 7日 14

时前完成审核，最迟在 9日 14时前完成审核）。届时仍未完成数据审核与报送的城市，

将不能通过城市端软件报送 3日以前的审核数据。 

对于未能按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核的数据，须于数据产生一周内，以正式文件形

式向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报送书面审核结果及未能按时完成审核的原因。针对月底未能按

时审核上报的监测数据，必须于下月 3日前将所有审核结果报送至总站。 

5．每周工作内容 

每周至少巡视站点 1次，并做好巡查记录，巡检时需要完成的工作包括： 

5.1 站房内外环境 

（1）检查子站的接地线路是否可靠，排风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常，是否有异常的噪

声和气味。 

（2）检查采样和排气管路是否有漏气或堵塞现象，各分析仪器采样流量是否正常。 

（3）各分析仪器运行状况或工作参数是否正常。例如流量、气温、气压等是否正常。

振荡天平法设备应检查仪器测量噪声、振荡频率等指标是否在说明书规定的范围内。 

（4）采样头周围 1 m 范围内无障碍物或其他采样口，与低矮障碍物之间距离至少

2 m，与高大障碍物之间水平距离至少是障碍物高出采样口垂直距离的两倍以上。采样

口具有 270°以上自由空间（自由空间应包括主导风向）。采样头防护网应完整。 

（5）对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应及时清除，当周围树木生长超过规范规定的控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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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采样或监测光束有影响的树枝应及时进行剪除。 

（6）在经常出现雷雨的地区，应经常检查避雷设施是否可靠，站点房屋是否有漏雨

现象，气象杆和天线是否有损坏，站房外围的其他设施是否有损坏或被水淹，如遇到以

上问题应及时处理，保证系统安全运行。 

（7）检查站房内温度是否保持在 15～35℃，相对湿度保持在 85%以下，在冬、夏

季节应注意站房内外温差，若温差较大使采样装置出现冷凝水，应及时调整站房温度或

对采样总管采取适当的温控措施，防止冷凝现象。 

（8）每周对站房内外环境卫生进行检查，及时保洁。 

（9）检查站房的安全实施，做好防火防盗工作，人走关门，非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

得入内。 

5.2 监测系统情况 

（1）查看仪器设备是否齐全，有无丢失和损坏；检查接地线路是否可靠，排风排气

装置工作是否正常，标准气钢瓶阀门是否漏气，标准气的消耗情况。 

（2）检查采样和排气管路是否有漏气或堵塞现象，各分析仪器采样流量是否正常。 

（3）检查各分析仪器的运行状况和工作参数，判断是否正常，如有异常情况及时处

理，保证仪器运行正常。 

（4）检查标准气使用情况。对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臭氧、氮氧化物分析仪进行零

点、跨度检查，如果漂移超过国家相关规范要求，需要进行校准。 

（5）检查电路系统，保证系统供电正常，电压稳定。 

（6）检查通讯系统，保证站点与远程监控中心的连接正常，数据传输正常。 

（7）检查监测仪器的采样入口与采样支路管线结合部之间安装的过滤膜的污染情

况，检查监测仪器散热风扇污染情况，按要求及时更换滤膜或清洗风扇。 

（8）对气象仪器及能见度仪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9）对颗粒物的采样纸带或滤膜进行检查，如纸带即将用尽或滤膜负载超过 50%，

及时进行更换。 

对监测仪器设备中的过滤装置，按仪器设备使用手册规定的更换和清洗周期，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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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更换和清洗。对于采样支管与监测仪器连接处的颗粒物过滤膜要定期观察其污染状

况并及时更换，一般情况下每周至少更换 1 次滤膜。 

6．每月工作内容 

（1）清洗 PM10及 PM2.5切割器，检查 β法颗粒物分析仪仪器喷嘴、压环等部件；检

查 PM2.5设备的动态加热装置是否正常工作。 

（2）清洗各仪器散热防尘网和站房空调机的过滤网，防止尘土阻塞过滤网。 

（3）检查 PM10及 PM2.5监测仪、气态分析仪、动态校准仪流量，超过国家相关规范

要求，及时进行校准。 

（4）更换振荡天平采样滤膜，或当负载达到 80%时更换滤膜，在高湿度条件下可适

当缩小更换周期；更换滤膜严格依照操作步骤，轻轻按压，避免损坏锥形振荡器。 

（5）更换振荡天平一次冷凝器中的清洁空气滤膜。 

（6）部分品牌 NO2监测仪器需定期更换干燥硅胶，一般情况下，最长不超过 1月，

湿度较大季节视实际情况更换。 

（7）每月检查校准各仪器时钟。设备与数据采集仪连接的需要同时检查数据采集仪

的时钟。 

（8）每月在每个城市开展至少 5天 PM10手工采样和 PM2.5手工采样，和自动监测系

统进行比对。 

（9）对仪器显示数据和数据采集仪之间的一致性进行检查。 

（10）每月对数据进行备份。 

（11）若零气发生器连续使用，应根据情况及时排空空气压缩机储气瓶中的积水。

定期观察滤水阀中的积水是否已到警戒线，若接近警戒线应立即将积水排干。如果使用

变色干燥剂，应经常观察干燥剂的变色情况，根据观察变色经验确定是否更换干燥剂。 

7．每两个月工作内容 

（1）更换 PM10和 PM2.5分析仪滤纸带（必要时），进行系统自检。 

（2）校准和检查 PM10及 PM2.5分析仪的温度、气压和时钟。 

（3）用标准气压计、温度计、湿度计、手持式风速风向仪，校准相关的自动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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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每季度工作内容 

（1）采样总管及采样风机每季度至少清洗一次。 

（2）对 PM10和 PM2.5监测仪器进行标准膜校准或 K0值检查，超过国家相关规范要

求时，及时进行校准。 

（3）每季对气态污染物进行精密度校准。 

9．每半年工作内容 

（1）检查 PM2.5、PM10分析仪相对湿度、温度传感器和动态加热装置是否正常工作；

每半年更换在线颗粒物过滤器。 

（2）对采样支管（从采样总管到监测仪器采样口之间的气路管线）和竹节式采样总

管每半年至少清洗一次。 

（3）对零气源中的洗涤剂进行定期更换或再生。由于洗涤剂在各地使用频次和受污

染程度不同，除按厂家提供的使用手册和质量保证手册规定要求更换洗涤剂外，应观察

低浓度监测时各项目的监测误差和零点漂移是否普遍增大，查明原因确定是否需要更

换，一般情况下每 6个月需更换一次。 

（4）对气态污染物监测仪进行多点校准，绘制校准曲线，检验相关系数、斜率和截

距。 

（5）更换振荡天平法颗粒物分析仪旁路过滤器，进行 K0值检查。 

（6）对动态校准仪流量进行 20点检查，必要时校准。 

（7）采用臭氧传递标准对臭氧工作标准进行标准传递。 

（8）更换零气源净化剂和氧化剂，对零气性能进行检查。 

（9）对氮氧化物分析仪钼炉转化率进行检查。 

（10）对能见度仪器进行校准。 

10．每年工作内容 

（1）对所有的仪器进行预防性维护，按说明书的要求更换备件，更换所有泵组件。 

（2）每年对采样管路至少进行一次清洗。采样管清洗后必须进行气密性检查，并进

行采样流量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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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年清洗振荡天平质量变送器内部样品气体入口；对于加装 FDMS 的设备，

每年更换一次样品气体干燥器；当除湿性能下降，如当样品气体露点温度高于冷凝器设

定值，或与冷凝器设定的温差持续小于 2℃，应及时更换样品气体干燥器。 

（4）每年对站点所有仪器进行准确度测试，给出站点仪器的准确度。 

11．日常运维其他相关要求 

（1）每周更换的气态污染物监测仪器所用滤膜，必须为聚四氟乙烯材质。 

（2）应及时制定每月工作计划，并严格按计划执行，若有变更应及时通知委托单位。 

（3）应每月 5日前，将上月各类记录表格交给委托单位，用于数据复核。 

（4）运维单位应保证满足环保部门对站点故障的响应时间要求，当每日 6 时～23

时出现故障，应在 1h之内响应，4h内到达现场解决（通信线路、电力线路故障除外，

但应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积极解决）。若仪器故障无法排除，运维单位必须在 48h 内提

供并更换相应的备机，保证自动站正常运行。 

（5）当仪器损坏报废不能修复时，应在 48h之内使用备机开展监测，并同时报告委

托单位，委托单位组织确认仪器损坏情况及原因，酌情处理。 

（6）严禁擅自改变采样管路连接方式和更改仪器参数设置。 

12．相关记录 

12.1 GJW-04-2016-YS-QZD-007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每日远程监控记录表 

12.2 GJW-04-2016-YS-QZD-008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子站日常巡检记录表 

12.3 GJW-04-2016-YS-QZD-009 分析仪运行状况检查记录表 

12.4 GJW-04-2016-YS-QZD-010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仪器维护记录表 

12.5 GJW-04-2016-YS-QZD-011 颗粒物手工比对采样记录表 

12.6 GJW-04-2016-YS-QZD-012 气体分析仪多点校准记录表 

12.7 GJW-04-2016-YS-QZD-013 氮氧化物分析仪钼炉转化率记录表 

12.8 GJW-04-2016-YS-QZD-014 多气体动态校准仪校准检查记录表 

12.9 GJW-04-2016-YS-QZD-015 臭氧（O3）校准仪（工作标准）量值传递记录表 

12.10 GJW-04-2016-YS-QZD-016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维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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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GJW-04-2016-YS-QZD-017 空气自动监测仪器维护维修记录表 

12.12 GJW-04-2016-YS-QZD-018 量值溯源与传递记录 

12.13 GJW-04-2016-YS-QZD-019 标准物质记录表 

12.14 GJW-04-2016-YS-QZD-020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仪器备机更换记录 

12.15 GJW-04-2016-YS-QZD-021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仪器耗品备件更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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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运行质量管理规定 

1．目的 
为规范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以下简称城市点）运维过程中质量保证和质量控

制，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国控城市点运行和维护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3．运维机构 

除满足国家环境监测网质量体系对机构的要求外，还应达到下列要求： 

3.1 基本要求 

（1）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

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4）遵守有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条例，近三年内无违法、违规、违纪、违约行为，

没有经济行为被起诉情况。 

3.2 能力要求 

（1）有 3年以上地市级城市点的运维经历。 

（2）运维城市（或区域）设有固定的技术支持机构，配有常住人员。 

（3）每 4个城市点（不足时，按 4个城市点计）至少有 1名专职技术人员负责日常

维护，至少配备 1辆专用巡检车辆，至少配备 1套监测仪器备用机。 

（4）运维城市（或区域）内配备专用仪器维修工具（包括便携式电脑、万用表、远

程数据查询系统等）、通讯调试工具（包括各种硬件接口线、改线工具、接口调试软件

及常用零部件等）、质量控制设备（包括配套的流量计、各种标气、臭氧校准仪、颗粒

物手工采样设备）、备机（各个监测项目的备用仪器及相关辅助设备备机）。 

（5）运维城市（或区域）内配备城市点仪器设备所必需的有关耗材和备件，耗材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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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至少半年消耗量配置，备件按照至少 1年使用量配置。 

（6）应取得主要运维设备（SO2、NO2（NOx、NO）、CO、O3、PM10、PM2.5六项指

标分析仪）生产商提供的服务支持授权函。 

4．人员 

除了满足国家环境监测网质量体系对人员要求外，还应达到： 

（1）熟悉运维仪器设备原理，掌握运维仪器设备的维护技术。 

（2）通过仪器供应商技术培训和考核，持证上岗。 

（3）定期参加关于仪器运维、性能、质控等技术的培训。 

5．文件管理 

除了满足国家环境监测网质量体系对文件控制要求外，纳入城市点管理的文件还应

包括点位相关文件，仪器设备技术、操作和验收文件，运行过程中运维记录和质控记录，

电子文件，外部文件，等等。 

应保存对监测具有影响的仪器设备（含其软件，若有）的全部记录，并按照一站一

档的原则分别建立档案。 

5.1 点位相关文件 

点位文件包括（不限于）： 

（1）点位布设或增加（变更、撤消）技术报告。 

（2）专家论证意见。 

（3）点位审批意见。 

（4）点位信息表（含周边环境八方位图）。 

（5）仪器设备一览表。 

5.2 仪器设备技术、操作和验收文件 

仪器设备技术、操作和验收文件包括（不限于）： 

（1）制造商提供的仪器设备说明书和使用说明书。 

（2）仪器设备验收报告或性能确认报告或其他性能评价证明。 

（3）运维单位编制的仪器设备作业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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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运维记录和质控记录 

运维记录和质控记录包括（不限于）： 

（1）所有检定证书或量值溯源报告或证书及其性能确认单。 

（2）防雷检测证书。 

（3）使用、维护和维修记录，包括室内环境记录。 

（4）年度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计划。 

（5）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记录，如零点校准、跨度校准、精密度检查、准确度检查、

质量监督、质量检查记录。 

（6）仪器外借或外出记录。 

5.4 电子文件 

电子文件包括（不限于）： 
（1）每月对各城市点监测数据库或城市服务器数据库的备份文件。 

（2）现行使用的各仪器、服务器、数据平台等软件备份。 

（3）各城市点监测日报、月报、年报电子稿。 

5.5 外部文件 
外部文件包括国家现行有效的方法、标准和规范。 

6．质量监督 

6.1 国家网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质量管理机构与职责 

总站组织构建和完善国家网空气自动站质量管理相关的制度和技术体系，建立健全

质量监督核查机制，组织对国家网空气自动站开展质量核查。 

6.2 国家网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质量监督制度建设 

（1）监督计划 

总站制订年度国家网质量管理工作方案，确定年度质量控制目标，并发布年度质量

监督计划。年度质量控制目标根据上一年质量管理工作情况确定。 

（2）国家网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制度 

 ①气态污染物（SO2、NO2、CO）的标准溯源与标准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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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站定期对国家网城市点气态污染物（SO2、NO2、CO）开展盲样考核。 

②O3自动监测的量值溯源与量值传递 

总站定期开展O3量值传递工作，各运维方定期向国家一级标准进行O3量值的溯源，

同时定期使用经过溯源的传递标准向各城市点进行 O3量值的传递。对负责运维的所有

城市点每半年应至少开展一次 O3的量值传递。 

③颗粒物（PM10和 PM2.5）手工比对 

总站组织开展国家网颗粒物自动监测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工作，对各运维方负责

运维的城市点颗粒物进行手工比对。每年按照一定的抽取比例开展手工比对工作。 

6.3 国家网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质量监督工作机制 

（1）监督机制 

总站对国家网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的质量管理工作实施监督检查。 

（2）工作机制 

各项监督检查可以采取网络检查、交叉检查、飞行检查等多种方式，也可采取多种

方式相结合的形式。 

（3）报告机制 

各项监督检查的结果应及时进行信息反馈，并予以通报。 

（4）纠偏机制 

 ①在国家网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的日常质量管理活动中，如若发现仪器数据有较

大偏离，应立即检查仪器的运行状态，进行仪器设备的调试、校准或维护。 

 ②在对国家网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进行监督检查时，如若发现监测数据不满足相

关技术规范的要求，或超出了年度质量控制目标的范围，应立即启动仪器的纠偏程序。

纠偏程序如下： 

由空气自动站的专业技术人员对仪器进行校准。仪器经校准后，需再次开展现场比

对，反复校核直至仪器满足相关规范或年度质量控制目标的要求。 

6.4 国家网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质量监督检查内容 

质量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国家网空气自动监测站的 SO2、NO2、CO、PM10、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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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O3 基本项目的数据质量以及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的运行、维护与管理情况。 

（1）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基本项目的数据质量 

①数据的一致性判断 

②颗粒物（PM10和 PM2.5）自动监测的现场手工比对 

③气态污染物（SO2、NO2、CO、O3）监测的准确性检查 

（2）国家网空气自动监测站的运行、维护与质量管理情况 

可能时，总站建立监测数据远程监控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可以为影像（视频），也

可以为数据（软件）。 

针对监测数据，建立与历史或区域监测数据比较或筛查模型，甄别“异常”数据，并

进一步实施质量核查。 

针对监测过程，建立监测过程参数或影像的实时传输，监督监测过程实施状况。 

6.5 国家网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质量监督检查方法 

（1）国家网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基本项目的数据质量 

①数据一致性判断 

对国家网空气自动监测站历史任意时段内与现场检查工作时段内的原始数据与全

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的同时段数据进行比较和分析，判断数据是否发生偏离。 

②颗粒物（PM10和 PM2.5）的现场手工比对 

采用手工重量法与自动监测法同时段比对的方式，对国家网空气自动监测站开展

PM10和 PM2.5的现场比对。 

 ③气态污染物（SO2、NO2、CO、O3）的准确性检查 

对于 SO2、NO2、CO，采用有证标准物质（钢瓶气）进行现场考核，通过计算相对

偏差来判定自动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对于O3，采用经过溯源的臭氧校准仪进行现场比对测试，判定自动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2）国家网空气自动监测站的运行、维护与管理情况 

 ①空气站站房及其周边环境 

对国家网空气自动监测站的站房环境以及周边环境进行现场勘查，检查是否符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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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范的要求。 

②流量检查 

对国家网空气自动监测站颗粒物的流量进行现场检查，判断流量的相对偏差是否在

规定的范围内。 

③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的规范性 

对空气自动系统的规范性进行检查。 

检查采样口的高度、采样系统的安装与配置、采样系统及采样头的清洁程度等是否

满足相应规范中的要求。 

④日常运行维护记录情况 

检查国家网空气自动监测站的各项档案记录是否完整，包括系统运行制度、空气站

巡检记录、仪器校准记录、耗材更换记录、仪器维修记录等材料是否齐全。 

现场各项检查结果应记录存档。 

7．数据质量评价 

以委托项目为单位，依据总站多种方式的质量监督结果，对委托项目的实施状况和

数据质量进行评价。 

（1）数据一致性判断 

根据“全国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数据与自动监测设备原始数据比对的一致性对

数据传输环节进行评价。 

（2）颗粒物（PM10和 PM2.5）的现场手工比对 

根据同时段颗粒物自动监测数据与手工采样数据的相对误差进行评价。 

（3）气态污染物（SO2、NO2、CO、O3）的准确性检查 

采用标准钢瓶气或经过溯源的臭氧发生器对气态污染物分析仪进行检查，根据相对

误差进行评价。 

（4）国家网空气自动监测站的运行、维护与管理情况 

根据空气站站房及其周边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的规范性、日常运行维护记录情

况以及现场流量检查的结果评判空气自动监测的运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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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控环境空气自动站运维监督和检查规定 

1．目的 

为提高国控环境空气自动站的运维水平，保证空气自动监测数据的质量，规范国控

环境空气站运维过程中的监督检查。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国控环境空气站运维过程中的外部质量监督和检查。 

3．监督检查形式 

运维监督检查是国控环境空气自动站质控体系的一部分，是自动站管理部门对运维

质量的监督或者考核，承担国控环境空气自动站的运维方（公司）必须接受并积极配合。 

监督检查形式包括：网络检查、现场检查（飞行检查、交叉检查等）、比对质控（手

工比对、联机比对）等。 

4．监督检查内容 

（1）网络检查 

网络检查是通过运维管理软件直接调取自动站的监测数据、仪器设备状态参数，利

用软件审核和人工审核结果对监测数据的有效性进行判定，并统计出站点的数据传输率

和合格率。 

（2）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是人员到自动站现场，对运维情况的全面检查，主要有飞行检查、交叉检

查等形式，检查内容包括： 

①监测点位的一致性：监测点位与国家批复是否一致。 

②采样系统的规范性：采样口设置、采样运行是否符合规范。 

③测试的准确性：包括仪器性能、颗粒物（PM10 和 PM2.5）的准确性检查、气态

污染物（SO2、NO2、CO、O3）的准确性检查，现场测试颗粒物、气态污染物的采样流

量等指标。 

④数据的可靠性和相符性：数据比对、数据采集与传输、数据异常值处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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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仪器主要参数（K值、温度、湿度等）的核查等。 

⑤档案的完整性：比对、校准、维护记录等档案是否完整。 

（3）比对质控 

①手工比对 

手工比对是用手工监测方法对颗粒物（PM10、PM2.5）自动监测设备进行对比监测，

以判断颗粒物连续监测系统的准确性。比对时，检查单位负责滤膜编号、发放、回收，

运维单位负责样品采集，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负责滤膜平衡及称重、结果计算和汇总。比

对结果的误差应不超过±15%，超出时该站点当月数据按质控不合格计。 

②联机比对 

联机比对是指用质控的空气监测仪器与自动站仪器同步监测，以检查自动站仪器的

准确性，联机比对项目包括 SO2、NO2、CO、O3、PM10、PM2.5，比对结果的误差应不

超过±15%，超出时该站点当月数据按质控不合格计。 

5．监督检查的组织实施 

国控环境空气自动站运维的监督和检查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按制定的年度计划进

行，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一般网络检查每个月实施一次，由总站专家实行；现场

检查每年实施一次，由总站组织各省、市专家实行；比对质控根据仪器情况随机进行。

除了计划的监督检查，监测总站也可以根据自动站的运维情况组织临时检查。 

监督检查完成后，检查单位编制检查结果报中国环境环境监测总站，总站汇总后，

通报到各地或运维单位。监督检查结果作为自动站运维绩效考核的依据之一。 

6．相关记录 

6.1 GJW-04-2016-YS-QZD-022 国控环境空气自动站网络检查记录表 

6.2 GJW-04-2016-YS-QZD-023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质量现场检查评分表 

6.3 GJW-04-2016-YS-QZD-024 国控环境空气自动站手工比对质控记录表 

6.4 GJW-04-2016-YS-QZD-025 国控环境空气自动站联机比对质控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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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数据审核规则 

1．目的 

为规范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自动监测数据审核过程，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

性。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国控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 SO2、NO2、CO、O3、PM10、PM2.5小时数据

的审核。 

3．审核要求 

3.1 审核内容 

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臭氧（O3）、可吸入颗

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的小时浓度值。 

3.2 审核时间 

每日下午14 时前，完成前一日六项指标监测数据的审核与报送。当天因网络故障

等原因未能完成数据审核报送的，可顺延一日审核报送，最多顺延二日（如6日产生的

数据，应于7 日14时前完成审核，最迟在9 日14时前完成审核）。 

届时仍未完成数据审核与报送的城市，将不能通过城市端软件报送3日以前的审核

数据。 

对于未能按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核的数据，由有关单位（城市站或运维方）于数

据产生一周内，以正式文件形式向总站书面报送审核结果及未能按时完成审核的原因。

需要书面报送的月底数据，应于下月3日前完成。 

3.3 审核要求 

（1）为保证数据审核的可追溯性，审核人员实行实名制。 

（2）数据审核过程执行审核和复核2个步骤，审核和复核单位由点位管理部门指定。

国控城市点的审核由城市站或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指定的运维单位进行，复核由中国环境

监测总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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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核规则 

4.1 审核结论 

审核结果分为有效数据和无效数据2种。有效数据是指自动监测系统（采样管路、

监测仪器、切割器等）运行正常、能准确反映监测当时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

时效性满足标准（规范）要求的监测数据。否则为无效数据。 

无效数据记录在原始数据库中，不得删除。无效数据不参与数据统计和评价。 

4.2 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时的审核规则 

自动监测系统包括监测仪器、采样管路、切割器、数采仪（或工控机）、数据采集

软件、通讯网络等。系统正常运行是指自动监测系统各部分性能正常、质控结果合格时

的运行状态。 

（1）1小时内监测（采样）时间≥45min的数据为有效数据。 

（2）1小时内监测（采样）时间＜45min的数据为无效数据。 

（3）在环境空气中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极低水平的条件下，部分仪器设备小时监

测结果出现负值或零值时，按下表情况处理： 
 

项目 浓度区间（m3） 审核结果 

≤-14μg 无效 二氧化硫 

（SO2） -14～0μg 3μg 

≤-10μg 无效 二氧化氮 

（NO2） -10～0μg 2μg 

≤-10μg 无效 臭氧 

（O3） -10～0μg 2μg 

≤-1mg 无效 一氧化碳 

（CO） -1～0mg 0.3mg 

≤-5μg 无效 颗粒物 

PM10/PM2.5 -5～0μg 2μg 
 

（4）1小时内只出现1个或2个、超过前15min数据平均值10倍以上的数据，可以作无

效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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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自动监测系统日常运维时的审核规则 

在日常运维过程中，对采样管路、切割器、仪器进行维护，直接对数据结果产生影

响时的小时数据为无效数据。例如：更换仪器滤膜、更换连接管路、更换纸带、清洗切

割器、清洗采样头等情况。 

进行其他维护，不对数据结果产生直接影响时的小时数据为有效数据。例如：查看

仪器状态、查询历史数据、系统杀毒（清理垃圾）、路由器重启、打扫卫生等。 

4.4 进行质控措施时的审核规则 

（1）在自动监测系统进行质控操作期间的小时数据为无效数据。包括：零点校准（检

查）、跨度校准（检查）、精密度检查、准确度检查、标样考核等等。 

（2）仪器进行零点校准（检查）、跨度校准（检查），发现仪器零点漂移或跨度漂移

超出漂移控制限时，对于自动校准的系统，应从发现超出控制限的时刻算起，到仪器恢

复到调节控制限以下这段时间内的监测数据为无效数据；对于手工校准的系统，应从发

现超出控制限时刻的前一天算起，到仪器恢复到调节控制限以下这段时间内的监测数据

为无效数据， 

4.5 自动监测系统不正常运行时的审核规则 

（1）采样管路、切割器及监测仪器发生故障，使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时，故障期的小

时数据为无效数据。 

（2）停电期间、来电或更换仪器后的仪器稳定期间数据为无效数据。 

（3）仪器数据超过量程（上限和下限）时的数据为无效数据。 

（4）连续 6h以上 5min数据不变化的数据为无效数据。 

（5）仪器内部、外部的连接管路脱落或者漏气时的数据为无效数据。 

（6）仅数采仪（或工控机）、采集软件、通讯系统等发生故障，使数据不能及时上

传，且 24h内可以从仪器中回补的数据为有效数据。 

（7）仅服务器及其软件、通讯系统发生故障，而前端监测系统运行正常，在规定时

间内以书面形式上报的数据为有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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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审核评估 

以数据有效率对一段时间内城市点的数据审核情况进行评审。评审工作由点位管理

部门指定，也可以由上级部门开展。 

数据有效率= 一段时间各城市点有效数据量之和/（小时数×城市点数量） 

6．引用标准 

6.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6.2《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2005） 

6.3《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自动监测数据及复核技术要求（暂行）》（环办函[2014]148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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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数据发布和共享要求 

1．目的 

为规范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自动监测数据发布和共享。 

2．适用范围 

    适用于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数据的发布和共享。 

3．数据发布 

3.1 发布单位 

各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布本辖区内各城市点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数据

及相关情况。 

3.2 发布内容 

（1）前一日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空气质量级别和首要污染物。 

（2）前一小时 SO2、NO2、CO、O3、PM2.5和 PM10的浓度值、前一小时环境空气

质量指数（AQI）、空气质量级别、首要污染物。 

（3）年度（或一段时间）当地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 

3.3 发布形式 

（1）前一日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空气质量级别、首要污染物等内容，发布

在当地电台、报纸和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网页。 

（2）前一小时 SO2、NO2、CO、O3、PM2.5、PM10的浓度值、前一小时环境空气质

量指数（AQI）、空气质量级别、首要污染物等内容，发布在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网页。 

（3）年度（或一段时间）当地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发布在当地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网页。 

4．数据共享 

4.1 共享单位 

各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各城市点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数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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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单位的数据共享事宜。 

4.2 共享内容 

本地各城市点 SO2、NO2、CO、O3、PM2.5和 PM10的日平均浓度值。可查询历史

数据。 

4.3 共享形式 

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数据平台或网页。 

5．引用标准 

    5.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5.2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技术规定》（HJ 63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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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 

1．目的  

为准确评价单点、城市、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状况，统一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单点、城市、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3．定义 

3.1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为依据，对某空间范围内的环境空气

质量进行定性或定量评价的过程，包括环境空气质量的达标情况判断、变化趋势分析和

空气质量优劣相互比较。 

3.2 单点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指针对某监测点位所代表空间范围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3.3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指针对城市建成区范围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对地级及以上城市，评价采用国家环

境空气质量监测网中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对县级城市，评价采用地方监测网络

中的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城市不同功能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可参照执行。 

3.4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指针对由多个城市组成的连续空间区域范围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包括城市建成区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评价和非城市建成区（农村地区及 GB 3095—2012中的一类区）环境

空气质量状况评价。其中城市建成区评价采用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进行评价，非城

市建成区评价采用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区域点进行评价。 

4．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包括点位、城市以及区域，根据评价范围不同，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分为单

点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和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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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价时间和评价项目 

5.1 小时评价 

评价项目为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臭氧（O3）、

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6 个项目的1小时平均值。 

5.2 日评价 

评价项目为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可吸入颗粒

物（PM10）、细颗粒物（PM2.5）5 个项目24小时平均值，臭氧（O3）取日最大8 小时

平均值。 

5.3 月（及年内任意时间段）评价 

评价项目为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

粒物（PM2.5）4个项目月（或任意时间段）的平均值，臭氧（O3）取日最大8 小时滑动

平均值的第90 百分位数，一氧化碳（CO）取24小时平均第95 百分位数。 

5.4 年评价 

各评价项目分别为：二氧化硫（SO2）年平均值及24小时平均第98百分位数；二氧

化氮（NO2）年平均值及24小时平均第98百分位数；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平均值及

24小时平均第95百分位数；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值及24小时平均第95百分位数；一

氧化碳（CO）24 小时平均第95 百分位数；臭氧（O3）日最大8小时滑动平均值的第90 

百分位数。 

6．评价方法 

6.1 现状评价 

6.1.1 单项目评价 

单点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以GB 3095—2012 中污染物的浓度限值为依据，对各评价

项目的评价指标进行达标情况判断，超标的评价项目计算其超标倍数。污染物年评价达

标是指该污染物年平均浓度（CO 和O3 除外）和特定的百分位数浓度同时达标。进行

年评价时，同时统计日评价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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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是针对城市建成区范围的评价，评价方法同上，但需使用城

市尺度的污染物浓度数据进行评价。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包括对城市建成区和非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环境空气质量

状况评价。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指区域范围内所有城市建成区达标且非城市建成区中

每个空气质量评价区域点均达标，任一个城市建成区或区域点超标，即认为区域超标。 

6.1.2 多项目综合评价 

多项目综合评价达标是指评价时段内所有基本评价项目均达标。多项目综合评价的

结果包括：空气质量达标情况、超标污染物及超标倍数（按照大小顺序排列）。进行年

度评价时，同时统计日综合评价达标天数和达标率，以及各项污染物的日评价达标天数

和达标率。 

（1）超标倍数 

超标项目 i 的超标倍数按式（1）计算： 

                                         （1） 

式中：Bi ——表示超标项目i 的超标倍数。 

Ci ——超标项目i 的浓度值。 

Si ——超标项目i 的浓度限值标准，一类区采用一级浓度限值标准，二类区采用

二级浓度限值标准。 

在年度评价时，对于SO2、NO2、PM10、PM2.5，分别计算年平均浓度和24 小时平均

的特定百分位数浓度相对于年均值标准和日均值标准的超标倍数；对于O3，计算日最大

8 小时平均的特定百分位数浓度相对于8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标准的超标倍数；对于CO，

计算24小时平均的特定百分位数浓度相对于浓度限值标准的超标倍数。 

（2）达标率 

评价项目 i 的小时达标率、日达标率按式（2）计算： 

 
                                  （2）

 

式中：Di ——表示评价项目i 的达标率。 

Ai ——评价时段内评价项目i 的达标天（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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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评价时段内评价项目i 的有效监测天（小时）数。 

多项目日综合评价的达标率参照式（2）计算。 

（3）AQI指数 

AQI指数是定量描述空气质量的无量纲指数。AQI指数适应于空气质量的小时评价

和日评价。 

AQI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① 污染物项目 P的空气质量分指数按式（3）计算： 

  
                     （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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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空气质量指数按式（4）计算： 

 AQI= max（IAQI1，IAQI2，…，IAQIn）                      （4） 

式中：IAQI—空气质量分指数 

      n—污染物项目 

AQI指数分级按表 2。 

 

③ 首要污染物和超标污染物 

AQI 大于 50时，IAQI 最大的污染物为首要污染物。若 IAQI 最大的污染物为两项

或两项以上时，并列为首要污染。 

IAQI大于 100的污染物为超标污染物。 

（4）综合污染指数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是描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状况的无量纲指数，它综合考

虑了 SO2、NO2、PM10、PM2.5、CO、O3等六项污染物的污染程度，环境空气质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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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数值越大表明综合污染程度越重。城市月评价的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计算方法如

下： 

（a）计算各污染物的统计量浓度值 

统计各城市的 SO2、NO2、PM10、PM2.5的平均浓度，并统计一氧化碳（CO）日均

值的第 95百分位数以及臭氧（O3）日最大 8小时值的第 90百分位数。 

（b）计算各污染物的单项指数 

污染物 i的单项指数 Ii按（式 5）计算： 

i

i
i S

C
I =                                           （5） 

式中： iC ——污染物 i 的浓度值，当 i 为 SO2、NO2、PM10及 PM2.5时， iC 为平均值，

当 i为 CO和 O3时， iC 为特定百分位数浓度值。 

iS ——污染物 i的年均值二级标准（当 i为 CO时，为日均值二级标准；当 i为

O3时，为 8小时均值二级标准）。 

（c）计算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Isum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的计算需涵盖全部六项污染物，计算方法如（式 6）所示： 

∑=
i

isum II                         （6） 

式中： sumI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iI ——污染物 i的单项指数，i包括全部六项指标。 

6.2 趋势评价 

变化趋势评价适用于评价污染物浓度或环境空气质量综合状况在多个连续时间周

期内的变化趋势，采用Spearman 秩相关系数法评价。国家变化趋势评价以国家环境空

气质量监测网点位监测数据为基础，评价时间周期一般为5 年，趋势评价结果为上升趋

势、下降趋势或基本无变化，同时评价5 年内的环境空气质量变化率。省级及以下和其

它时间周期内的变化趋势评价可参照执行。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按照式（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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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式中：γs——Spearman 秩相关系数。 

n——时间周期的数量，n ≥ 5。 

Xj——周期j按时间排序的序号，1≤Xj ≤n。 

Y j——周期j内污染物浓度按数值升序排序的序号，1≤Yj ≤n。 

将计算秩相关系数绝对值与表3中临界值相比较。如果秩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表中

临界值，表明变化趋势有统计意义。γs 为正值表示上升趋势，负值表示下降趋势。如

果秩相关系数绝对值小于等于表中临界值，表示基本无变化。 
 

表3  Spearman秩相关系数γs的临界值γ 
（单侧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7．数据统计要求 

7.1 数据统计的有效性规定 

（1）各评价项目的数据统计有效性要求按照GB3095-2012 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2）自然日内O3日最大8小时平均的有效性规定为当日8时至24时至少有14个有效8

小时平均浓度值。当不满足14个有效数据时，若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超过浓度限值标

准时，统计结果仍有效。 

（3）日历年内O3日最大8小时平均的特定百分位数的有效性规定为日历年内至少有

324个O3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每月至少有27个O3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2月至少25个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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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 

（4）日历年内SO2、NO2、PM10、PM2.5、CO 日均值的特定百分位数统计的有效性

规定为日历年内至少有324个日平均值，每月至少有27个日平均值（2月至少25个日平均

值）。 

（5）统计评价项目的城市尺度浓度时，所有有效监测的城市点必须全部参加统计和

评价，且有效监测点位的数量不得低于城市点总数量的75%（总数量小于4个时，不低

于50%）。 

（6）当上述有效性规定不满足时，该统计指标的统计结果无效。 

7.2 数据统计的完整性要求 

    多项目综合评价时，所有基本评价项目必须全部参与评价。当已测评价项目全部达标

但存在缺测或不满足数据统计有效性要求项目时，综合评价按不达标处理并注明该项目。

当已测评价项目存在不达标情况时，无论是否存在缺测项目，综合评价按不达标处理。 

7.3 数据修约要求 

    进行现状评价和变化趋势评价前，各污染物项目的数据统计结果按照《数值修约规

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GB/T 8170-2008）中规则进行修约，浓度单位及保留小

数位数要求见表4。污染物的小时浓度值作为基础数据单元，使用前也应进行修约。 
 

表4  污染物浓度单位和保留小数位数要求 
污染物 单位 保留小数位数 

SO2、NO2、PM10、PM2.5、O3 微克/立方米 0 

CO 毫克/立方米 1 

超标倍数 / 2 

达标率 % 1 
 

8．引用标准 

8.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8.2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 

8.3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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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采样系统技术要求 

1．目的 

为正确安装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采样装置，保证采样系统的正常运行。 

2．适用范围 

适用于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子站颗粒物分析仪和气态污染物分析仪采样装置安

装与使用。 

3．仪器概述 

气态污染物采样装置一般包括两种结构：垂直层流式采样总管和竹节式采样总管，

结构示意图参见图1-1和图1-2，主要包括采样头、采样总管、支管接头、抽风机和排气

口，有的包括湿气阱。 

    颗粒物采样装置主要包括切割器、采样管、分析仪、抽气泵和排气口。 

 

 

 

 

 

 

 

 

 

 

 

    图1-1  采样装置结构示意图（1）     图1-2  采样装置结构示意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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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术要求 

4.1 总体要求 

4.1.1 采样管、采样总管应竖直安装。 

4.1.2 保证采样管、采样总管与各气路连接部分密闭不漏气。 

4.1.3 保证采样管、采样总管与屋顶法兰连接部分密封防水。 

4.1.4 采样管、采样总管应接地良好，接地电阻应小于 4Ω。 

4.1.5 采样口离地面的高度应在 3～15 m范围内。 

4.1.6 在采样口周围 270°捕集空间范围内环境空气流动应不受任何影响。 

4.1.7 在保证监测点具有空间代表性的前提下，若所选点位周围半径（300～500）m

范围内建筑物平均高度在 20m以上，无法按满足 4.1.5的高度要求设置时，其采样口高

度可以在 15～25 m范围内选取。 

4.1.8 采样管、采样总管支撑部件与房顶的采样管、采样总管连接应牢固、可靠，

防止采样管摇摆。 

4.1.9 采样口离建筑物墙壁、屋顶等支撑物表面的距离应大于 1m，若支撑物表面有

实体围栏，采样口应高于实体围栏至少 0.5m。 

4.2 气态污染物采样系统 

4.2.1 采样装置应连接紧密，避免漏气。采样装置总管入口应防止雨水和粗大的颗

粒物进入，同时应避免鸟类、小动物和大型昆虫进入。采样头的设计应保证采样气流不

受风向影响，稳定进入采样总管。 

4.2.2 采样装置的制作材料，应选用不与被监测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和不释放有干

扰物质的材料。一般以聚四氟乙烯或硼硅酸盐玻璃等为制作材料；对于只用于监测 NO2

和 SO2的采样总管，也可选用不锈钢材料。 

4.2.3 采样总管内径范围 1.5～15 cm，总管内的气流应保持层流状态，采样气体在

总管内的滞留时间应小于 20s，同时所采集气体样品的压力应接近大气压。支管接头应

设置于采样总管的层流区域内，各支管接头之间间隔距离大于 8cm。 

4.2.4 为了防止因室内外空气温度的差异而致使采样总管内壁结露对监测污染物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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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采样总管应加装保温套或加热器，加热温度一般控制在（30～50）℃。 

4.2.5 分析仪器与支管接头连接的管线应选用不与被监测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和不

释放有干扰物质的材料；长度不应超过 3m，同时应避免空调机的出风直接吹向采样总

管和支管。 

4.2.6 分析仪器与支管接头连接的管线应安装孔径≤5μm的聚四氟乙烯滤膜。 

4.2.7 分析仪器与支管接头连接的管线，连接总管时应伸向总管接近中心的位置。 

4.2.8 在不使用采样总管时，可直接用管线采样，但是采样管线应选用不与被监测

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和不释放有干扰物质的材料，采样气体滞留在采样管线内的时间应

小于 20s。 

4.2.9 加热器与采样总管的连接应牢固。总管进口至抽气风机出口之间的压降要小，

所采集气体样品的压力应接近大气压。 

4.3 颗粒物采样系统 

4.3.1 当设置多个采样口时，为防止其他采样口干扰颗粒物样品的采集，颗粒物采

样口与其他采样口之间的水平距离应大于 1m。 

4.3.2 进行比对监测时，若参比采样器的流量小于 200L/min，采样器和监测仪的各

个采样口之间的相互直线距离应在 1m左右；若参比采样器的流量大于 200L/min，其相

互直线距离应在 2～4 m；使用高真空大流量采样装置进行比对监测，其相互直线距离应

在 3～4 m。 

4.3.3 采样管长度不超过 5m。 

4.3.4 虽然 PM10单独采样，但为防止颗粒物沉积于采样管管壁，采样管应垂直，并

尽量缩短采样管长度；为防止采样管内冷凝结露，可采取加温措施，加热温度一般控制

在 30～50℃。 

4.3.5 环境温度或大气压传感器应安装在采样入口附近，不干扰切割器正常工作。

若存在多个采样口，则采样口之间的直线距离应大于 1米。 

4.3.6 切割器参见《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9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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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开放光程连续监测系统光路 

4.4.1 监测光束离地面的高度应在 3～15 m范围内。 

4.4.2 在保证监测点具有空间代表性的前提下，若所选点位周围半径 300～500 m范

围内建筑物平均高度在 20m以上，其监测光束离地面高度可以在 15～25 m范围内选取。 

4.4.3 监测光束能完全通过的情况下，允许监测光束从日平均机动车流量少于 10000

辆的道路上空、对监测结果影响不大的小污染源和少量未达到间隔距离要求的树木或建

筑物上空穿过，穿过的合计距离，不能超过监测光束总光程的 10%。 

5．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30～50 ℃。 

大气压：80～106 kPa。 

6．引用标准 

6.1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653—2013） 

6.2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

检测方法》（HJ 654—2013） 

6.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93-2013） 

7．相关记录 

7.1 GJW-04-2016-YS-QZD-026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采样系统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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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气态污染物 

（SO2、NO2、O3、CO）分析仪技术要求 

1．目的 

为正确使用（选择）用于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碳浓度测

定的分析仪器。 

2．适用范围 

适用于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开展针对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样品中二氧化硫、二氧

化氮、臭氧、一氧化碳气体浓度进行测量的仪器。 

3．术语和定义 

3.1 点式分析仪器  point analyzer 

在固定点上通过采样系统将环境空气采入并测定空气污染物浓度的监测分析仪器。 

3.2 开放光程分析仪器  open path analyzer 

采用从发射端发射光束经开放环境到接收端的方法测定该光束光程上平均空气污

染物浓度的仪器。 

3.3 零点漂移 zero drift 

在未进行维修、保养或调节的前提下，仪器按规定的时间运行后，仪器的读数与零

输入之间的偏差。 

3.4 量程漂移 span drift 

在未进行维修、保养或调节的前提下，仪器按规定的时间运行后，仪器的读数与已

知参考值之间的偏差。 

3.5 转换效率 converter efficiency 

NO2转换为 NO的效率。 

3.6 标准状态 standard state 

温度为 273 K，压力为 101.325 kPa 时的状态。本指导书中的污染物浓度均为标准

状态下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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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光程 optical path 

开放光程分析仪器的监测光束由光源发射端到接收端所经过的路径长度。 

3.8 零光程 zero optical path 

开放光程分析仪器处于校准状态下，光从光源发射端到接收端的光程，远小于实际

测量时的光程，被称为零光程。 

3.9 等效浓度 equivalent concentration 

在仪器测量光路中放置校准池，通入标准气体，根据测量光程与校准池长度的比例

将标准气体浓度值转化为实际校准浓度值，该浓度为等效浓度。本指导书中所有适用于

开放光程仪器技术指标检测方法的标准气体浓度值均为等效浓度值。 

4．仪器概述 

4.1 系统组成与原理 

监测系统分为点式连续监测系统和开放光程连续监测系统。监测系统分析方法见表 1。 
 

表 1  监测系统的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点式分析仪器 开放光程分析仪器 

NO2 化学发光法 差分吸收光谱法 

SO2 紫外荧光法 差分吸收光谱法 

O3 紫外吸收法 差分吸收光谱法 

CO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气体滤波相关红外吸收法 / 
 

监测系统由采样装置、校准设备、分析仪器、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组成，如图 1所

示。 

 

图 1  点式连续监测系统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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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装置、校准设备、分析仪器、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功能，参见《环境空气气态

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654—2013）。 

5．技术要求 

5.1 点式连续监测系统 

5.1.1 外观要求 

（1）外观要求：监测系统应具有产品铭牌，铭牌上应标有仪器名称、型号、生产单

位、出厂编号、制造日期等信息。 

（2）监测系统仪器表面应完好无损，无明显缺陷，各零、部件连接可靠，各操作键、

按钮灵活有效。 

（3）仪器主机面板显示清晰，字符、标识易于识别。 

5.1.2 工作条件 

监测系统在以下条件中应能正常工作。 

（1）环境温度：15～35 ℃。 

（2）相对湿度：≤85%。 

（3）大气压：80～106 kPa。 

（4）供电电压：AC（220±22）V，（50±1）Hz。 

注：低温、低压等特殊环境条件下，仪器设备的配置应满足当地环境条件的使用要求。 

5.1.3 安全要求 

（1）绝缘电阻 

在环境温度为 15～35 ℃，相对湿度≤85%条件下，仪器电源端子对地或机壳的绝

缘电阻不小于 20MΩ。 

（2）绝缘强度 

在环境温度为 15～35 ℃，相对湿度≤85%条件下，仪器在 1500V（有效值）、50Hz

正弦波实验电压下持续 1min，不应出现击穿或飞弧现象。 

5.1.4 分析仪器与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 

参见《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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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HJ 654—2013）。 

5.2 开放光程连续监测系统 

5.2.1 外观要求 

外观要求见 5.1.1。 

5.2.2 工作条件 

监测系统在以下条件中应能正常工作。 

（1）室外部件  

环境温度：-30～50 ℃。 

（2）室内部件 

环境温度：15～35 ℃。 

相对湿度：≤85%； 

大 气 压：80～106 kPa。 

（3）供电电压 

AC（220±22）V，（50±1）Hz。 

注：低温、低压等特殊环境条件下，仪器设备的配置应满足当地环境条件的使用要求。 

5.2.3 安全要求 

安全要求见 5.1.3。 

5.2.4 功能要求 

  功能要求参见《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

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654—2013）中 5.2.4。 

5.3 性能指标 

5.3.1 点式连续监测系统 

（1）测量范围 

SO2、NO2、O3分析仪器测量范围：0～500 ppb，最小显示单位0.1ppb或0.1μg/m3。 

CO分析仪器测量范围：0～50 ppm，最小显示单位0.1ppm或0.1mg/m3。 

（2）零点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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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2、NO2、O3分析仪器零点噪声：≤1 ppb。 

CO分析仪器零点噪声：≤0.25 ppm。 

（3）最低检出限 

SO2、NO2、O3分析仪器最低检出限：≤2 ppb。 

CO分析仪器最低检出限：≤0.5ppm。 

（4）量程噪声 

SO2、NO2、O3分析仪器80%量程噪声：≤5 ppb。 

CO分析仪器80%量程噪声：≤1ppm。 

（5）示值误差 

SO2、NO2、CO分析仪器示值误差：±2%满量程。 

O3分析仪器示值误差：±4%满量程。 

（6）量程精密度 

SO2、NO2、O3分析仪器20%量程精密度：≤5 ppb。 

SO2、NO2、O3分析仪器80%量程精密度：≤10 ppb。 

CO分析仪器20%量程精密度：≤0.5 ppm。 

CO分析仪器80%量程精密度：≤0.5 ppm。 

（7）24h零点漂移 

SO2、NO2、O3分析仪器24h零点漂移：±5 ppb。 

CO分析仪器24h零点漂移：±1 ppm。 

（8）24h量程漂移 

SO2、NO2、O3分析仪器24h 20%量程漂移：±5 ppb。 

SO2、NO2、O3分析仪器24h 80%量程漂移：±10 ppb。 

CO分析仪器的24h 20%量程漂移：±1 ppm。 

CO分析仪器的24h 80%量程漂移：±1 ppm。 

（9）响应时间（上升时间/下降时间） 

SO2、NO2、O3分析仪器响应时间（上升时间/下降时间）：≤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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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分析仪器响应时间（上升时间/下降时间）：≤4 min。 

（10）电压稳定性 

供电电压变化±10%，分析仪器读数的变化：±1%满量程。 

（11）流量稳定性 

流量稳定性：±10%。 

（12）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15～35℃环境温度范围内： 

SO2分析仪器温度变化的影响≤1ppb/℃。 

NO2分析仪器温度变化的影响≤3ppb/℃。 

O3分析仪器温度变化的影响≤1ppb/℃。 

CO分析仪器温度变化的影响≤0.3ppm/℃。 

（13）干扰成分的影响 

分析仪器干扰成分的影响指标见表2。 
 

表2  分析仪器干扰成分的影响指标 
SO2分析仪器 NO2分析仪器 O3分析仪器 CO分析仪器 

±4% F.S. 

（2% H2O） 

±4% F.S. 

（2.5% H2O） 

±4% F.S. 

（2% H2O） 

±5% F.S. 

（2.5% H2O） 

±4% F.S. 

（0.1ppm 甲苯） 

±4% F.S. 

（1ppm NH3） 

±4% F.S. 

（1ppm 甲苯） 

±5% F.S. 

（1000ppm CO2） 

±4% F.S. 

（3000ppm CH4） 

±4% F.S. 

（200ppb O3） 

±4% F.S. 

（0.2ppm SO2） 
/ 

/ 
±4% F.S. 

（500ppb SO2） 

±6% F.S. 

（0.5ppm NO/NO2） 
/ 

注：F.S.表示满量程。 
 

（14）采样口和校准口浓度偏差 

分析仪器采样口和校准口浓度偏差：±1%。 

 



国家环境监测网 
作 业 指 导 书 页    码：第 7 页，共 16 页 

文件编号：GJW-03-QZD-012 版    次：2016 版，第 0 次修订 

文件名称：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气态污染

物（SO2、NO2、O3、CO）分析仪技术要求 发布日期：2016年 1月 1日 

 

 

（15）转换效率 

NO2分析仪器中NO2-NO转化器的转换效率：≥96%。 

（16）无人值守工作时间 

①长期（≥7d）零点漂移 

SO2、NO2、O3分析仪器长期（≥7d）零点漂移：±10 ppb。 

CO分析仪器长期（≥7d）零点漂移：±2 ppm。 

②长期（≥7d）量程漂移 

SO2、NO2、O3分析仪器长期（≥7d）量程漂移：±20 ppb。 

CO分析仪器的长期（≥7d）量程漂移：±2 ppm。 

③连续运行60d，平均故障间隔天数：≥7d。 

（17）多气体动态校准仪 

稀释比率：1：100～1：1000。 

流量线性误差：±1%。 

臭氧发生浓度误差：±2%。 

5.3.2 开放光程连续监测系统 

（1）测量范围 

SO2、NO2、O3分析仪器测量范围：（0～500）ppb，最小显示单位0.1ppb或0.1μg/m3。 

（2）零点噪声 

SO2、NO2、O3分析仪器零点噪声：≤1 ppb。 

（3）最低检出限 

SO2、NO2、O3分析仪器最低检出限：≤2 ppb。 

（4）量程噪声 

SO2、NO2、O3分析仪器80%量程噪声：≤5 ppb。 

（5）示值误差 

SO2、NO2分析仪器示值误差：±2%满量程。 

O3分析仪器示值误差：±4%满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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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量程精密度 

SO2、NO2、O3分析仪器20%量程精密度：≤5 ppb。 

SO2、NO2、O3分析仪器80%量程精密度：≤10 ppb。 

（7）24h零点漂移 

SO2、NO2、O3分析仪器24h零点漂移：±5 ppb。 

（8）24h量程漂移 

SO2、NO2、O3分析仪器24h 20%量程漂移：±5 ppb。 

SO2、NO2、O3分析仪器24h 80%量程漂移：±10 ppb。 

（9）响应时间（上升时间/下降时间） 

SO2、NO2、O3分析仪器响应时间（上升时间/下降时间）：≤5 min。 

（10）电压稳定性 

供电电压变化±10%，分析仪器读数的变化：±1%满量程。 

（11）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15～35）℃环境温度范围内： 

SO2分析仪器温度变化的影响≤1ppb/℃。 

NO2分析仪器温度变化的影响≤3ppb/℃。 

O3分析仪器温度变化的影响≤1ppb/℃。 

（12）干扰成分的影响 

分析仪器干扰成分的影响指标见表3。 
 

表3  分析仪干扰成分的影响指标 
SO2分析仪器 NO2分析仪器 O3分析仪器 

±3% F.S. 

（0.035ppm 苯）  

±2% F.S. 

（0.33ppm NH3） 

±5% F.S. 

（0.035 ppm苯） 

±2% F.S. 

（3000ppm CH4） 

±2% F.S. 

（200ppb O3） 

±2% F.S.  

（0.3ppm SO2） 

/ 
±2% F.S.  

（300ppb SO2） 

±2% F.S. 

（0.35ppm NO/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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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校准池长度的影响 

SO2、NO2、O3分析仪器校准池长度的影响±2%。 

（14）光源强度的影响 

SO2、NO2分析仪器光源强度的影响±2%满量程。 

O3分析仪器光源强度的影响±4%满量程。 

（15）无人值守工作时间 

①长期（≥7d）零点漂移 

SO2、NO2、O3分析仪器长期（≥7d）零点漂移：±10 ppb。 

②长期（≥7d）量程漂移 

SO2、NO2、O3分析仪器长期（≥7d）量程漂移：±20 ppb。 

③连续运行 60天，平均故障间隔天数≥7d。 

6．安装 

6.1 点式分析仪器 

6.1.1 分析仪器应水平安装在机柜内或平台上，有必要的防震措施。 

6.1.2 分析仪器与支管接头连接的管线应选用不与被监测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和不

释放有干扰物质的材料；长度不应超过 3m，同时应避免空调机的出风直接吹向采样总

管和支管。 

6.1.3 为防止颗粒物进入分析仪器，应在分析仪器与支管气路之间安装孔径不大于

5μm聚四氟乙烯滤膜。 

6.1.4 为防止结露水流和管壁气流波动的影响，分析仪器与支管接头连接的管线，

连接总管时应伸向总管接近中心的位置。 

6.1.5 分析仪器的排气口应通过管线与站房的总排气管连接。 

6.1.6 电缆和管路以及电缆和管路的两端作上明显标识。电缆线路的施工还应满足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8—2006）的相关要求。 

6.2 开放光程分析仪器 

6.2.1 分析仪器应安装在机柜内或平台上，确保仪器后方有 0.8m以上的操作维护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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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分析仪器光源发射、接收装置应与站房墙体密封。 

6.2.3 分析仪器光程大于等于 200m时，光程误差应不超过±3m；当光程小于 200m

时，光程误差应不超过±1.5%。 

6.2.4 光源发射端和接收端（反射端）应在同一直线上，与水平面之间俯仰角不超

过 15°。 

6.2.5 光源接收端（反射端）应避光安装，同时注意尽量避免将其安装在住宅区或

窗户附近以免造成杂散光干扰。 

6.2.6 光源发射端、接收端（反射端）应在光路调试完毕后固定在基座上。 

6.2.7 电缆和管路以及电缆和管路的两端作上明显标识。电缆线路的施工还应满足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8—2006）的相关要求。 

7．调试 

监测系统在现场安装并正常运行后，在验收前须进行调试，调试完成后监测系统性

能指标应符合附录 A调试检测的指标要求。 

7.1 调试检测的一般要求 

现场完成系统安装、调试后，监测系统投入试运行。 

监测系统连续运行 168 h后，进行调试检测。 

如果因系统故障、断电等原因造成调试检测中断，则需要重新进行调试检测。 

点式监测系统与开放光程监测系统调试检测项目相同。检测时开放光程仪器应处于

零光程状态。 

调试检测后应编制安装调试报告。 

7.2 调试检测指标和检测方法 

7.2.1 点式分析仪 

零点噪声、最低检出限、量程噪声、示值误差、量程精密度、24h 零点漂移和 24h

量程漂移指标检查方法参见《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

测系统安装验收技术规范》（HJ 193—2013）中 6.2。 

电压稳定性、流量稳定性、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干扰成分的影响、采样口和校准



国家环境监测网 
作 业 指 导 书 页    码：第 11 页，共 16 页 

文件编号：GJW-03-QZD-012 版    次：2016 版，第 0 次修订 

文件名称：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气态污染

物（SO2、NO2、O3、CO）分析仪技术要求 发布日期：2016年 1月 1日 

 

 

口浓度偏差、转换效率、无人值守工作时间、多气体动态校准仪指标参加《环境空气气

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654—2013）

中 7.1。 

7.2.2 开放光程连续监测系统 

零点噪声、最低检出限、量程噪声、示值误差、量程精密度、24h 零点漂移和 24h

量程漂移、响应时间（上升时间/下降时间）、电压稳定性、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干扰

成分的影响、校准池长度的影响、光源强度的影响、无人值守工作时间指标检查方法参

见参加《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HJ 654—2013）中 7.2。 

8．试运行 

8.1 监测系统试运行至少 60d。 

8.2  因故障等造成运行中断，监测系统恢复正常后，重新开始试运行。 

8.3 试运行结束时，按公式计算监测系统数据获取率，应大于等于 90%。 

数据获取率（%）=（系统正常运行小时数÷试运行总小时数）×100%。 

系统正常运行小时数=试运行总小时数-系统故障小时数。 

8.4 根据试运行结果，编制试运行报告。 

9．验收 

点式连续监测系统与开放光程连续监测系统验收内容完全一致。验收内容包括：性

能指标验收、联网验收及相关制度、记录和档案验收等，验收通过后由责任环保部门出

具验收报告。 

9.1 验收准备与申请 

9.1.1 验收准备 

（1）提供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出具的产品适用性检测合格报

告。 

（2）提供监测系统安装调试报告、试运行报告。 

（3）提供责任环保部门出具的联网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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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计划文档。 

（5）监测系统已至少连续稳定运行 60d，出具日报表和月报表。 

（6）建立完整的监测系统技术档案。 

9.1.2 验收申请 

在监测系统完成安装、调试及试运行后提出验收申请，验收申请材料上报责任环境

保护部门受理，经核准符合验收条件，由责任环境保护部门组织实施验收。 

9.2 验收内容 

9.2.1 性能指标验收 

（1）示值误差 

监测系统进行示值误差测试，检测方法见 7.2，测试结果应符合表 3的要求。 

（2）24h零点漂移和 24h 80%量程漂移 

监测系统进行 24h零点漂移和 24h 80%量程漂移测试，测试时间为 1d，检测方法见

7.2，测试结果应符合表 4要求。 
 

表 4  监测系统性能指标验收检测项目 
性能指标 

项目 
SO2分析仪器 NO2分析仪器 O3分析仪器 CO分析仪器 

示值误差 ±2%F.S. ±2%F.S. ±4%F.S. ±2%F.S. 

24h 零点漂移 ±5 ppb ±5 ppb ±5 ppb ±1 ppm 

24h 80%量程漂移 ±10 ppb ±10 ppb ±10 ppb ±1 ppm 

注：F.S.表示满量程。 

9.2.2 联网验收 

联网验收由通信及数据传输验收、现场数据比对验收和联网稳定性验收三部分组

成。 

（1）通信及数据传输验收 

参照《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T 212—2005）的规定

检查通信协议的正确性。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与仪器之间的通信应稳定，不出现经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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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信连接中断、报文丢失、报文不完整等通信问题。为保证监测数据在公共数据网上

传输的安全性，所采用的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应进行加密传输。 

（2）现场数据比对验收 

对数据进行抽样检查，随机抽取试运行期间 7d 的监测数据，比对上位机接收到的

数据和现场机存储的数据，数据传输正确率应大于等于 95%。 

（3）联网稳定性验收 

在连续一个月内，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能稳定运行，不出现除通信稳定性、通信协

议正确性、数据传输正确性以外的其他联网问题。 

（4）联网验收技术指标要求 

监测系统联网验收技术指标见表 5。 
 

表 5  监测系统联网验收技术指标 
验收检测项目 考核指标 

通信稳定性 

1. 现场机在线率为 90%以上； 

2. 正常情况下，掉线后，应在 5 min之内重新上线； 

3. 单台数据采集传输仪每日掉线次数在 5 次以内； 

4. 报文传输稳定性在 99%以上，当出现报文错误或丢失时，启动纠错逻辑，

要求数据采集传输仪重新发送报文。  

数据传输安全性 

1. 对所传输的数据应按照 HJ/T 212 中规定的加密方法进行加密处 

理传输，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2. 服务器端对请求连接的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 

通信协议正确性 现场机和上位机的通信协议应符合 HJ/T 212 中的规定，正确率 100%。 

数据传输正确性 
随机抽取试运行期间 7d 的监测数据，对比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和现场机存

储的数据，数据传输正确率应大于等于 95%。 

联网稳定性 
在连续一个月内，不出现除通信稳定性、通信协议正确性、数据传输正确性

以外的其他联网问题。 

 

9.2.3 相关制度、记录和档案验收 

（1）监测系统操作和使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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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使用管理说明。 

系统运行操作规程。 

（2）监测系统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计划 

日常巡检制度及巡检内容。 

定期维护制度及定期维护内容。 

定期校验和校准制度及内容。 

易损、易耗品的定期检查和更换制度。 

9.3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应附安装调试报告、试运行报告和联网证明。 

10．引用标准 

10.1《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

检测方法》（HJ 654-2013） 

10.2《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验收技

术规范》（HJ 193-2013） 

11．相关记录 

11.1 GJW-04-2016-YS-QZD-027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和 CO）连续

监测系统调试检测记录表 

11.2 GJW-04-2016-YS-QZD-028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和 CO）连续

监测系统试运行情况记录表 

11.3 GJW-04-2016-YS-QZD-029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和 CO）连续

监测系统验收基本情况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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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和 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调试检测项目 

表 A.1  监测系统调试检测项目 

性能指标 
检测项目 

SO2分析仪器 NO2分析仪器 O3分析仪器 CO分析仪器 

零点噪声 ≤1 ppb ≤1 ppb ≤1 ppb ≤0.25 ppm 

最低检出限 ≤2 ppb ≤2 ppb ≤2 ppb ≤0.5 ppm 

量程噪声 ≤5 ppb ≤5 ppb ≤5 ppb ≤1 ppm 

示值误差 ±2%F.S. ±2%F.S. ±4%F.S. ±2%F.S. 

20%量程精密度 ≤5 ppb ≤5 ppb ≤5 ppb ≤0.5ppm 

80%量程精密度 ≤10 ppb ≤10 ppb ≤10 ppb ≤0.5ppm 

24h零点漂移 ±5 ppb ±5 ppb ±5 ppb ±1ppm 

24h 20%量程漂移 ±5 ppb ±5 ppb ±5 ppb ±1 ppm 

24h 80%量程漂移 ±10 ppb ±10 ppb ±10 ppb ±1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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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等效浓度的计算方法 

B.1 等效浓度计算 

按照公式（1）计算标准气体的等效浓度。 

L
LCC c

te ×=
                                           （

1） 

式中：Ce ——标准气体等效浓度，ppb； 

Ct ——标准气体浓度标称值，ppm； 

L ——光程，m； 

LC ——校准池长度，mm。 

B.2 等效浓度气体的计算示例 

在监测系统校准单元中放置不同长度的校准池或通入不同浓度的标准气体，当光程

为 200m时，按照公式（B1）计算得到的等效浓度值见表 B.1。 
 

表 B.1  等效浓度计算示例 

序号 标准气体浓度（ppm） 光程（m） 校准池长度（mm） 等效浓度（ppb） 

1 400 200 50 100 

2 400 200 100 200 

3 400 200 150 300 

4 400 200 200 400 

5 800 200 1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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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颗粒物（PM10和 PM2.5） 
分析仪技术要求 

1．目的 

为正确使用（选择）用于环境空气中颗粒物（PM10和 PM2.5）浓度测定的分析仪器。 

2．适用范围 

适用于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开展环境空气污染物样品中可吸入颗粒物、细颗

粒物浓度进行测量的仪器。 

3．术语和定义 

3.1 环境空气质量连续监测 ambient air quality continuous monitoring 

在监测点位采用连续监测仪器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连续的样品采集、处理、分析的

过程。 

3.2  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 10µm）particulate matter（PM10） 

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10µm的颗粒物，也称可吸入颗粒物。 

3.4  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 2.5µm）particulate matter（PM2.5） 

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2.5µm的颗粒物，也称细颗粒物。 

3.5 切割器 particle separate device 

具有将不同粒径粒子分离功能的装置。 

3.6  标准状态 standard state 

指温度为 273K，压力为 101.325kPa时的状态。本指导书中污染物浓度均为标准状

态下的浓度。 

3.7  参比方法 reference method 

国家发布的标准方法。 

4．仪器概述 

4.1 PM10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包括样品采集单元、样品测量单元、数据采集和传

输单元以及其它辅助设备。参见《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653—2013）中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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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方法原理。PM10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所配置监测仪器的测量方法为 β射线吸

收法或微量振荡天平法。PM2.5连续监测 β射线方法需要增加动态加热系统（DHS系统）、

微量振荡天平需要增加膜动态测量系统（FDMS系统）。 

5．工作条件 

5.1 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15～35）℃。 

相对湿度：≤85%。 

大气压：（80～106）kPa。 

5.2 供电要求 

AC（220±22）V，（50±1）Hz。 

注：低温、低压等特殊环境条件下，仪器设备的配置应满足当地环境条件的使用要

求。 

5.3 安全要求 

5.3.1 绝缘电阻 

在环境温度为（15～35）℃，相对湿度≤85%条件下，监测仪电源端子对地或机壳

的绝缘电阻不小于 20MΩ。 

5.3.2 绝缘强度 

在环境温度为（15～35）℃，相对湿度≤85%条件下，监测仪在 1500V（有效值）、

50Hz正弦波实验电压下持续 1min，不应出现击穿或飞弧现象。 

5.3.3 β射线源安全 

    PM10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所配置监测仪器的测量方法为 β射线吸收法时，使用的

β射线源应符合放射性安全标准。 

5.4 功能要求 

5.4.1 滤膜要求：在规定膜面流速下，PM10采样滤膜要求对 0.3μm颗粒物的截留效

率≥99%，PM2.5采样滤膜要求对 0.3μm颗粒物的截留效率≥99.7%。 

5.4.2 具备显示和设置系统时间的功能及时间标签功能，数据为设置时段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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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具备记录或输出测量过程中的环境大气压、环境温度、流量和浓度等数据的

功能。 

5.4.4 具备数字信号输出功能，数据采集和存储记录要求应符合《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653—2013）中附录 A的

要求。 

5.4.5 具备三个月以上数据的存储能力。 

6．性能指标 

6.1 PM10连续监测系统 

6.1.1 浓度测量范围：（0～1000）µg/m3或（0～10000）µg/m3（可选），最小显示单

位 0.1µg/m3。 

6.1.2 切割性能：50%切割粒径：Da50=（10±0.5）µm；捕集效率的几何标准偏差：

σg=1.5±0.1。 

6.1.3 时钟误差： 

（1）在监测仪正常工作状态下测试 6h，时钟误差±20s。 

（2）断开监测仪的供电总计 5次（各次断电的持续时间分别为 20s、40s、2min、7min

和 20min，且在每次断电之间应保证不少于 10min正常电力供应），测试 6h，时钟误差

±2min。 

6.1.4 温度测量示值误差：在（-30～50）℃范围内，温度测量示值误差±2℃。 

6.1.5 大气压测量示值误差：在（80～106）kPa范围内，大气压测量示值误差≤1kPa。 

6.1.6 流量稳定性：24h内，每一次测试时间点流量变化±10%设定流量，24h平均

流量变化±5%设定流量。 

6.1.7 校准膜重现性：监测仪校准膜重现性±2%（标称值）。 

6.1.8 电压变化稳定性：供电电压变化±10%，监测仪标准膜测量值的变化±5%（标

称值）。 

6.1.9 仪器平行性：三台（套）仪器平行性≤10%。 

6.1.10 参比方法比对测试：使用参比方法进行至少 10 组有效数据的比对测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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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结果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符合以下要求： 

斜率：1±0.15；截距：（0±10）μg/m3；相关系数≥0.95。 

6.1.11 有效数据率：连续运行至少 90天，有效数据率不低于 85%。 

6.2 PM2.5连续监测系统 

6.2.1 浓度测量范围：（0～1000）μg/m3或（0～10000）μg/m3（可选），最小显示单

位 0.1μg/m3。 

6.2.2 对于 β 射线加动态加热系统方法或 β 射线加动态加热系统联用光散射法：采

样管具备温度动态调整，能够保持受测量气流的湿度相对稳定在合适测量水平，最大限

度减少对颗粒物监测的影响；对于微量振荡天平联用膜动态测量系统方法：系统具备膜

测量补偿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减少采样管加热对颗粒物测量的影响。 

6.2.3 切割性能：50%切割粒径：Da50=（2.5±0.2）µm；捕集效率的几何标准偏差：

σg=1.2±0.1。 

6.2.4 时钟误差 

（1）在监测仪正常工作状态下测试 6h，时钟误差±20s。 

（2）断开监测仪的供电总计 5次（各次断电的持续时间分别为 20s、40s、2min、7min

和 20min，且在每次断电之间应保证不少于 10min正常电力供应），测试 6h，时钟误差

±2min。 

6.2.5 温度测量示值误差：在（-30～50）℃范围内，温度测量示值误差±2℃。 

6.2.6 大气压测量示值误差：在（80～106）kPa范围内，大气压测量示值误差≤1kPa。 

6.2.7 流量测试：在监测仪正常工作条件下，使用标准流量计在采样入口处检测流

量，符合以下指标： 

（1）平均流量偏差±5%设定流量。 

（2）流量相对标准偏差≤2%。 

（3）平均流量示值误差≤2%。 

6.2.8 校准膜重现性：监测仪校准膜重现性±2%（标称值）。 

6.2.9 环境气压、环境温度及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监测仪分别在不同的气压、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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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供电电压等环境条件下进行测试，其流量性能指标应符合 6.2.7要求。 

6.2.10 气溶胶传输效率：采样管气溶胶传输效率≥97%。 

6.2.11 切割器加载测试：在一个维护周期内，加载后的切割器切割性能指标符合

6.2.3要求。 

6.2.12 仪器平行性：三台（套）仪器平行性≤15%。 

6.2.13 参比方法比对测试：使用参比方法进行至少 23 组有效数据的比对测试，测

试结果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符合以下要求：斜率：1±0.15；截距：（0±10）μg/m3；相

关系数≥0.93。 

6.2.14 有效数据率：连续运行至少 90天，有效数据率不低于 85%。 

PM10、PM2.5分析仪各项检测指标，参见《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

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653—2013）中 7.1、7.2章。 

7．安装 

7.1 一般要求 

7.1.1 仪器铭牌上应标有仪器名称、型号、生产单位、出厂编号和生产日期等信息。 

7.1.2 仪器各零部件应连接可靠，表面无明显缺陷，各操作按键使用灵活，定位准

确。 

7.1.3 仪器各显示部分的刻度、数字清晰，涂色牢固，不应有影响读数的缺陷。 

仪器具备数字信号输出功能。 

7.1.4 仪器电源引入线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20 MΩ。 

7.1.5 电缆和管路以及电缆和管路的两端作上明显标识。电缆线路的施工还应满足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8—2006）的相关要求。 

7.2 具体要求 

7.2.1 依照设备清单进行检查，要求所有零配件配备齐全。 

7.2.2 仪器应安装在机柜内或平台上，确保安装水平，并符合以下要求： 

（1）后方空间：仪器设备安装完毕后，确保仪器后方有 0.8m以上的操作维护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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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顶端空间：仪器设备安装完毕后，确保仪器采样入口和站房天花板的间距不少

于 0.4m。 

8．调试  

PM10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在现场安装并正常运行后，在验收前须进行调试，调试

完成后 PM10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性能指标应符合附录 A 调试检测的指标要求。调试

检测可由系统制造者、供应者、用户或受委托的有检测能力的部门承担。 

8.1 调试检测一般要求 

8.1.1 在现场完成 PM10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安装、调试后，系统投入试运行。 

8.1.2 系统连续运行 168 h后，进行调试检测。 

8.1.3 如果因系统故障、断电等原因造成调试检测中断，则需要重新进行调试检测。 

8.1.4 调试检测后应编制安装调试报告，报告格式参见《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和验收技术规范》（HJ 655—2013）中附录 B。 

8.1.5 参比方法比对调试可依据责任环保部门的要求抽样完成，调试检测方法见《环

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和验收技术规范》（HJ 655—2013）

中 6.2.5。 

8.2 调试检测指标和检测方法 

8.2.1 温度测量示值误差 

使用标准温度计读取并记录环境温度值，同时观察并记录仪器显示的环境温度值，

两者之间的差值为系统的温度测量示值误差。重复测量三次，平均值应符合 6.1.4和 6.2.5

的要求。 

8.2.2 大气压测量示值误差 

使用标准气压计读取并记录环境大气压值，同时观察并记录仪器显示的环境大气压

值，两者之间的差值为系统的大气压测量示值误差。重复测量三次，平均值应符合 6.1.5

和 6.2.6的要求。 

8.2.3 流量测试 

PM10连续监测系统、PM2.5连续监测系统流量测试参见《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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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和验收技术规范》（HJ 655—2013）6.2.3.1、6.2.3.2。 

8.2.4 校准膜重现性、参比方法比对调试 

校准膜重现性、参比方法比对调试参见《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

动监测系统安装和验收技术规范》（HJ 655—2013）6.2.4、6.2.5。 

9．试运行 

9.1 PM10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试运行至少 60d。 

9.2 因系统故障等造成运行中断，恢复正常后，重新开始试运行。 

9.3 试运行结束时，按公式计算系统数据获取率，应大于等于 90%。 

数据获取率（%）=（系统正常运行小时数÷试运行总小时数）×100% 

系统正常运行小时数=试运行总小时数-系统故障小时数 

9.4根据试运行结果，编制试运行报告。 

10．验收 

PM10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验收的内容包括：性能指标验收、联网验收及相关制度、

记录和档案验收等，验收通过后由责任环保部门出具验收报告。 

10.1 验收准备与申请 

10.1.1 验收准备 

（1）提供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产品适用性检测合格报

告。 

（2）提供 PM10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的安装调试报告、试运行报告。 

（3）提供责任环保部门出具的联网证明。 

（4）提供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计划文档。 

（5）PM10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已至少连续稳定运行 60d，出具日报表和月报表。 

（6）建立完整的 PM10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的技术档案。 

10.1.2 验收申请 

PM10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完成安装、调试及试运行后提出验收申请，验收申请材

料上报责任环境保护部门受理，经核准符合验收条件，由责任环境保护部门组织实施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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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10.2 验收内容 

10.2.1 性能指标验收 

（1）流量测试 

测试方法见《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和验收技术

规范》（HJ 655—2013）6.2.3.1和 6.2.3.2，测试时间为 1d，测试结果应符合表 1要求。 

（2）校准膜重现性 

测试方法见《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和验收技术

规范》（HJ 655—2013）6.2.4，测试时间为 1d，测试结果应符合表 1要求。 
 

表 1  验收技术指标 
项目 PM10连续监测系统 PM2.5连续监测系统 

流量要求 

每一次测试时间点流量变化±10%设

定流量； 

24h平均流量变化±5%设定流量。 

平均流量偏差±5%设定流量； 

流量相对标准偏差≤2%； 

平均流量示值误差≤2%。 

校准膜重现性 ±2%（标称值） ±2%（标称值） 
 

10.2.2 联网验收 

联网验收由通信及数据传输验收、现场数据比对验收和联网稳定性验收三部分组

成。 

（1）通信及数据传输验收 

按照《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T 212—2005）的规定

检查通信协议的正确性。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与监测仪之间的通信应稳定，不出现经常

性的通信连接中断、报文丢失、报文不完整等通信问题。为保证监测数据在公共数据网

上传输的安全性，所采用的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应进行加密传输。 

（2）现场数据比对验收 

对数据进行抽样检查，随机抽取试运行期间7d的监测数据，对比上位机接收到的数

据和现场机存储的数据，数据传输正确率应大于等于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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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网稳定性验收 

在连续一个月内，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能稳定运行，不出现除通信稳定性、通信协

议正确性、数据传输正确性以外的其它联网问题。 

（4）联网验收技术指标要求 

联网验收技术指标见表 2。 

表 2  联网验收技术指标 
验收检测项目 考核指标 

通信稳定性 

1. 现场机在线率为 90%以上； 

2. 正常情况下，掉线后，应在 5 min之内重新上线； 

3. 单台数据采集传输仪每日掉线次数在 5 次以内； 

4. 报文传输稳定性在 99%以上，当出现报文错误或丢失时，启动纠

错逻辑，要求数据采集传输仪重新发送报文。  

数据传输安全性 

1. 对所传输的数据应按照 HJ/T 212 中规定的加密方法进行加密处 

理传输，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2. 服务器端对请求连接的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 

通信协议正确性 现场机和上位机的通信协议应符合 HJ/T 212中的规定，正确率 100%。 

数据传输正确性 
随机抽取试运行期间 7d的监测数据，对比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和现

场机存储的数据，数据传输正确率应大于等于 95%。 

联网稳定性 
在连续一个月内，不出现除通信稳定性、通信协议正确性、数据传

输正确性以外的其它联网问题。 
 

10.2.3 相关制度、记录和档案验收 

（1）设备操作和使用制度 

①设备使用管理说明。 

②系统运行操作规程。 

（2）设备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计划 

①日常巡检制度及巡检内容。 

②定期维护制度及定期维护内容。 

③定期校验和校准制度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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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易损、易耗品的定期检查和更换制度。 

10.3 验收报告 

10.3.1 验收报告格式参见《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

装和验收技术规范》（HJ 655—2013）中附录 D。 

10.3.2 验收报告应附安装调试报告、试运行报告和联网证明。 

11．引用标准 

11.1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653—2013） 

11.2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和验收技术规范》

（HJ 655—2013） 

12．相关记录 

12.1 GJW-04-2016-YS-QZD-030 PM10 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调试检测记录表 

12.2 GJW-04-2016-YS-QZD-031 PM10 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试运行情况记录表 

12.3 GJW-04-2016-YS-QZD-032 PM10 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基本情况登记表 

12.4 GJW-04-2016-YS-QZD-033 PM10 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验收检测结果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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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PM10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数据采集和处理要求 

A.1 数据格式要求 

PM10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处理实时数据和定时段数据时，应采用的数据格式见下

表。 
 

表 A.1  数据格式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小数位 

1 颗粒物标况质量浓度 μg/ m3 1 

2 颗粒物工况质量浓度 μg/ m3 1 

3 标况累积体积 L（或 m3） 1（3） 

4 环境温度 ℃ 1 

5 环境大气压 kPa 1 

6 进气工况流量 L/min（或 L/h） 2（或 0） 
 

表 A.2  数据时间标签一览表 
数据时间类型 时间标签 定义 描述与示例 

分钟数据 YYYYMMDDHHMM 

时间标签为数据采集的时

刻，数据为相应时刻采集的

瞬时值或 1分钟测量均值 

201203210916为 2012年 3

月 21日 9时 16分 00秒的

瞬时值或 9时 15分 01秒

至 9时 16分 00秒的测量

均值 

小时数据 YYYYMMDDHH 

时间标签为测量截止时间，

数据为此时刻前一小时的测

量均值 

2012032107 为 2012 年 3

月 21 日 06时 01 分至 07

时 00分的测量均值。 

日均值数据 YYYYMMDD 

时间标签为测量开始时间，

数据为当日 1时至 24时（第

二天 0时）的测量均值 

20120321 为 2012 年 3 月

21 日 1 时至 22 日 0 时的

测量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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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数据记录要求 

A.2.1 系统应至少能显示记录颗粒物的标况浓度、工况浓度、工况流量，标况累积体积

以及环境温度、环境大气压等实时数据。

A.2.2 小时数据应至少记录该时间段内 PM10或 PM2.5的标况浓度、工况浓度以及标况累

积体积的测量值；环境温度和环境大气压的平均值。

A.2.3 分钟数据应至少记录该时刻的环境温度、环境大气压、工况流量的测量值。 

A.2.4 应统计记录当日小时数据的最大值、最小值和日均值。 

A.3 数据处理要求 

A.3.1 颗粒物标况浓度小时数据 

颗粒物标况浓度小时数据按公式（1）计算： 

isn

i
isn V

mC
,

,
1000×

= （ 1 ） 

式中： isnC , ——监测仪第 i小时颗粒物标况浓度，μg/m3。 

mi——监测仪第 i小时所采集到的颗粒物质量，μg。 

Vsn，i——监测仪第 i小时的标况累积体积，L。 

A.3.2 颗粒物工况浓度小时数据 

颗粒物工况浓度小时数据按公式（2）计算： 

is

i
is V

mC
,

,
1000×

= （ 2） 

式中：Cs，i——监测仪第 i小时颗粒物工况浓度，μg/m3。 

Vs，i——监测仪第 i小时的工况累积体积，L。 

A.3.3 采样流量转换计算 

采样流量转换计算按公式（3）计算： 

325.101273
273 a

sn
B

t
QQ ×

+
×= （ 3）

式中：Qsn——标况流量，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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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工况流量，L/min。 

Ba——环境大气压力，kPa。 

t——环境温度，℃。 

A.3.4 颗粒物标况浓度日均值 

颗粒物标况浓度日均值按公式（4）计算： 

n

C
C

n

i
isn∑

== 1
,

（ 4）

式中：C ——监测仪日均值浓度，μg/m3。 

Csn，i——监测仪当日第 i小时标况浓度，μg/m3。 

n——当日监测小时数（20≤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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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PM10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调试检测项目 

表 B.1  PM10和 PM2.5连续监测系统的调试检测项目 
序号 检测项目 PM10连续监测系统 PM2.5连续监测系统 

1 温度测量示值误差 ±2℃ ±2℃ 

2 大气压测量示值误差 ±1kPa ±1kPa 

3 流量测试

每一次测试时间点流量变化±10%

设定流量；

24h平均流量变化±5%设定流量。 

平均流量偏差±5%设定流量； 

流量相对标准偏差≤2%； 

平均流量示值误差≤2%。 

4 校准膜重现性 ±2%（标称值） ±2%（标称值） 

5 参比方法比对调试 

斜率：1±0.15； 

截距：（0±10）μg/m3； 

相关系数≥0.95。 

斜率：1±0.15； 

截距：（0±10）μg/m3； 

相关系数≥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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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多功能校准器技术要求 

1．目的 

为正确使用（选择）合适的多功能气态校准器。 

2．适用范围 

适用于提供浓度精确的臭氧、一氧化碳、非甲烷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

二氧化氮或其他用户需要的气体。各种浓度的气体可用于气体分析仪器的零点、跨点的

检查和校准，开展仪器精度检查、多点检查和性能等多个性能指标的审核。 

3．仪器概述 

仪器包含主机、显示屏、流量质量稀释系统和数据存储功能，同时可以选配气相滴

定装置、紫外光度计和渗透炉。 

4．工作条件 

4.1 工作电源：AC（220～240）V，50/60Hz。 

4.2 环境温度：（0～50）℃。 

4.3 环境湿度：（0～95）%RH。 

4.4 工作电源接地线应良好接地；取样管接地线应良好。 

5．技术指标 

5.1 流量控制重现性：±0.2%满量程。 

5.2 流量测量的线性：± 0.5% 满量程。 

5.3 标准气体输入口：4 个以上，允许接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标准

气体。 

5.4 稀释气体输入口：1个，接入稀释气体。 

5.5 臭氧发生器：配备臭氧发生器，最大输出 6 ppm LPM，最小输出 100 ppb LPM。 

5.6 内置光度计：量程 0～100 ppb 至 0～5 ppm（可选），精度 2.0 ppb，线性 2.0% 

F.S，响应时间 180s到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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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输出：具有 RS232 /RS485，TCP/IP；16个 DI，10个继电器输出，8路 24VDC

电磁阀输出。

6．相关记录 

6.1 GJW-04-2016-YS-QZD-045 动态气体校准仪质量流量控制器的标准传递报告 

6.2 GJW-04-2016-YS-QZD-046 动态气体校准仪臭氧发生器的标准传递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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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零气源技术要求 

1．目的 

为正确选择（使用）合适的零气源。 

2．适用范围 

适用于输出无污染“零气”，给多元气体动态校准仪作为稀释气体使用，可用于自动

监测分析仪器进行调零操作，也可以与标准气体混合得到所需浓度的校准气体对分析仪

进行调跨操作。 

3．仪器概述 

仪器包含主机、空压机、电源线、说明书、配套的管线。 

4．工作条件 

4.1 工作电源：AC（220±22）V，50Hz。 

4.2 环境温度：（0～45）℃。 

4.3 环境湿度：（0～95）%RH。 

4.4 工作电源接地线应良好接地；取样管接地线应良好。 

5．技术指标 

5.1 最大输出流量达到 10L以上。 

5.2 零气纯度分别达到：SO2 ≤ 0.5ppb；NO ≤ 0.5ppb；NO2 ≤ 0.5ppb；CO ≤ 

0.02ppm；O3 ≤ 0.5ppb。 

5.3 输出流量可调节，0～10L/min（标准），0～20L/min（可选）。 

5.4 输出压力，10～30psi。 

5.5 空压机类型：外置、无油、低噪音。 

5.6 冷凝水排放：自动或手动。 

6．相关记录 

6.1 GJW-04-2016-YS-QZD-034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站零气源性能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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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臭氧传递仪器技术要求 

1．目的 

为正确使用（选择）臭氧传递分析仪。 

2．适用范围 

适用于标准参比光度计（SRP）实验室，进行一级标准的臭氧量值溯源传递和臭氧

量值溯源传递工作。 

3．仪器概述 

臭氧传递所需仪器包括臭氧传递标准、多气体动态校准仪、配套管线等。 

4．工作条件 

4.1 工作电源：AC（220±22）V，50Hz或 DC24V。 

4.2 环境温度：（-20～45）℃。 

4.3 环境湿度：（0～95）%RH。 

5．仪器校准（传递） 

操作程序一（以TE49ips传递给TE146i为例） 

5.1 气路连接 

5.1.1 TE49ips的右上角 OZONE（臭氧输出）与 VENT（排空）内部并联，为了保

证输出气体与大气的完全平衡，VNET（排空）接管路向室外排空，OZONE（臭氧输出）

通过三通一端向室外排空，另一端接入 TE146i 的右下角的 EXT SAMPLE（外部 O3输

入）；EXUAST（排空）接入管路将废气排到室外。 

5.1.2 TE146i的右下角的 EXT SAMPLE（外部 O3输入）接入 TE49ips的 OZONE（臭

氧输出）标气输出，ZERO AIR（零气）接入零气，EXAUST（排空）接入管路将废气

排到室外。右上角的 VENT（排空）与 OUTPUT（输出）不用。 

5.2 电源连接 

接通TE49ips、TE146i仪器电源（经过稳压的220V、50Hz），使仪器预热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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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校准模式 

5.3.1 TE146i 在主菜单进入第二行 FLOW MODES（流量模式），再进入第四行 O3

（臭氧），选定 OFF（关闭）并保存；回前一级菜单进入第五行 PHOTOMETER（光度计）

选定 PHOT EXT（光度计外部）模式后保存。 

5.3.2 O3的零值传递 

（1）TE49ips 主界面通过上下键调整输出浓度大小，设定为 0后按回车键保存。 

（2）TE146i主界面下监控零值响应。 

TE146i一般 15分钟后响应值会稳定，在主菜单下选择 > Photometer Setup（光度计

设置）> Calibration Factors（校准因子）> O3 BKG（O3零值），通过上下键调整至 0值，

并保存。 

5.3.3 O3 的跨度传递 

（1）TE49ips通过上下键调整大小，设定为 400ppb后按回车键保存。 

（2）TE146i一般 15min后响应值会稳定，在主菜单下选择 > Photometer Setup（光

度计设置）> Calibration Factors（校准因子）〉O3 COEF（臭氧跨度系数），通过上下键调

整至 400 ppb值，并保存。 

操作程序二（以 TE49ips传递给 API 700为例） 

5.4 气路连接 

5.4.1 TE49ips的连接同 4.1.1。 

5.4.2 API700系列后面板气路连接 

PHOTOMETER INLET（光度计入口）接入 TE49ips 的 OZONE 标气输出，

PHOTOMETER ZERO IN（光度计零气入口）通过三通接入零气，EXAUST（排空）接

入管路将废气排空到室外。 

PHOTOMETER OUTLET（光度计出口）、PHOTOMETER  ZERO OUT（光度计零

气出口）应密封堵死。 

其他管路不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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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电源连接 

接通 TE49ips、API700系列仪器电源（经过稳压的 220V、50Hz），使仪器预热 24h。 

5.6 API700系列仪器操作 

5.6.1 O3的零传递 

（1）主界面-SETUP（设置）-GAS（标气）-O3（臭氧）-PHOT（光度计）-BCAL（光

学平台校准），ENTER PASSWORD（输入密码）：717。 

（2）CAL（校准）-XZRO（外接零），按 ENTER（回车），等待零值稳定，一般需

15min。 

（3）ZERO（零）–YES（是），若零值稳定且在±2PPB范围内；反之则 NO（不），

需检查仪器。

5.6.2 O3的跨度传递 

（1）主界面-SETUP（设置）-GAS（标气）-O3（臭氧）-PHOT（光度计）-BCAL

（光学平台校准），ENTER PASSWORD（输入密码）：717。 

（2）CAL（校准）-XSPN（外接标气），按 ENTER（回车），等待跨度稳定，一般

需 15min。 

（3）SPAN（标）–YES（是），输入 TE49ips的输出跨度值（一般为 400ppb），若标

值稳定且在 400±20ppb范围内选择 YES（是），反之则 NO（不），需检查仪器。 

5.7 线性检查  

在 O3 传递前后，TE49ips分别生成 0，75，150，225，300，375，450ppb浓度 O3

传递给 TE146i，每点在稳定 15min后记录数值。填写“臭氧（O3）校准仪（工作标准）

量值传递记录表”，并算出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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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数据采集系统技术要求 

1．目的 

为正确使用（选择）合适的数据采集系统。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对不同型号分析仪器和配套设施进行相互通信，自动采集、统计、存储、传

输由分析仪及配套设施产生的监测数据、仪器报警和状态参数的仪器。 

3．仪器概述 

仪器包含中央处理器、通信总线、数据采集接口、数据存储、输入输出、网络接口

等模块。该仪器可以实现对多种仪器及配套设备进行数据通信，数据采集传输完整、准

确、可靠，数据获取率高；可在仪器报警、质控和状况异常等情况下形成的监测数据进

行自动标注；具有实时展示功能，显示仪器数据和运行状态；能够生成小时报表、日报

表等，并具有查询、导出、打印功能；可生成直方图、曲线图、折线图、平滑曲线图等；

能够存储数据，并实现一点多发的传输功能；能够实现对分析仪器历史数据的读取，查

询仪器内历史数据；能够实现手动、自动，现场和远程的质量控制操作，形成质量控制

报告；能够填写巡检质控报告，实现信息上报功能；能够断电时保护性操作和来电时自

动恢复。 

可以直接查看视频信号，具有控制视频头定时拍照、录像，及远程控制云台等功能；

可以查询门禁记录，具备远程控制门禁开关功能。 

4．工作条件 

4.1 工作电源：AC（220±22）V，50Hz。 

4.2 环境温度：（0～45）℃。 

4.3 环境湿度：（0～85）% RH。 

4.4 大气压力：（80～110）kPa。 

4.5 适用环境：非防爆场合。 

4.6 工作电源接地线应良好接地；取样管接地线应良好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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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技术参数 

5.1 硬件平台适用于站房环境，功耗小、稳定性高。 

5.2 配备模拟量输入接口（AI）、开关量输入接口（DI）、开关量输出接口（DO）、

串行通信接口（RS232/485）、以太网接口（Ethernet）、通用串行总线接口（USB）、显

示器接口、音频接口、直流电源输出接口，多种（数字信号、模拟信号、网络信号）数

据采集方式，可以实现与各类分析仪器进行通信。 

5.3 可以实现对多品牌多型号（热电、API、先河、天虹等）不同分析仪器进行数

据采集。采集数据范围包括仪器的监测数据、仪器参数和报警状态，通过对质量控制阶

段的状态采集，完成数据有效性自动判别，对采集数据加以标注。 

5.4 具有实时数据展示功能，显示仪器数据和运行状态；能够生成小时报表、日报

表等，并具有查询、导出、打印功能；可生成直方图、曲线图、折线图、平滑曲线图等；

能够实现对分析仪器历史数据的读取，查询仪器内历史数据。 

5.5 内置磁盘可以存储 5年以上历史数据，并实现一点多发的传输功能。 

5.6 能够实现手动、自动，现场和远程的质量控制操作，形成质量控制报告。 

5.7 能够填写巡检质控报告，实现信息上报功能。 

5.8 能够断电时保护性操作和来电时自动恢复。 

5.9 可以接入网络功能的智能门禁系统，具有自带存储数据库，可以实现远程门禁

开关，刷卡记录，进出控制等功能；可以接入网络视频摄像头，实时存储监控信号。 

5.10 通过通信接口，可以接入 UPS 供电系统的电力供给情况、空调系统的室内环

境数据的信号。 

6．相关记录 

6.1 GJW-04-2016-YS-QZD-035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站数据采集器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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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传输系统技术要求 

1．目的 

为正确（选择）使用网络通信设备，实现系统传输网络兼容。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站在互联网中，安全快速的进行数据传输及远程访问

的网络设备。 

3．仪器概述 

仪器包含主机、配件、说明书、电源线。 

4．工作条件 

4.1工作电源：AC（220±22）V，50Hz。 

4.2环境温度：（-30～70）℃。 

4.3环境湿度：（0～85）% RH。 

4.4大气压力：（80～110）kPa。 

4.5适用环境：非防爆场合。 

4.6工作电源接地线应良好接地；取样管接地线应良好接地。 

5．技术参数 

5.1 具有 VPN功能，实现虚拟局域网的搭建，构建中心端与子站端，保证数据传输

的安全、稳定。 

5.2 部署方式：路由、单臂、双机、集群、分布式集群；同时支持 IPSEC VPN 和

SSL VPN两种协议。 

5.3 具有 SSL接入授权功能，具有网络防火墙功能。 

5.4 SSL加密速度：100Mbps；SSL并发用户：100。 

5.5 支持自动寻址功能，在无固定 IP地址的情况下能快速准确寻址访问地址，无需

增加其他域名服务器。 

5.6 可支持远程应用发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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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具有人员账户管理、日志查询、权限设置、系统备份功能。 

5.8 支持 IPSecVPN 组网设备进行双向访问权限控制，总部可限制分支对本地访问

权限，分支可限制总部对本地访问权限。 

6．相关记录 

6.1 GJW-04-2016-YS-QZD-036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站网络传输设备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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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荧光法 SO2分析仪操作规程 

1．目的 

为指导设备操作人员正确使用紫外荧光法 SO2分析仪器。 

2．适用范围 

适用于紫外荧光法 SO2分析仪的操作和自校准。 

3．仪器概述 

3.1 工作原理 

紫外荧光法 SO2分析仪原理是基于二氧化硫（SO2）分子吸收了紫外线并被一定波

长的紫外线激发，当被激发的 SO2分子返回低能级时释放出另一波长的紫外光，所发出

光的强度与 SO2的浓度呈线性关系，分析仪就是利用检测光强来进行 SO2的检测，其化

学反应式如下： 

SO2 + hν1                SO2
*

                 SO2   + hν2 

监测仪通过采样泵将样品气抽入，经颗粒物过滤膜过滤后，样品气体通过一个能去

处对检测有影响的碳氢化合物的“kicker”管进入荧光室，在荧光室内 SO2 分子将被紫外

线激发，然后样品气通过流量计，毛细管和“kicker”管的外套排出。 

聚光镜把脉冲紫外光聚焦到一个和反应室相连能产生激发 SO2 分子紫外线的光学

组件。进入反应室的紫外光激发 SO2分子，SO2分子返回低能级时释放出另一波长的紫

外光。带通滤镜使只有 SO2 分子返回低能级时释放出的紫外光能到达光电倍增管

（PMT）。光电倍增管（PMT）检测 SO2分子释放出的紫外光。在反应室另一面的光电检

测器连续检测脉冲紫外光源的情况，并通过电子线路对光源的波动进行补偿。 

3.2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环境空气和污染源中 SO2的连续监测。 

4．工作条件 

4.1 工作电源：AC（220±22）V，50Hz。 

4.2 环境温度：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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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环境湿度：（0～80）%RH。 

4.4 仪器用电应配有电源过压、过载和漏电保护装置，有良好的接地线路，接地电

阻＜4Ω，配备稳压电源。 

5．操作步骤 

5.1 开机，让仪器预热并稳定 30分钟以上。 

5.2 量程菜单设置。一般选择单量程方式，量程设为 500ppb。 

5.3 平均时间设置。一般将平均时间设为 60秒。 

分析仪经设置完毕，在进行多点校准合格后，便可投入实际的自动监测工作。 

5.4 关机。直接关电源开关便可。 

6．仪器校准 

6.1 校准设备 

主要包括动态气体校准仪、零气发生器和空气压缩机。动态气体校准仪内装有高准

确性和可靠性的质量流量控制器，其质量流量控制器应定期地用可追溯的、更高精度的

流量标准进行校准。校准分析仪时，应确保校准仪的质量流量控制器是校准合格的且在

校准有效期内。 

6.2 标准物质 

校准所用的标准物质是 SO2钢瓶压缩标准气（尽量使用国家一级标准气），校准分

析仪时，应确保标准气在使用有效期内。 

7．自校准的项目、周期和方法 

7.1 零点/跨度检查（校准） 

7.1.1 周期 

零点检查（校准）：1次/天（具备自动校准功能）；1次/周（不具备自动校准功能）；

新安装的监测系统可加密零点检查和校准频次。 

跨度检查（校准）：至少 1次/周，新安装的监测系统可加密跨度检查和校准频次。 

7.1.2 方法 

手动操作仪器或通过电脑软件设置，驱动动态气体校准仪输出零气和跨度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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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0%满量程）气，供分析仪采样分析。通过对分析仪响应值和校准仪输出浓度进

行比较，以确定分析仪是否需要校准和判断分析仪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如超出控制限

值）。在零/跨检查过程中，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须带上相应的标识，不参与各种报

表的统计。 

零点检查的仪器调节限为±10ppb，控制限为±25ppb。跨度检查的仪器调节限为±

5%，控制限为±10%。零/跨检查的要求如下： 

7.1.2.1 当零点和跨度漂移量低于仪器调节限时，无须对分析仪进行校准，而将其漂

移情况记录在零/跨检查质量控制图上。 

7.1.2.2 当零点和跨度漂移量在仪器调节限和控制限之间时，应对分析仪进行校准。

其方法步骤如下所述： 

（1）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2）控制动态校准仪输出零气，待分析仪响应值稳定后校准零点。 

（3）控制动态校准仪输出跨度浓度气，待分析仪响应值稳定后将其校准为校准仪输

出值。 

（4）零/跨校准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采集、分析空气样，然后设置取消数据

的标识。 

7.1.2.3 当零点和跨度漂移量大于控制极限时，按规范判断数据的有效性，并对系统

进行全面检查以及对分析仪进行多点校准。 

7.2 多点校准（线性检查） 

7.2.1 周期 

（1）每 6个月 1次。 

（2）分析仪投入使用前。 

（3）影响线性的大修后。 

（4）零/跨或精度检查超出控制限时（用于故障的判断）。 

7.2.2 方法 

控制动态校准仪输出仪器满量程 0、10%、30%、50%、70%和 90%浓度值 SO2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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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分析仪采样分析。 

多点校准的步骤如下所述： 

（1）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2）向分析仪输入零气，并记录分析仪稳定响应为未调节零点。 

（3）调节分析仪零点，记录分析仪稳定响应为调节后零点。 

（4）给分析仪输入跨度浓度（90%满量程）气，并记录分析仪响应为未调节跨度。 

（5）调节分析仪的跨度控制，将分析仪稳定响应值分别填入“气体分析仪多点校准

记录表”，同时记录校准仪的输出值。 

（6）输入其他几个中间浓度气，记录分析仪响应值以及校准仪输出值。并按步骤 4、

5的方式填表。 

（7）向分析仪输入零气，记录其零点稳定响应值。 

（8）向分析仪输入跨度气，记录其跨度稳定响值和校准仪输出值。 

（9）多点校准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采集、分析空气样，然后取消数据的标

识。 

（10）统计校准数据，填写校准记录表。 

7.2.3 多点校准（线性检查）的合格条件 

（1）相关系数（r）>0.999。 

（2）0.98≤斜率（b）≤1.02。 

（3）截距（a）＜满量程±2%。 

若上述任何一项不满足指标要求，则需对监测分析仪器重新进行调整后，再次进行

多点校准，直至取得满意的结果。 

7.3 精密度审核 

7.3.1 周期 

每季度至少 1次。 

7.3.2 方法 

（1）在精密度审核之前，不能改动监测仪器的任何设置参数，若精密度审核连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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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零/跨调节一起进行时，则要求精密度审核必须在零/跨调节之前进行。 

（2）在精密度审核过程中，需保持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不参与各种报表的统计。 

（3）手动操作仪器或通过电脑软件设置，驱动动态气体校准仪输出精密度检查（80～

100ppb）标气，供分析仪采样分析，记录仪器响应值（Yi），记录已知标气值为（Xi）。 

（4）每次精密度检查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采集、分析空气样，然后取消数

据的标识。 

（5）用公式 1计算该仪器的百分误差。 

 di =（Yi – Xi） / Xi × 100                         （1） 

（6）用公式 2和 3计算每季度或全年总的标准差，作为该仪器报出的精密度。 

 

                                                （2） 

 

式中：n为一个季度或一年所做的该仪器的精密度审核的次数。 

Sj = { [∑ di
2 –（∑di）

2 / n] /（n-1） }1/ 2             （3） 

 

（7）用公式 4和 5计算每季度或全年总的标准差，作为该子站或全系统报出的精密

度。 

                                                               （4） 

 

式中：
—
Di为某子站或全系统计算的一个季度或一年的总平均百分差，K为一个季度或一

年所做精密度审核该子站的监测项目数或该系统的子站数。 
 

                                                               （5） 

 

（8）在公式 4和 5中是假设每台仪器审核的次数是相同的，如果不相同，则使用公

式 6和 7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值和加权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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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9）用公式 8和 9计算报出数据精密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报出数据精密度可信度区间上限 = 
—
D + 1.96 Sa                             （8） 

报出数据精密度可信度区间下限 = 
—
D - 1.96 Sa                              （9） 

（10）作为一个目标，精密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
D  ± 1.96 Sa）≤±15%。 

    7.4 准确度审核 

7.4.1 周期 

每年至少 1次。 

7.4.2 方法 

（1）在准确度审核之前，不能改动监测仪器的任何设置参数，若准确度审核连同仪

器零/跨调节一起进行时，则要求准确度审核必须在零/跨调节之前进行。 

（2）在准确度审核过程中，需保持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不参与各种报表的统计。 

（3）手动操作仪器或通过电脑软件设置，驱动动态气体校准仪输出一系列浓度的标

气（见表 1），供分析仪采样分析，记录仪器响应值（Yi），记录已知标气值为（Xi）。 

表 1    准确度审核要求提供标气浓度值 
审核点 标气体积分数仪器满量程（%） 

1 0 

2 20 

3 40 

4 60 

5 80 

 

（4）每次准确度检查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采集、分析空气样，然后取消数

据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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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公式 1计算该仪器的百分误差（di）。 

（6）用公式 10和公式 11计算该仪器报出的准确度。 
—
D  = ∑ di / k                                           （10） 

式中：k为审核点数。di为每个审核点的百分误差。 

 Sa = { 1 /（k-1） × [∑ di2 – 1 / K（∑ di） 2] } 1/ 2      （11） 

（7）根据 7.2.3，用斜率、截距和相关系数对仪器进行评价和分析。 

（8）用公式 4和公式 5计算该子站或全系统报出的准确度。 

（9）用公式 8和公式 9计算报出数据准确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10）作为一个目标，准确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
D  ± 1.96 Sa）≤±20%。 

8．相关记录 

8.1 GJW-04-2016-YS-QZD-037 分析仪精密度审核记录表 

8.2 GJW-04-2016-YS-QZD-038 分析仪准确度审核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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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法 NO-NO2-NOx分析仪操作规程 

1．目的 

为指导设备操作人员正确使用化学发光法 NO-NO2-NOx分析仪器。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化学发光法 NO-NO2-NOx分析仪的操作和自校准。 

3．仪器概述 

3.1 工作原理 

化学发光法 NO-NO2-NOx分析仪原理是基于一氧化氮（NO）与臭氧（O3）的化学

发光反应产生激发态的 NO2分子，当激发态的 NO2分子返回基态时发出一定能量的光，

所发出光的强度与 NO的浓度呈线性关系，仪器就是利用检测光强来进行 NO的检测，

其化学反应式如下： 

NO + O3  à   NO2  +  O2  + hν 

仪器在进行二氧化氮（NO2）的检测时必须先将 NO2转换成 NO，然后再通过化学

发光反应进行检测。NO2通过钼转换器完成 NO2到 NO 的转换.。钼转换器的加热温度

约为 325℃。 

分析仪通过采样泵将样品气抽入，经颗粒物过滤膜过滤后到达一电磁阀，由该电磁

阀选择样气是直接到达反应室（测 NO方式），还是先经过 NO2到 NO转换器后再进入

反应室（测 NOX方式）。在反应室前装有限流毛细管和流量传感器，以控制和测量样气

的流量。 

经吸湿硅胶干燥的空气通过干燥气体进气口进入分析仪，经过流量传感器后，干燥

空气通过放电式臭氧发生器产生进行化学发光反应时所需要的高浓度臭氧。臭氧与样气

中的 NO 进行反应生成激发态的 NO2分子，然后由光电倍增管检测 NO2返回基态时发

出的荧光强度。 

仪器计算在NO和NOx方式下所检测的NO和NOx浓度，并将计算结果存入存储器，

同时利用两个浓度的差值计算出 NO2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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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环境空气和污染源中 NO2的连续监测。 

4．工作条件 

4.1 工作电源：AC（220±22）V，50Hz。 

4.2 环境温度：25℃±5℃。 

4.3 环境湿度：（0～80）%。 

4.4 仪器用电应配有电源过压、过载和漏电保护装置，有良好的接地线路，接地电

阻＜4Ω，配备稳压电源。 

5．操作步骤 

5.1 开机，让仪器预热并稳定 90分钟以上。若需要校准，最好是启动仪器的臭氧发

生器并让仪器经过一夜的运行。 

5.2 启动臭氧发生器（OZONATOR）和光电倍增管（PMT）。当仪器开机自检通过，

并且所有报警信号已经消失后便可启动臭氧发生器和光电倍增管。 

5.3 量程菜单设置。一般选择单量程方式，量程设为 500ppb。 

5.4 平均时间设置。一般将平均时间设为 60秒。 

分析仪经设置完毕，在进行多点校准合格后，便可投入实际的自动监测工作。 

5.5 关机。先关闭臭氧发生器（OZONATOR）和光电倍增管（PMT），再关闭仪器

电源开关。 

6．仪器校准 

6.1 校准设备 

主要包括动态气体校准仪、零气发生器和空气压缩机。动态气体校准仪内装有高准

确性和可靠性的质量流量控制器，其质量流量控制器应定期地用可追溯的、更高精度的

流量标准进行校准。校准分析仪时，应确保校准仪的质量流量控制器是校准合格的且在

校准有效期内。 

6.2 标准物质 

校准所用的标准物质是一氧化氮钢瓶压缩标准气（尽量使用不确定度为 1%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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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标准气），校准分析仪时，应确保标准气在使用有效期内。 

7．自校准的项目、周期和方法 

7.1 零点/跨度检查（校准） 

7.1.1 周期 

零点检查（校准）：1次/天（具备自动校准功能）；1次/周（不具备自动校准功能）；

新安装的监测系统可加密零点检查和校准频次。 

跨度检查（校准）：至少 1次/周，新安装的监测系统可加密跨度检查和校准频次。 

7.1.2 方法 

手动操作仪器或通过电脑软件设置，驱动动态气体校准仪输出零气和跨度浓度

（70%～90%满量程）气，供分析仪采样分析。通过对分析仪响应值和校准仪输出浓度进

行比较，以确定分析仪是否需要校准和判断分析仪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如超出控制限

值）。在零/跨检查过程中，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须带上相应的标识，不参与各种报

表的统计。 

零点检查的仪器调节限为±10ppb，控制限为±25ppb。跨度检查的仪器调节限为±

5%，控制限为±10%。零/跨检查的要求如下： 

7.1.2.1 当零点和跨度漂移量低于仪器调节限时，无须对分析仪进行校准，而将其漂

移情况记录在零/跨检查质量控制图上。 

7.1.2.2 当零点和跨度漂移量在仪器调节限和控制限之间时，应对分析仪进行校准。

其方法步骤如下所述： 

（1）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2）控制动态校准仪输出零气，待分析仪响应值稳定后校准 NO、NOx的零点。 

（3）控制动态校准仪输出跨度浓度气，待分析仪响应值稳定后将其校准为校准仪输

出值。 

（4）零/跨校准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采集、分析空气样，然后设置取消数据

的标识。 

7.1.2.3 当零点和跨度漂移量大于控制极限时，按规范判断数据的有效性，并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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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检查以及对分析仪进行多点校准。 

7.2 多点校准（线性检查） 

7.2.1 周期 

（1）每 6个月 1次。 

（2）分析仪投入使用前。 

（3）影响线性的大修后。 

（4）零/跨或精度检查超出控制限时（用于故障的判断）。 

7.2.2 方法 

控制动态校准仪输出仪器满量程 0、10%、30%、50%、70%和 90%浓度值 NO气体，

供分析仪采样分析。 

多点校准的步骤如下所述： 

（1）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2）向分析仪输入零气，并记录分析仪稳定响应为未调节零点。 

（3）调节分析仪零点，记录分析仪稳定响应为调节后零点。 

（4）给分析仪输入跨度浓度（70%～90%满量程）气，并记录分析仪响应为未调节

跨度。 

（5）调节分析仪的跨度控制，将分析仪稳定响应值分别填入“气体分析仪多点校准

记录表”和“氮氧化物分析仪钼转化率记录表”中，同时记录校准仪的输出值。 

（6）打开校准仪的臭氧发生器，调节臭氧灯强至适当值（建议使 NO在滴定后的剩

余量为 80～120ppb），记录[NO]开、[NOx]开。 

（7）关掉校准仪的臭氧发生器，输入其它几个中间浓度气，记录分析仪响应值以及

校准仪输出值。选 2个中间浓度点进行气相滴定（GPT），并按步骤 5、6的方式填表。 

（8）向分析仪输入零气，记录其零点稳定响应值。 

（9）向分析仪输入跨度气，记录其跨度稳定响值和校准仪输出值。 

（10）多点校准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采集、分析空气样，然后取消数据的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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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统计校准数据，填写校准记录表。 

7.2.3 多点校准（线性检查）的合格条件 

（1）相关系数（r）>0.999。 

（2）0.98≤斜率（b）≤1.02。 

（3）截距（a）＜满量程±2%。 

（4）钼转换效率 η≥96%。 

若上述任何一项不满足指标要求，则需对监测分析仪器重新进行调整后，再次进行

多点校准，直至取得满意的结果。 

7.3 精密度审核 

7.3.1 周期 

每季度至少 1次。 

7.3.2 方法 

（1）在精密度审核之前，不能改动监测仪器的任何设置参数，若精密度审核连同仪

器零/跨调节一起进行时，则要求精密度审核必须在零/跨调节之前进行。 

（2）在精密度审核过程中，需保持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不参与各种报表的统计。 

（3）手动操作仪器或通过电脑软件设置，驱动动态气体校准仪输出精密度检查（80～

100ppb）标气，供分析仪采样分析，记录仪器响应值（Yi），记录已知标气值为（Xi）。 

（4）每次精密度检查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采集、分析空气样，然后取消数

据的标识。 

（5）用公式 1计算该仪器的百分误差。 

 di =（Yi – Xi） / Xi × 100                        （1） 

（6）用公式 2和 3计算每季度或全年总的标准差，作为该仪器报出的精密度。 

 1=
∑

n

i
i=

j

d
d

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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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为一个季度或一年所做的该仪器的精密度审核的次数。 

Sj = { [∑ di
2 –（∑di）

2 / n] /（n-1）}1/ 2            （3） 

（7）用公式 4和 5计算每季度或全年总的标准差，作为该子站或全系统报出的精密

度。 

∑
=

=
K

j
jd

K
D

1

1
                                       （4） 

式中：
—
Di为某子站或全系统计算的一个季度或一年的总平均百分差，K为一个季度或一

年所做精密度审核该子站的监测项目数或该系统的子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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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在公式 4和 5中是假设每台仪器审核的次数是相同的，如果不相同，则使用公

式 6和 7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值和加权标准差。 
 

                                         （6） 

 

    （7） 

 

（9）用公式 8和 9计算报出数据精密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报出数据精密度可信度区间上限 = 
—
D + 1.96 Sa                         （8） 

报出数据精密度可信度区间下限 = 
—
D - 1.96 Sa                          （9） 

（10）作为一个目标，精密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
D  ± 1.96 Sa）≤±15%。 

    7.4 准确度审核 

7.4.1 周期 

每年至少 1次。 

7.4.2 方法 

（1）在准确度审核之前，不能改动监测仪器的任何设置参数，若准确度审核连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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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零/跨调节一起进行时，则要求准确度审核必须在零/跨调节之前进行。 

（2）在准确度审核过程中，需保持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不参与各种报表的统计。 

（3）手动操作仪器或通过电脑软件设置，驱动动态气体校准仪输出一系列浓度的标

气（见表 1），供分析仪采样分析，记录仪器响应值（Yi），记录已知标气值为（Xi）。 

表 1    准确度审核要求提供标气浓度值 
审核点 标气体积分数仪器满量程（%） 

1 0 

2 20 

3 40 

4 60 

5 80 
 

（4）每次准确度检查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采集、分析空气样，然后取消数

据的标识。 

（5）用公式 1计算该仪器的百分误差（di）。 

（6）用公式 10和公式 11计算该仪器报出的准确度。 
—
D  = ∑ di / k                                          （10） 

式中：k为审核点数。di为每个审核点的百分误差。 

 Sa = { 1 /（k-1） × [∑ di2 – 1 / K（∑ di） 2] } 1/ 2     （11） 

（7）根据 7.2.3，用斜率、截距和相关系数对仪器进行评价和分析。 

（8）用公式 4和公式 5计算该子站或全系统报出的准确度。 

（9）用公式 8和公式 9计算报出数据准确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10）作为一个目标，准确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
D  ± 1.96 S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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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滤波相关红外吸收法 CO分析仪操作规程 

1．目的 

为指导设备操作人员正确使用气体滤波相关红外吸收法 CO自动监测仪器。 

2．适用范围 

适用于气体滤波相关红外吸收法 CO自动监测仪的操作和自校准。 

3．仪器概述 

3.1 工作原理 

气体滤波相关红外吸收法 CO自动监测仪是一种使用气体滤光相关（GFC）一氧化

碳分析仪，气体滤光相关（GFC）技术灵敏度高，稳定性好，检出限低。GFC光谱学是

建立在比较被测气体的红外吸收光谱的具体结构和其它被采样气体的光谱结构的基础

之上的。这一技术是用一个高浓度样品气体来完成的。CO 作为一个有红外辐射通过的

仪器中的过滤器。来自红外光源的红外线依次通过旋转的滤光轮中的 CO与 N2滤光器。

然后红外辐射通过一个窄带干扰滤光片进入光室由采样气体吸收红外辐射，出光室的红

外辐射进入红外检测器进行检测。 

3.2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环境空气中 CO的连续监测。 

4．工作条件 

4.1 工作电源：AC（220±22）V，50Hz。 

4.2 环境温度：25℃±5℃。 

4.3 环境湿度：（0～80）% RH。 

4.4 仪器用电应配有电源过压、过载和漏电保护装置，有良好的接地线路，接地电

阻＜4Ω，配备稳压电源。 

5．操作步骤 

5.1 开机，让仪器预热并稳定 90分钟以上。 

5.2 量程菜单设置。一般选择单量程方式，量程设为 2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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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平均时间设置。一般将平均时间设为 60秒。 

分析仪经设置完毕，在进行多点校准合格后，便可投入实际的自动监测工作。 

5.4 关机。直接关电源开关便可。 

6．仪器校准 

6.1 校准设备 

主要包括动态气体校准仪、零气发生器和空气压缩机。动态气体校准仪内装有高准

确性和可靠性的质量流量控制器，其质量流量控制器应定期地用可追溯的、更高精度的

流量标准进行校准。校准分析仪时，应确保校准仪的质量流量控制器是校准合格的且在

校准有效期内。 

6.2 标准物质 

校准所用的标准物质是 CO 钢瓶压缩标准气（尽量使用不确定度为 1%的国家一级

标准气），校准分析仪时，应确保标准气在使用有效期内。 

7．自校准的项目、周期和方法 

7.1 零点/跨度检查（校准） 

7.1.1 周期 

零点检查（校准）：1次/天（具备自动校准功能）；1次/周（不具备自动校准功能）；

新安装的监测系统可加密零点检查和校准频次。 

跨度检查（校准）：至少 1次/周，新安装的监测系统可加密跨度检查和校准频次。 

7.1.2 方法 

手动操作仪器或通过电脑软件设置，驱动动态气体校准仪输出零气和跨度浓度

（70%～90%满量程）气，供分析仪采样分析。通过对分析仪响应值和校准仪输出浓度进

行比较，以确定分析仪是否需要校准和判断分析仪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如超出控制限

值）。在零/跨检查过程中，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须带上相应的标识，不参与各种报

表的统计。 

零点检查的仪器调节限为±1ppm，控制限为±2.5ppm。跨度检查的仪器调节限为

±5%，控制限为±10%。零/跨检查的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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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 当零点和跨度漂移量低于仪器调节限时，无须对分析仪进行校准，而将其漂

移情况记录在零/跨检查质量控制图上。 

7.1.2.2 当零点和跨度漂移量在仪器调节限和控制限之间时，应对分析仪进行校准。

其方法步骤如下所述： 

（1）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2）控制动态校准仪输出零气，待分析仪响应值稳定后校准零点。 

（3）控制动态校准仪输出跨度浓度气，待分析仪响应值稳定后将其校准为校准仪输

出值。 

（4）零/跨校准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采集、分析空气样，然后设置取消数据

的标识。 

7.1.2.3 当零点和跨度漂移量大于控制极限时，按规范判断数据的有效性，并对系统

进行全面检查以及对分析仪进行多点校准。 

7.2 多点校准（线性检查） 

7.2.1周期 

（1）每 6个月 1次。 

（2）分析仪投入使用前。 

（3）影响线性的大修后。 

（4）零/跨或精度检查超出控制限时（用于故障的判断）。 

7.2.2 方法 

控制动态校准仪输出仪器满量程 0、10%、30%、50%、70%和 90%浓度值 CO气体，

供分析仪采样分析。 

多点校准的步骤如下所述： 

（1）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2）向分析仪输入零气，并记录分析仪稳定响应为未调节零点。 

（3）调节分析仪零点，记录分析仪稳定响应为调节后零点。 

（4）给分析仪输入跨度浓度（90%满量程）气，并记录分析仪响应为未调节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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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节分析仪的跨度控制，将分析仪稳定响应值分别填入“气体分析仪多点校准

记录表”，同时记录校准仪的输出值。 

（6）输入其它几个中间浓度气，记录分析仪响应值以及校准仪输出值。并按步骤 4、

5的方式填表。 

（7）向分析仪输入零气，记录其零点稳定响应值。 

（8）向分析仪输入跨度气，记录其跨度稳定响值和校准仪输出值。 

（9）多点校准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采集、分析空气样，然后取消数据的标

识。 

（10）统计校准数据，填写校准记录表。 

7.2.3多点校准（线性检查）的合格条件 

（1）相关系数（r）>0.999。 

（2）0.98≤斜率（b）≤1.02。 

（3）截距（a）＜满量程±2%。  

若上述任何一项不满足指标要求，则需对监测分析仪器重新进行调整后，再次进行

多点校准，直至取得满意的结果。 

7.3 精密度审核 

7.3.1 周期 

每季度至少 1次。 

7.3.2 方法 

（1）在精密度审核之前，不能改动监测仪器的任何设置参数，若精密度审核连同仪

器零/跨调节一起进行时，则要求精密度审核必须在零/跨调节之前进行。 

（2）在精密度审核过程中，需保持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不参与各种报表的统计。 

（3）手动操作仪器或通过电脑软件设置，驱动动态气体校准仪输出精密度检查（8～

10ppm）标气，供分析仪采样分析，记录仪器响应值（Yi），记录已知标气值为（Xi）。 

（4）每次精密度检查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采集、分析空气样，然后取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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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标识。 

（5）用公式 1计算该仪器的百分误差。 

 di =（Yi – Xi） / Xi × 100                       （1） 

（6）用公式 2和 3计算每季度或全年总的标准差，作为该仪器报出的精密度。 
 

                                             （2） 

 

式中：n为一个季度或一年所做的该仪器的精密度审核的次数。 

Sj = { [∑ di
2 –（∑di）

2 / n] /（n-1） }1/ 2            （3） 

 

（7）用公式 4和 5计算每季度或全年总的标准差，作为该子站或全系统报出的精密

度。 
 

                                                   （4） 

 

式中：
—
Di为某子站或全系统计算的一个季度或一年的总平均百分差，K为一个季度

或一年所做精密度审核该子站的监测项目数或该系统的子站数。 
 

                                    （5） 

 

（8）在公式 4和 5中是假设每台仪器审核的次数是相同的，如果不相同，则使用公

式 6和 7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值和加权标准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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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用公式 8和 9计算报出数据精密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报出数据精密度可信度区间上限 = 
—
D + 1.96 Sa             （8） 

报出数据精密度可信度区间下限 = 
—
D - 1.96 Sa            （9） 

（10）作为一个目标，精密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
D  ± 1.96 Sa）≤±15%。 

    7.4 准确度审核 

7.4.1 周期 

每年至少 1次。 

7.4.2 方法 

（1）在准确度审核之前，不能改动监测仪器的任何设置参数，若准确度审核连同仪

器零/跨调节一起进行时，则要求准确度审核必须在零/跨调节之前进行。 

（2）在准确度审核过程中，需保持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不参与各种报表的统计。 

（3）手动操作仪器或通过电脑软件设置，驱动动态气体校准仪输出一系列浓度的标

气（见表 1），供分析仪采样分析，记录仪器响应值（Yi），记录已知标气值为（Xi）。 

表 1    准确度审核要求提供标气浓度值 
审核点 标气体积分数仪器满量程（%） 

1 0 

2 20 

3 40 

4 60 

5 80 
 

（4）每次准确度检查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采集、分析空气样，然后取消数

据的标识。 

（5）用公式 1计算该仪器的百分误差（di）。 

（6）用公式 10和公式 11计算该仪器报出的准确度。 
—
D  = ∑ di / k                                          （10） 

式中：k为审核点数。di为每个审核点的百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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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 { 1 /（k-1） × [∑ di2 – 1 / K（∑ di） 2] } 1/ 2    （11） 

（7）根据 7.2.3，用斜率、截距和相关系数对仪器进行评价和分析。 

（8）用公式 4和公式 5计算该子站或全系统报出的准确度。 

（9）用公式 8和公式 9计算报出数据准确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10）作为一个目标，准确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
D  ± 1.96 S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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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光度法 O3分析仪操作规程 

1．目的 

为指导设备操作人员正确使用紫外光度法 O3分析仪器。 

2．适用范围 

适用于紫外光度法 O3分析仪的操作和自校准。 

3．仪器概述 

3.1 工作原理 

紫外光度法臭氧分析仪是利用臭氧分子对 254nm的紫外光有吸收的特性而设计的。

根据兰伯—贝尔定律被吸收的紫外光强度直接反应了臭氧的浓度。 

KLCe
I
I −=
0

 

其中：K = 分子吸收系数，308 cm-1（在 0℃，1个大气压）。 

L = 光池长度，38 cm。 

C = 臭氧浓度，ppm。 

I = 样气中有臭氧（样气）时的紫外光强。 

I0 =样气中没有臭氧（参考气）时的紫外光强。 

被采样品气被分成两路，一路经过一个臭氧去除器后变成不含臭氧的参考气。参考

气流到参考电磁阀，样品气直接流到样品电磁阀。电磁阀使参考气和样品气每 10 秒钟

在 A、B两个光池间切换一次。当 A光池中流参考气时，B光池中流样气，反之则相反。 

A、B 两个检测器分别检测每个光池中的紫外光强。当电磁阀把样品气和参考气切

换到相对的光池后，仪器会停止测量光强几秒钟，以便光池换气。 

3.2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环境空气中 O3的连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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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条件 

4.1 工作电源：AC（220±22）V，50Hz。 

4.2 环境温度：25℃±5℃。 

4.3 环境湿度：（0～80）%。 

4.4 仪器用电应配有电源过压、过载和漏电保护装置，有良好的接地线路，接地电

阻＜4Ω，配备稳压电源。 

5．操作步骤 

5.1 开机，让仪器预热并稳定 30分钟以上。 

5.2 量程菜单设置。一般选择单量程方式，量程设为 500ppb。 

5.3 平均时间设置。一般将平均时间设为 60秒。 

分析仪经设置完毕，并且在自动监测子站进行多点校准合格后，便可投入实际的自

动监测工作。 

5.4 关机。直接关电源开关便可。 

6．仪器校准 

6.1 校准设备 

主要包括动态气体校准仪、零气发生器和空气压缩机。动态气体校准仪内装有高准

确性和可靠性的 O3发生器，并且，其 O3发生器应定期地用可追溯的、更高精度的 O3

标准（例如 TE49ips O3基本标准）进行校准。校准分析仪时，应确保校准仪的 O3发生

器是校准合格的且在校准有效期内。 

6.2 标准物质 

校准所使用的 O3标准气体由 TE146i的 O3发生器产生。 

7．自校准的项目、周期和方法 

7.1 零点/跨度检查（校准） 

7.1.1 周期 

零点检查（校准）：1次/天（具备自动校准功能）；1次/周（不具备自动校准功能）；

新安装的监测系统可加密零点检查和校准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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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度检查（校准）：至少 1次/周，新安装的监测系统可加密跨度检查和校准频次。 

7.1.2 方法 

手动操作仪器或通过电脑软件设置，驱动动态气体校准仪产生并输出零气和 O3的

跨度浓度（70%～90%满量程）气，供分析仪采样分析。通过对分析仪响应值和校准仪

输出浓度进行比较，以确定分析仪是否需要校准和判断分析仪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如超

出控制限值）。在零/跨检查过程中，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须带上相应的标识，不参

与各种报表的统计。 

零点检查的仪器调节限为±10ppb，控制限为±25ppb。跨度检查的仪器调节限为±

5%，控制限为±10%。零/跨检查的要求如下： 

7.1.2.1 当零点和跨度漂移量低于仪器调节限时，无须对分析仪进行校准，而将其漂

移情况记录在零/跨检查质量控制图上。 

7.1.2.2 当零点和跨度漂移量在仪器调节限和控制限之间时，应对分析仪进行校准。

其方法步骤如下所述： 

（1）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2）控制动态校准仪输出零气，待分析仪响应值稳定后校准零点。 

（3）控制动态校准仪产生并输出 O3的跨度浓度气，待分析仪响应值稳定后将其校

准为校准仪输出值。 

（4）零/跨校准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采集、分析空气样，然后设置取消数据

的标识。 

7.1.2.3 当零点和跨度漂移量大于控制极限时，按规范判断数据的有效性，并对系统

进行全面检查以及对分析仪进行多点校准。 

7.2 多点校准（线性检查） 

7.2.1 周期 

（1）每 6个月 1次。 

（2）分析仪投入使用前。 

（3）影响线性的大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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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零/跨或精度检查超出控制限时（用于故障的判断）。 

7.2.2 方法 

控制动态校准仪产生并输出大致为分析仪满量程 0、10%、30%、50%、70%和 90%

浓度值的 O3气体，供分析仪采样分析。 

多点校准的步骤如下所述： 

（1）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2）向分析仪输入零气，并记录分析仪稳定响应为未调节零点。 

（3）调节分析仪零点，记录分析仪稳定响应为调节后零点。 

（4）给分析仪输入跨度浓度（约 90%满量程）气，并记录分析仪响应为未调节跨度。 

（5）调节分析仪的跨度控制，将分析仪稳定响应值分别填入“气体分析仪多点校准

记录表”，同时记录校准仪的输出值。 

（6）输入其它几个中间浓度气，记录分析仪响应值以及校准仪输出值。并按步骤 4、

5的方式填表。 

（7）向分析仪输入零气，记录其零点稳定响应值。 

（8）向分析仪输入跨度气，记录其跨度稳定响值和校准仪输出值。 

（9）多点校准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采集、分析空气样，然后取消数据的标

识。 

（10）统计校准数据，填写校准记录表。 

7.2.3多点校准（线性检查）的合格条件 

（1）相关系数（r）>0.999。 

（2）0.98≤斜率（b）≤1.02。 

（3）截距（a）＜满量程±2%。 

若上述任何一项不满足指标要求，则需对监测分析仪器重新进行调整后，再次进行

多点校准，直至取得满意的结果。 

 

 



国家环境监测网 
作 业 指 导 书 页    码：第 5 页，共 7 页 

文件编号：GJW-03-QZD-022 版    次：2016 版，第 0 次修订 

文件名称：紫外光度法 O3分析仪 

操作规程 
发布日期：2016年 1月 1日 

 

7.3精密度审核 

7.3.1 周期 

每季度至少 1次。 

7.3.2 方法 

（1）在精密度审核之前，不能改动监测仪器的任何设置参数，若精密度审核连同仪

器零/跨调节一起进行时，则要求精密度审核必须在零/跨调节之前进行。 

（2）在精密度审核过程中，需保持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不参与各种报表的统计。 

（3）手动操作仪器或通过电脑软件设置，驱动动态气体校准仪产生并输出精密度检

查 O3标气（80～100ppb），供分析仪采样分析，记录仪器响应值（Yi），记录已知标气值

为（Xi）。 

（4）每次精密度检查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采集、分析空气样，然后取消数

据的标识。 

（5）用公式 1计算该仪器的百分误差。 

 di =（Yi – Xi） / Xi × 100                         （1） 

（6）用公式 2和 3计算每季度或全年总的标准差，作为该仪器报出的精密度。 
 

                                            （2） 
 

式中：n为一个季度或一年所做的该仪器的精密度审核的次数。 

Sj = { [∑ di
2 –（∑di）

2 / n] /（n-1） }1/ 2            （3） 

（7）用公式 4和 5计算每季度或全年总的标准差，作为该子站或全系统报出的精密

度。 
 

                    （4） 
 

式中：
—
Di为某子站或全系统计算的一个季度或一年的总平均百分差，K为一个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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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年所做精密度审核该子站的监测项目数或该系统的子站数。 
 

                                                             （5） 
 

（8）在公式 4和 5中是假设每台仪器审核的次数是相同的，如果不相同，则使用公

式 6和 7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值和加权标准差。 
 

                          （6） 

 

（7） 

 

（9）用公式 8和 9计算报出数据精密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报出数据精密度可信度区间上限 = 
—
D + 1.96 Sa                         （8） 

报出数据精密度可信度区间下限 = 
—
D - 1.96 Sa                          （9） 

（10）作为一个目标，精密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
D  ± 1.96 Sa）≤±15%。 

7.4 准确度审核 

7.4.1 周期 

    每年至少 1次。 

7.4.2 方法 

（1）在准确度审核之前，不能改动监测仪器的任何设置参数，若准确度审核连同仪

器零/跨调节一起进行时，则要求准确度审核必须在零/跨调节之前进行。 

（2）在准确度审核过程中，需保持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不参与各种报表的统计。 

（3）手动操作仪器或通过电脑软件设置，驱动动态气体校准仪产生并输出一系列浓

度的 O3标气（见表 1），供分析仪采样分析，记录仪器响应值（Yi），记录已知标气值为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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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准确度审核要求提供标气浓度值 
审核点 标气体积分数仪器满量程（%） 

1 0 

2 约 20 

3 约 40 

4 约 60 

5 约 80 
 

（4）每次准确度检查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采集、分析空气样，然后取消数

据的标识。 

（5）用公式 1计算该仪器的百分误差（di）。 

（6）用公式 10和公式 11计算该仪器报出的准确度。 
—
D  = ∑ di / k                                          （10） 

式中：k为审核点数。di为每个审核点的百分误差。 

 Sa = { 1 /（k-1）× [∑ di2 – 1 / K（∑ di）2] } 1/ 2          （11） 

（7）根据 7.2.3，用斜率、截距和相关系数对仪器进行评价和分析。 

（8）用公式 4和公式 5计算该子站或全系统报出的准确度。 

（9）用公式 8和公式 9计算报出数据准确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10）作为一个目标，准确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
D  ± 1.96 S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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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射线法颗粒物监测仪操作规程 

1．目的 

为指导设备操作人员正确使用 β射线法颗粒物监测仪器。 

2．适用范围 

适用于 β射线法颗粒物监测仪的操作和自校准。 

3．仪器概述 

3.1 工作原理 

β射线法颗粒物监测仪是一种实时测量环境颗粒物的监测仪。空气颗粒物被采样并

沉降在样本收集的滤纸上，滤纸位于 C14辐射源与检测器之间，滤纸的颗粒物含量可以

从测量 ß射线的衰减程度所得，再根据采样体积，便可测得空气中颗粒物的质量浓度。 

3.2 主要用途 

β 射线法颗粒物监测仪主要用于连续监测空气中悬浮颗粒质量浓度。包括 PM10、

PM2.5等，建议选择具备动态加热系统（DHS）的仪器。 

4．工作条件 

4.1 工作电源：AC（220±22）V，50Hz。 

4.2 环境温度：25±5℃。 

4.3 环境湿度：（0～80）%。 

4.4 仪器用电应配有电源过压、过载和漏电保护装置，有良好的接地线路，接地电

阻＜4Ω，配备稳压电源。 

5．校准条件 

5.1 环境条件 

校准实验室应安装功率适当的且具有来电自动启动功能的冷暖两用空调及排气扇。

这样，既能使实验室的室温控制在 25±5℃，相对湿度控制在 80%以下，又能保证当校

准人员在室内操作时，保持室内外空气的有效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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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仪器设备的安装要求 

监测仪应安装在固定的且足够牢靠的仪器架上运行。 

5.3 校准设备 

5.3.1 质量校准设备：仪器厂家生产的与监测仪配套的一套质量校准等价膜，用作

零点和跨度质量校准。 

5.3.2 流量传感器校准设备：测量准确度为±1%或更高，如 BIOS活塞式流量计。 

5.3.3 环境温度传感器校准设备：测量准确度±0.5℃或更高。 

5.3.4 环境压力传感器校准设备：精度等级 0.5级或更高。 

除质量校准等价膜外，上述的校准设备均应定期地送与有资质的相关部门用可追溯

的、更高精度的标准进行校准。校准监测仪时，应确保所用校准设备是经校准合格且在

校准有效期内的。 

6．自校准的项目、周期和方法 

6.1 质量校准 

6.1.1 周期 

每 3个月 1次，标准膜的检查可在每次更换滤带时进行。 

6.1.2 方法 

用一套仪器厂家生产的与监测仪配套的质量校准等价膜，进行仪器零点和跨度质量

校准。在质量传感器的校准过程中，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监测数据无效，不参与各种报

表的统计。 

6.1.3 要求 

    校准值应不超出标准膜标称值的±2%。 

6.1.4简要操作步骤 

（1）手工设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2）如果仪器正在加热采样管，则应关掉并于室内至少平衡 1小时。 

（3）激活键盘，操作菜单进入标准膜校准菜单，按仪器使用说明书的步骤完成质量

校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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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回仪器采样管的加热器，待仪器稳定后手工设置取消采集仪所采集数据的标

识。 

6.2 环境温度与压力传感器校准 

6.2.1 周期 

每 2个月 1次。 

6.2.2 方法 

用 5.3.所述的温度计和大气压计进行仪器环境温度与压力传感器校准。在环境温度

与压力传感器的校准过程中，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监测数据无效，不参与各种报表的统

计。 

6.2.3 要求 

实测温度与仪器显示温度相差不大于±2℃，当实测温度与仪器显示温度相差大于

±2℃时，应对温度进行校准，当实测温度与仪器显示温度相差大于±4℃时，数据无效。

实测气压与仪器显示气压相差不大于±1kPa，当实测气压与仪器显示气压相差大于±

1kPa时，应对气压进行校准。 

6.2.4 简要操作步骤 

（1）手工设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2）激活键盘，操作菜单分别进入温度和大气压校准菜单，按仪器使用说明书的步

骤完成温度和大气压传感器校准过程；通常监测仪的环境温度传感器安装于采样口下的

采样管上，大气压传感器焊接于仪器线路板上。 

（3）校准完毕退出菜单至主显示屏，待仪器运行正常并稳定后手工设置取消采集数

据的标识。 

6.3 流量传感器校准 

6.3.1 周期 

每个月 1次。 

6.3.2 方法 

用 5.3 所述的标准流量计进行仪器流量传感器校准。在流量传感器的校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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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监测数据无效，不参与各种报表的统计。 

6.3.3 要求 

使用一套可追溯的流量传递标准进行仪器流量传感器的校准，实测流量应在设计流

量的±5%以内，与面板显示流量差别应小于±4%。当仪器读数与传递标准的误差超过

±4%时（允许范围 16.0～17.34L/min），需要对流量进行校准。 

6.3.4 简要操作步骤 

（1）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2）激活键盘，操作菜单进入流量校准菜单，按仪器使用说明书的步骤完成流量传

感器校准过程。 

（3）校准完毕退出菜单至主显示屏，待仪器运行正常并稳定后手工设置取消采集数

据的标识。 

7．相关记录 

7.1 GJW-04-2016-YS-QZD-039  β射线法颗粒物监测仪质量传感器校准表 

7.2 GJW-04-2016-YS-QZD-040  β射线法颗物监测仪环境温度和压力传感器校准表 

7.3 GJW-04-2016-YS-QZD-041  β射线法颗粒物监测仪流量传感器校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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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振荡天平法颗粒物监测仪操作规程 

1．目的 

为指导设备操作人员正确使用微量振荡天平法颗粒物监测仪器。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微量振荡天平法颗粒物监测仪的操作和自校准。 

3．仪器概述 

3.1 工作原理 

微量振荡天平法颗粒物监测仪是一种实时测量环境颗粒物的监测仪。在监测仪的质

量传感器内使用一个振荡空心锥形管，在空心锥形管振荡端上安放可更换的滤膜，振荡

频率取决于锥形管特性和它的质量。当采样气流通过滤膜，其中的颗粒物沉积在滤膜上，

滤膜质量变化导致振荡频率变化，通过测量振荡频率的变化计算出沉积在滤膜上颗粒物

的质量，再根据采样流量、采样现场环境温度和气压计算出该时段的颗粒物标态质量浓

度。颗粒物质量与振荡频率之间的关系可由下式表示： 

0 2 2
1 0

1 1dm K
f f

 
= − 

 
 

式中：dm――变化的质量。 

K0――弹性常数（包括质量变换因子）。 

f0――初始频率。 

f1――最终频率。 

3.2 主要用途 

微量振荡天平法颗粒物监测仪主要用于连续监测空气中悬浮颗粒质量浓度，包括

PM10、PM2.5等，建议选择具备膜动态测量系统系统（FDMS）的仪器。 

4．工作条件 

4.1 工作电源：AC（220±22）V，50Hz。 

4.2 环境温度：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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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环境湿度：（0～80）% RH。 

4.4 仪器用电应配有电源过压、过载和漏电保护装置，有良好的接地线路，接地电

阻＜4Ω，配备稳压电源。 

5．校准条件 

5.1 环境条件 

校准实验室应安装功率适当的且具有来电自动启动功能的冷暖两用空调及排气扇。

这样，既能使实验室的室温控制在 25±5℃，相对湿度控制在 80%以下，又能保证当校

准人员在室内操作时，保持室内外空气的有效交换。 

5.2 仪器设备的安装要求 

监测仪应安装在固定的且足够牢靠的仪器架上运行。 

5.3 校准设备 

5.3.1 质量传感器校准（K0值确认）设备：仪器厂商生产的，且经可追溯的天平（十

万分之一）预称重的标准质量滤膜。 

5.3.2 流量传感器校准设备：测量准确度为±1%或更高，如 BIOS活塞式流量计。 

5.3.3 环境温度传感器校准设备：测量准确度±0.5℃或更高。 

5.3.4 环境压力传感器校准设备：精度等级 0.5级或更高。 

除质量校准等价膜外，上述的校准设备均应定期地送与有资质的相关部门用可追溯

的、更高精度的标准进行校准。校准监测仪时，应确保所用校准设备是经校准合格且在

校准有效期内的。 

6．自校准的项目、周期和方法 

6.1 质量传感器校准（K0值确认） 

6.1.1 周期 

每 6个月 1次。 

6.1.2 方法 

用一套仪器厂商生产的标准膜，或经可追溯的天平（如十万分之一天平）预称重的

标准质量滤膜进行仪器质量传感器校准（K0 值确认）。在质量传感器的校准过程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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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采集仪所采集的监测数据无效，不参与各种报表的统计。 

6.1.3 要求 

   校准常数（K0）偏差应小于±2.5%，即（K0'-K0）/K0×100%（应≤2.5%）。 

6.1.4 简要操作步骤 

（1）手工设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2）拆掉切割头，用流量检定适配器替换。打开适配器的阀门，在阀门上方安装一

个前置过滤器，用于防止标准质量滤膜在校准过程中受到颗粒物污染。 

（3）从系统的流量分流器上断开旁通流量管线，用 3/8英寸接头套管堵头堵上分流

器出口（此堵头包括在流量检定适配器套件中）。 

（4）取下采样滤膜，并核实 K0的出厂值是否设置正确：即核查仪器菜单 K0设置值

（操作人员根据出厂值输入）与振荡天平的下盖刻印的 K0值是否一致。 

（5）按仪器使用说明书的步骤完成质量传感器校准过程。 

（6）K0值确认操作完毕需进行泄漏测试确保仪器采样系统不漏气。 

（7）待仪器运行正常并稳定后手工设置取消采集数据的标识。 

6.2 环境温度与压力传感器校准 

6.2.1 周期 

每 2个月 1次。 

6.2.2 方法 

用 5.3所述的温度计和大气压计进行仪器环境温度与压力传感器校准。在环境温度

与压力传感器的校准过程中，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监测数据无效，不参与各种报表的统

计。 

6.2.3 要求 

实测温度与仪器显示温度相差不大于±2℃，当实测温度与仪器显示温度相差大于

±2℃时，应对温度进行校准，当实测温度与仪器显示温度相差大于±4℃时，数据无效。

实测气压与仪器显示气压相差不大于±1kPa，当实测气压与仪器显示气压相差大于±

1kPa时，应对气压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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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简要操作步骤 

（1）手工设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2）操作菜单分别进入温度和大气压校准菜单，按仪器使用说明书的步骤完成温度

和大气压传感器校准过程；通常监测仪的环境温度传感器安装于采样口下的采样管上，

大气压传感器焊接于仪器线路板上。 

（3）校准完毕退出菜单至主显示屏，待仪器运行正常并稳定后手工设置取消采集数

据的标识。 

6.3 流量传感器校准 

6.3.1 周期 

每个月 1次。 

6.3.2 方法 

用 5.3所述的标准流量计进行仪器流量传感器校准。在流量传感器的校准过程中，

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监测数据无效，不参与各种报表的统计。 

6.3.3 要求 

使用一套可追溯的流量传递标准进行仪器流量传感器的校准，实测流量应在设计流

量的±5%以内，与面板显示流量差别应小于±4%。当仪器读数与传递标准的误差超过

±4%时，需要对流量进行校准。 

6.3.4 简要操作步骤 

（1）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2）操作菜单进入流量校准菜单，按仪器使用说明书的步骤完成流量传感器校准过

程，主、辅流量分别进行校准。 

（3）校准完毕重新安装采样管线，并进行仪器泄漏测试，确保仪器采样系统无泄漏。

退出菜单至主显示屏，待仪器运行正常并稳定后手工设置取消采集数据的标识。 

7．相关记录 

7.1 GJW-04-2016-YS-QZD-042 微量振荡天平法颗粒物监测仪质量传感器校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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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GJW-04-2016-YS-QZD-043 微量振荡天平法颗粒物监测仪环境温度和压力校准

表 

7.3 GJW-04-2016-YS-QZD-044 微量振荡天平法颗粒物监测仪流量传感器校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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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气发生器操作规程 

1．目的 

为指导设备操作人员正确使用零气发生器。 

2．适用范围 

适用于零气发生器的使用操作。 

3．工作条件 

3.1 工作电源：AC（220±22）V，50Hz。 

3.2环境温度：25℃±5℃。 

3.3 环境湿度：（0～80）% RH。 

3.4 仪器用电应配有电源过压、过载和漏电保护装置，有良好的接地线路，接地电

阻＜4Ω，配备稳压电源。 

4．操作步骤 

（1）将空气压缩机的出气口接到零气发生器的进气口，将零气发生器的出气口接到

动态气体校准仪的进气口。 

（2）关上空气压缩机的输出阀门，接上电源，电源开关指示灯“接通”。调节压力控

制器使得压力逐渐增加到 80～90psi，空气压缩机停止作业。 

（3）打开空气空气压缩机的输出阀门，调节聚结过滤器后面的压力调节器到 40～

50psi。 

（4）打开零气发生器，仪器内部的冷却风扇将启动工作。温度控制器上的指示灯

亮。调节面板上的压力调节器到 20～30psi，调节温度控制器至 350～390℃（通常设

为 375℃）。 

（5）大约半小时到 1小时后，温度控制基本稳定，这时零气发生器可以工作。 

（6）空气压缩机将循环开关，压力被控制在 80～90 psi。 

（7）在实验室连续使用时，最好在零气发生器的进、出口各串接一个干燥器，这是

由于在实验室使用时，空压机工作时间比较长，机体发热，排出的气体遇冷凝结，水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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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又因为气体中的水份对 SO2有一定的吸附作用，使得零气的纯度不够。经过干燥

器可以提高零气质量，保证校正仪器的精度。 

5．运行中的检查 

（1）测试零气发生器温度调节器，确认其工作是否正常（在标度盘瞬时针和逆时针

旋转时指示灯应持续亮着）。最后，将温度调节器设置在 375℃。 

（2）压力表读数是否在 20～30psi之间。 

（3）如没有校准任务的情况下，空气压缩机不断启动，应检查空气压缩机与零气发

生器之间，零气发生器与动态校准仪之间是否存在泄漏。 

6．日常维护与保养 

（1）注意不能给空气压缩机添加润滑油。空气压缩机环的材料是 Teflon，在没有油

的情况下自我润滑；轴承用油封装，可以保证工作期限内正常运行。 

（2）空气压缩机上的聚结过滤器要每周放一次水。 

（3）零气发生器在没有通过压缩气时，不要开机。 

（4）过滤器中的氧化剂（PURAFIL）在使用中若发现有 80%的柱长度成份变为粉红

色就要及时更换，不然会影响零气质量。 

（5）过滤器中的碘化活性碳（CHARCOA）大约一年更换一次。 

（6）要定期清扫仪器，特别是风扇，以保证仪器的清洁。 

 



国家环境监测网 
作 业 指 导 书 页    码：第 1 页，共 2 页 

文件编号：GJW-03-QZD-026 版    次：2016 版，第 0 次修订 

文件名称：动态气体校准仪操作规程 发布日期：2016年 1月 1日 

 

动态气体校准仪操作规程 

1．目的  

为指导设备操作人员正确使用动态气体校准仪器。 

2．适用范围 

2.1 适用于下列情况对动态气体校准仪质量流量控制器的自校准 

（1）监测仪器设备安装调试期间。 

（2）仪器维修或更换任何部件后进行自校准。 

2.2 适用于下列情况对动态气体校准仪臭氧发生器的自校准 

（1）在使用该臭氧工作标准之前，从来没有进行过认证。 

（2）工作标准进行重新认证。 

（3）在对臭氧发生器及其控制电路系统进行维修工作的时候，应该对臭氧发生器工

作标准进行校准。 

3．工作条件 

3.1 工作电源：AC（220±22）V，50Hz。 

3.2 环境温度：25℃±5℃。 

3.3 环境湿度：（0～80）% RH。 

3.4 仪器用电应配有电源过压、过载和漏电保护装置，有良好的接地线路，接地电

阻＜4Ω，配备稳压电源。 

4．校准设备 

（1）标准流量计：测量准确度为±1%或更高，如 BIOS活塞式流量计。用于动态气

体校准仪质量流量控制器的校准。 

（2）标准温度计：测量准确度±0.5℃或更高。 

（3）标准压力计：精度等级 0.5级或更高。 

（4）臭氧传递标准：用于动态气体校准仪臭氧发生器的校准。 

注：标准温度计和标准压力计用于将标准流量计于工况下测得的流量，换算至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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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仪显示流量对应的仪器内部设置的温度和压力状态下的流量，进而对动态校准仪质

量流量控制器进行校准。 

5．质量流量控制器的校准 

质量流量控制器的校准操作具体参见《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与质控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附录 A的“A.1.1 流量传递”。 

6．臭氧发生器的校准 

臭氧发生器的校准操作具体参见《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

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与质控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附录 A的“A.1.2 臭氧发生器标准

传递”。 

7．校准周期 

7.1 动态校准仪的质量流量控制器每 6个月进行一次标准传递。 

7.2 动态校准仪的臭氧发生器每 6个月进行一次标准传递。 

8．相关记录 

8.1 GJW-04-2016-YS-QZD-045动态气体校准仪质量流量控制器的标准传递报告 

8.2 GJW-04-2016-YS-QZD-046 动态气体校准仪臭氧发生器的标准传递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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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传递标准操作规程 

1．目的 

为指导设备操作人员正确使用臭氧传递标准仪器。 

2．适用范围 

适用于臭氧传递标准的操作和向上溯源。 

3．工作条件 

3.1工作电源：AC（220±22）V，50Hz。 

3.2 环境温度：25℃±5℃。 

3.3 环境湿度：（0～80）% RH。 

3.4 器用电应配有电源过压、过载和漏电保护装置，有良好的接地线路，接地电阻

＜4Ω，配备稳压电源。 

4．简要操作 

（1）开机。打开电源让仪器预热并稳定 30分钟以上。 

（2）根据仪器使用说明书设置仪器的参数。 

（3）量程菜单设置。一般量程设为 500ppb。 

（4）平均时间设置。一般将平均时间设为 60秒。 

（5）关机。直接关电源开关便可。 

5．臭氧传递标准的向上溯源 

（1）校准用设备 

○1 美国国家标准局的臭氧标准光电仪（NIST SRP）；以及 SRP性能特征检查需配备

的设备，包括标准温湿度计、标准大气压计、数字式万用表等。 

○2 高纯零气发生器：提供 20LPM 的洁净压缩零气，零气规格应满足：不含有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臭氧、一氧化碳及碳氢化合物等，零空气中所含碳氢化合物不得高于

1ppm，含氧率为 20%～21%。 

○3 数据采集计算机控制系统，应满足以下规格：1 GHz或更高的处理器（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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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Ghz双核处理器）；内存在2GB以上（推荐使用4GB的内存）；安装Microsoft Excel 2003

或 2007；操作系统为Windows Vista或Windows 7.0；推荐使用 100 GB的硬盘驱动；20"

纯平显示器；两个空闲 PCI插槽；光盘驱动。 

（2）溯源的基本要求 

臭氧传递标准应可追溯至美国国家标准局（NIST）的臭氧标准光电仪（NIST SRP），

至少每 2年送至环保部标准样品研究所或环保部认可的标准传递单位进行 1次量值溯源。 

（3）简要操作步骤 

①确保 NIST SRP和臭氧传递标准已经预热一天以上。 

②根据 NIST SRP仪器说明书操作步骤对 SRP性能特征进行检查，确保 NIST SRP

工作正常，性能满足要求。 

③按下图所示连接好所有仪器设备。SRP 和被测臭氧标准设备必须使用同一个干

燥、洁净的压缩空气来源。所有连接用的管路应是特氟龙材料。为避免 SRP仪器受到污

染，在进行校准时，应使用 SRP的臭氧产生器来发生臭氧供被测仪器分析，而不要使用

被测仪器产生臭氧。 

大气 

20-35psig 

数据传输路径 

气体路径 

气体路径（当被测仪器需要的零气压力为 20-30psig时） 

气体路径（当被测仪器需要的零气压力为大气压时） 

双路外部玻璃总管 

被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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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应确保 SRP 和被测臭氧标准抽入的零气总流量和臭氧气体的总流量分别比

SRP 气体产生系统产生的参考气体输出量和臭氧样气输出量少。至少保证有 1 LPM 多

余的气体从外部多支路管排到大气中。 

（1）操作数据采集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软件菜单，输入被测臭氧标准的基本信息，根

据被测校准仪器的类型和量程不同，设置校准方法的具体参数，包括零气流量、校准点

个数、灯强百分比、预热时间、循环次数、设置前后零、背景值测试等，并保存设置参

数。 

（2）启动校准任务，SRP将根据参数设置自动开始进行比对，并生成 Excel结果报

告。 

（3）校准完成后，SRP软件会生成校准表格，表格中会自动计算比对结果的斜率、

截距和相关系数，校准结果应满足以下标准： 

臭氧浓度被测仪器=  臭氧浓度 SRP ×（斜率，mi） +（截距，Ii） （ppbv） 

① 斜率警告限值为± 3%，控制限值为± 5%。 

② 截距警告限值为±3ppbv，控制限值为±5ppbv。 

③ 相关系数警告限值为＜ 0.9999，控制限值为＜ 0.9995。 

（4）每次臭氧传递应比对 6天，每天比对 2次。 

（5）根据下面两式计算所有 6天比对的平均斜率（m）和平均截距（ I ），其中 mk

和 Ik为每天比对两次的平均斜率和平均截距： 

m.
6
1 = m k

6

k
∑

            
I.

6
1 = I k

6

k
∑

 

（6）根据下面两式计算 6 个平均斜率（mk）和平均截距（Ik）的相对标准偏差 Sm

和 Si： 

                 
% ])m.(

6
1-)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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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100 = s 2

k

6

k

2
k

6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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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限值：Sm ≤3.7%，Si ≤1.5。 

（7）建立 SRP和臭氧控制标准/其他网络参考标准的相关方程式： 

臭氧浓度传递标准= 臭氧浓度 SRP x m  + I  

（8）如此便完成了臭氧传递标准的溯源。 

6．日常与定期维护（臭氧传递标准） 

（1）应经常检查仪器是否有较明显的影响仪器运行质量的情况。 

如：接头松动、管路断裂和堵塞、严重的积尘。可用吸尘器吸、低压空气吹 

和软毛刷或布擦的方法去除积尘。 

（2）仪器采样隔尘滤膜每两星期应更换。 

（3）正常情况下，每 3个月清洗一次位于仪器背面的风扇过滤网。如仪器运行的环

境较差，过滤网清洗的频率就要增加。清洗后的过滤网要晾干后才能装回仪器。 

（4）为了防止因毛细管的堵塞而造成仪器的正常采样，每 6个月要按以下步骤检查

一次毛细管： 

①关机并拔下电源插头，取下仪器盖。 

②参考仪器使用说明书确认毛细管的安装位置，拧下毛细管的压帽。 

③取出玻璃毛细管和橡胶 O型圈。 

④检查毛细管，如有颗粒物堵塞毛细孔就需要清洗或更换毛细管。 

⑤检查橡胶 O型圈，如有断裂和缺损就需要更换。 

⑥重新安装毛细管和 O型圈，安装时要确认毛细管已套好 O型圈。 

⑦拧上毛细管的压帽。注意：只要用手指拧紧即可。 

7．相关记录 

7.1 GJW-04-2016-YS-QZD-055 对臭氧传递的校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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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光程 SO2、NO2和 O3分析仪操作规程 

1．目的 

为指导设备操作人员正确使用开放光程 SO2、NO2和 O3监测仪器。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开放光程 SO2、NO2和 O3监测仪的操作和自校准。 

3．仪器概述 

3.1 工作原理 

分析仪使用 Differential Optical Absorption Spectroscopy（DOAS）来识别及测量不

同气体的浓度，而 DOAS 是以比尔-朗伯的吸收定律为基础的。发射器内的氙灯向远

距离的接收器发射光束，而光束的强度受到其分子及粒子于大气中的分散及吸收所影

响。接收器把收到的光束透过光纤传送到光谱仪，并透过光栅折射至波长成分，折射

光随后投射于光电倍增管检测器前的快速扫描狭缝，于该处将探测所选定的光谱部分。

扫描狭缝装置可分开记录所有波长。检测器的电流由 12 位模数转换器转换为数码讯

号，而该讯号会在多频道记录器内存放及累积。最后，当完成累积所有数据后，将可

展开评估过程。 

3.2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环境空气中 SO2、NO2、O3的连续监测。 

4．工作条件 

4.1 工作电源：AC（220±22）V，50Hz。 

4.2 环境温度：25℃±5℃。 

4.3 环境湿度：（0～80）% RH。 

4.4 仪器用电应配有电源过压、过载和漏电保护装置，有良好的接地线路，接地

电阻＜4Ω，配备稳压电源。 

5．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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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及频率见下表。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频次要求 

1 分析仪仪表

检查 
检查监测仪内部设置，包括站点、日期、时间

等。 每周 1次 

2 磁盘容量 
检查 

检查磁盘容量，不少于 200 MB，否则需做数
据备份。 每周 1次 

3 系统检查 检查 P1、P2、P3、P4 及 P5 值。如一个或多
个参数超出范围，则应重复进行系统检查。 每周 1次 

4 光强度检查 将光纤连接 lux meter（勒克斯表）进行光强
度检查。 每周 1次 

5 气瓶检查 检查钢瓶标准气的剩余压力（≥1MPa）和使
用有效期。 每周 1次 

6 氙灯更换 检查氙灯光强度，光强度必须大于 15%，否
则需更换。 — 

7 镜片清洁 用沾有丙酮或纯酒精的软棉布去除污垢或油

渍 
每 6个月 1
次 

 
6．仪器校准 

开放光程监测仪器，应每 3个月进行 1次单点校准（选择 1个项目用等效浓度为

满量程 10%到 20%的标气），每年进行 1次多点校准（等效浓度）。具体校准操作参见

仪器使用说明书。 

7．精密度检查 

7.1.1 周期 

每季度至少 1次。 

7.1.2 方法 

（1）在精密度检查过程中，需保持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不参与各种报表的统计。 

（2）每次精密度检查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稳定运行，然后取消数据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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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3）分析仪精密度检查必须在没有气象因数干扰（大雾、下雨、下雪和灰尘密度

较高等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进行。 

（4）用公式 1选择钢瓶标准气浓度。 

 Ct = Cm × L/ 2LC                                      （1） 

式中：Ct——钢瓶标准气浓度（μg/m3）； 

Cm——仪器设定最大量程（μg/m3）； 

L——监测光程长度（m）； 

LC——加入监测光束中检查池长度（m）。 

（5）用公式 2确定等效浓度。 

 Ce = Ct ×LC / L                                      （2） 

式中：Ce——等效浓度（μg/m3）；Ct——钢瓶标准气浓度（μg/m3）； 

L——监测光程长度（m）； 

LC——加入监测光束中检查池长度（m）。 

（6）向检查池通标气，按下图（T1，T2，T3，按各仪器的要求确定的时间间隔）

记录分析仪器响应值。 

 
（7）按公式 3计算基线差。要求基线差不能超过 20%，否则检查结果无效。由于

环境背景受气象或污染空气瞬间变化等因素干扰，使检测背景波动引起基线差变大。

因此在做仪器准确度检查时，要求环境背景相对稳定，最好选在气象或污染空气瞬间

T1 分 T2 分 T3 分

Cpre值 Cpost值 

Ctest值 浓 度

时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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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相对稳定的时段进行。 

  = │ Cpre- Cpost │ / Ce×100                             （3） 

式中： 为基线差（%）； 

Cpre 为进行准确度检查前的环境监测值，μg/m3，取该时段中最后时

刻的读数。 

Cpost为加入标气测试完毕后监测的环境监测值，μg/m3，取该时段中

最后时刻的读数。 

Ce为等效浓度，μg/m3。 

（8）按公式 4计算修正浓度值（扣除背景的实测值）。 

 CC = Ctest –（Cpre+ Cpost） / 2                            （4） 

式中：CC——修正浓度值（μg/m3）。 

Ctest——加标气到检查池后，仪器响应值（μg/m3）。 

（9）按公式 5分析仪读数的误差。 

 d  =（CC – Ce） / Ce × 100                           （5） 

式中：d ——分析仪读数误差（%）。 

CC——修正浓度值（μg/m3）。 

Ce——等效浓度值（μg/m3）。 

（10）按上述步骤（5）到（9）的方法进行精密度检查。 

8．准确度审核 

8.1.1 周期 

每年至少 1次。 

8.1.2 方法 

（1）在准确度审核过程中，需保持设置数据采集仪所采集的数据带上相应的标识，

不参与各种报表的统计。 

（2）每次准确度检查结束，预留充分时间让分析仪稳定运行，然后取消数据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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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3）用“7.精密度检查”步骤（4）到步骤（8）的方法，通过采用改变钢瓶标准气

的浓度或选用厂家提供的专用校准装置通过改变检查池的长度，得到满量程范围 3%～

8%、15%～20%、35%～45%和 80%～90%等测点的等效浓度值 Ce，向分析仪器检查

池分别注入标气，记录各测点相应的响应值 Ctest。 

（4）分别计算各测点的修正浓度值，按如下方法进行准确度检查。 

a. 用公式 6和公式 7计算该仪器报出的准确度。 

 
—
D  = ∑ di / k                                       （6） 

       式中：K为审核点数。di为每个审核点的百分误差。 

 Sa = { 1 /（k-1） × [∑ di
2 – 1 / K（∑ di） 2] } 1/ 2                （7） 

b. 按最小二乘法步骤做出多点校准曲线，用斜率，截距和相关系数对仪器进行评

价和分析。 

c. 用公式 8和 9计算该子站或全系统报出的准确度。 
 

                                                       （8） 
 

                                                        （9） 

 

d. 用公式 10和公式 11计算报出数据准确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报出数据精密度可信度区间上限 = 
—
D  + 1.96 Sa                     （10） 

报出数据精密度可信度区间下限 = 
—
D  - 1.96 Sa               （11） 

e. 作为一个目标，准确度 95%的可信度区间（
—
D  ± 1.96 S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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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相关记录 

9.1 GJW-04-2016-YS-QZD-047 开放光程 SO2、NO2和 O3监测仪单点校准表 

9.2 GJW-04-2016-YS-QZD-048 开放光程 SO2、NO2和 O3监测仪多点校准表 

9.3 GJW-04-2016-YS-QZD-049 开放光程 SO2、NO2和 O3监测仪精密度审核记录表 

9.4 GJW-04-2016-YS-QZD-050 开放光程 SO2、NO2和 O3监测仪准确度审核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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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检修和仪器报废操作规程 

1．目的 

为指导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预防性检修和故障处理。 

2．适用范围 

适用于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预防性检修和故障处理工作。 

3．预防性检修 

预防性检修指在规定的时间对系统在用和备用的仪器设备进行预防故障发生的检

修。在有备用仪器的保障条件时，应用备用仪器将正在运行的监测分析仪器设备替换下

来，送往实验室进行预防性检修。预防性检修计划应根据系统仪器设备的配置情况和设

备使用手册的要求制定。 

监测站点的污染物监测仪器设备每年至少进行 1次预防性检修。 

按厂家提供的使用和维修手册规定的要求，根据使用寿命，更换监测仪器中的相关

部件，如紫外灯、光电倍增管、制冷装置、转换炉、发射光源（氙灯）和抽气泵膜等关

键零部件。 

对气态污染物监测仪器电路各测试点进行测试与调整；对仪器进行气路检漏和流量

检查；对光路、气路、电路板和各种接头及插座等进行检查和清洁处理。对仪器的输出

零点和满量程进行检查和校准，并检查仪器的输出线性。 

颗粒物监测仪器要求对气路、电路板和各种接头及插座等进行检查和清洁处理；每

年应对采样泵进行维护，维护后真空度应能达到当地气压的 60%。 

气态污染物监测仪器在每次全面预防性检修完成后，或更换了仪器中的紫外灯、光

电倍增管、制冷装置、转换炉、和发射光源（氙灯）等关键零部件后，应对仪器重新进

行多点校准和检查，并记录检修及标定和校准情况。 

颗粒物监测仪器每次全面预防性检修完成后，应进行仪器校准和采样流量校准，并

对检修和校准填表归档。 

对完成预防性检修的仪器，颗粒物监测设备应进行连续 24h的仪器运行考核，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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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仪器工作正常，可投入使用。气态仪器各项零、跨、线性、精密度等性能指标均符合

在线运行要求后，仪器方可投入使用。 

动态校准器应定期检查电磁阀是否漏气、光度计、内置泵性能，检查仪器电路模块

以及软件平台，更换性能不满足要求的部分，完成预防性检修后，与其它动态校准器平

行比对，结果良好，并应进行连续 24h的仪器运行考核，在确认仪器工作正常，可投入

使用。 

4．故障检修 

故障检修是指对出现故障的仪器设备进行针对性检查和维修。故障检修应做到： 

根据所使用的仪器结构特点和厂商提供的维修手册的要求，制定常见故障的判断和

检修的方法及程序。 

对于在现场能够诊断明确，并且可由简单更换备件解决的问题，如电磁阀控制失灵、

抽气泵泵膜破埙、气路堵塞和灯源老化、管路漏气、抽气泵抽力不足、流量计故障等问

题，可在现场进行检修。 

对于其它不易诊断和检修的故障，应将发生故障的仪器送实验室进行检查和维修。

并在现场用备用仪器替代发生故障的仪器。 

在每次故障检修完成后，根据检修内容和更换部件情况，对仪器进行校准。对于普

通易损件的维修（如更换泵膜、散热风扇、气路接头或接插件等）只做零/跨校准。对于

关键部件的维修（如对运动的机械部件、光学部件、检测部件和信号处理部件的维修），

应按仪器使用手册的要求进行多点校准和检查，并记录检修及标定和校准情况。 

当判断仪器故障 48h不能修复时，应立即更换备机。 

5．仪器报废 

仪器报废是指经科学鉴定或按有关规定，已不能继续使用，必须进行产权注销的资

产处理行为，不得随意扩大范围。仪器报废需满足一下条件之一： 

（1）仪器使用年限达 8年以上，设备老化严重，性能指标已达不到要求。 

（2）重要零部件遭到毁坏，且无法补充。 

（3）重要部件严重损坏，维修费用过高，继续使用经济上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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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术要求不满足国家最新技术要求的仪器。 

6．相关记录 

6.1 GJW-04-2016-YS-QZD-051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仪器设备预防性检修记录 

6.2 GJW-04-2016-YS-QZD-052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仪器设备检修记录 

6.3 GJW-04-2016-YS-QZD-053 报废/废旧设备处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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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自动监测手工 
比对技术规定 

1．目的 

为加强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颗粒物（PM10、PM2.5）自动监测的质量控制，规

范颗粒物（PM10、PM2.5）自动监测手工比对工作。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国家网环境空气质量颗粒物（PM10、PM2.5）自动监测数据质量的手工比对。 

3．方法原理 

利用手工采样器与自动监测仪器进行同时段采样，计算自动监测仪器与手工采样器

监测结果的相对误差，评价数据质量。 

4．仪器和设备 

4.1 颗粒物采样器 

采样器技术指标应符合《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和检测

方法》（HJ 93—2013）的要求。 

4.2 流量校准器 

用作校准的流量计流量误差≤±2%。 

4.3 恒温恒湿间（箱） 

用于采样前后滤膜温度、湿度平衡。恒温恒湿间（箱）内温度设置在（15～30）℃

任意一点，控温精度±1℃；相对湿度控制在（50±5）%。 

4.4 电子天平 

用于对滤膜进行称量，检定分度值不超过 0.1mg，电子天平技术性能应符合《电子

天平检定规程》（JJG 1036—2008）的相关规定。 

4.5 温度计 

用于测量环境温度，校准采样器温度测量部件：测量范围（-30～50）℃，精密：±0.5

℃。 

4.6 气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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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测量环境大气压，校准采样器大气压测量部件：测量范围（50～107）KPa，精

密：±0.1KPa。 

4.7 湿度计 

用于测量环境湿度，测量范围（10%～100%）RH，精密：±5%RH。 

4.8 滤膜 

可选用玻璃纤维滤膜、石英滤膜等无机滤膜或聚四氟乙烯、聚氯乙烯、聚丙烯、混

合纤维等有机滤膜。滤膜对 0.3μm标准粒子的截留效率不低于 99.7%。 

4.9 滤膜保存盒 

用于存放滤膜或滤膜夹的滤膜筒或滤膜盒，应使用对测量结果无影响的惰性材料制

造，应对滤膜不粘连，方便存放。 

5．现场比对 

5.1采样前准备 

5.1.1 切割器清洗 

切割器应定期清洗，清洗周期视当地空气质量状况而定。一般情况下累计采样 168h

应清洗一次切割器，如遇扬尘、沙尘暴等恶劣天气，应及时清洗。 

5.1.2 环境温度检查和校准 

用温度计检查采样器的环境温度测量示值误差，每次采样前检查一次，若环境温度

测量示值误差超过±2℃，应对采样器进行温度校准。 

5.1.3 环境大气压检查和校准 

用气压计检查采样器的环境大气压测量示值误差，每次采样前检查一次，若环境大

气压测量示值误差超过±1kPa，应对采样器进行压力校准。 

5.1.4 气密性检查 

    应定期检查，操作方法参见《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手工监测方法（重量法）》

（HJ 656—2013）附录 A。 

5.1.5 采样流量检查 

    用流量校准器检查采样流量，一般情况下累计采样 168h检查一次，若流量测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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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超过采样器设定流量的±2%，应对采样流量进行校准。校准方法参见《环境空气颗

粒物（PM2.5）手工监测方法（重量法）》（HJ 656—2013）附录 B。 

5.1.6 滤膜检查 

滤膜应边缘平整、厚薄均匀、无毛刺，无污染，不得有针孔或任何破损。有机滤膜

检查方法参见《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手工监测方法（重量法）》（HJ 656—2013）附

录 C。 

5.1.7 采样前空滤膜称量 

按称量要求将滤膜进行平衡处理至恒重，称量，记录称量环境条件和滤膜质量，将

称量后的滤膜放入滤膜盒中备用。 

5.2 样品采集 

5.2.1 采样环境 

采样应在风速小于 8m/s的天气条件下进行。 

采样器采样口距地面高度不低于 1.5m，避开污染源及障碍物。采样口距离墙壁或站

房实体围栏 1.0m以上，采样口应高于实体围栏至少 0.5m以上。 

采样器切割头与颗粒物自动监测仪器切割头应尽可能位于同一水平面，一般垂直距

离不超过 1.0m；所有颗粒物监测仪器（包括手工采样器和自动仪器）采样头距离不小于

1.5m。 

在仪器性能检验合格的基础上，原则上采用 2 台或 3 台颗粒物采样器进行 PM10或

PM2.5自动监测仪器的现场比对，若条件不允许可使用单台采样器。 

当多台采样器平行采样时，若采样器的采样流量≤200L/min时，相互之间的距离为

1m左右；若采样器的采样流量≥200L/min时，相互之间的距离为（2～4）m。 

如果测定交通枢纽的 PM2.5浓度值，采样点应布置在距人行道边缘外侧 1m处。 

5.2.2 采样时间 

为了保证与自动监测仪器的比对，手工采样从整时开始。 

测定 PM10、PM2.5日平均浓度，每日采样时间应不少于 20h。 

采样时间应保证滤膜上的颗粒物负载量不少于称量天平检定分度值的 100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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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称量天平检定分度值为 0.01mg时，滤膜上的颗粒物负载量应不少于 1mg。 

具体采样时间可视现场比对时天气状况确定，如遇重污染天气可适当缩短采样时

间，确保仪器不因负荷过载而自动关停。 

5.2.3 采样操作 

采样时，将已编号、称量的滤膜用无锯齿状镊子放入洁净的滤膜夹内，滤膜毛面应

朝向进气方向。将滤膜牢固压紧。 

将滤膜夹正确放入采样器中，设置采样时间等参数，启动采样器采样。 

采样结束后，用镊子取出滤膜，放入滤膜保存盒中，记录采样体积等信息。 

5.2.4 样品保存 

样品采集完成后，滤膜应尽快平衡称量；如不能及时平衡称量，应将滤膜放置在 4

℃条件下密闭冷藏保存，最长不超过 30d。 

5.2.5 称量 

将滤膜物在恒温恒湿设备中平衡 24h后进行称量。平衡条件为：温度控制在（15～

30）℃范围内任意一点，控温精度±1℃；湿度应控制在（50±5）%RH。天平室温、湿

度条件应与恒温恒湿设备保持一致。 

记录恒温恒湿设备平衡温度和湿度，应确保滤膜在采样前后平衡条件一致。 

滤膜平衡后用分析天平对滤膜进行称量，记录滤膜质量和编号等信息。 

滤膜首次称量后，在相同条件平衡 1h 后需再次称量。当使用大流量采样器时，同

一滤膜两次称量质量之差应小于 0.4mg；当使用中流量或小流量采样器时，同一滤膜两

次称量质量之差应小于 0.04mg；以再次称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滤膜称重值。同一滤膜两

次称量之差超出以上范围则该滤膜作废。 

5.2.6 其他 

对于总站发放滤膜的现场比对，采样单位按 5.1.1～5.1.5和 5.2.1～5.2.4步骤操作。 

6．结果计算与表示 

6.1 手工监测结果计算与表示 

6.1.1 单台采样器监测结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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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台采样器的监测结果计算公式（1）如下： 

 
2 1 1000000−= ×iM V

ω ωρ
                               （

1） 

式中：ρMi：单台手工采样器监测结果，μg/m3。 

w2：采样后滤膜的质量，g。 

w1：采样前滤膜的质量，g。 

V：已换算成标准状态（273 K，101.325 kPa）下的采样体积，m3。 

6.1.2 多台采样器监测结果计算 

若采用多台采样器进行现场比对，多台采样器监测结果的平均值为手工监测结果

（ρM），按公式（2）计算： 

1

n

M i
i

M n

ρ
ρ ==

∑
          

                              （2） 

式中：ρM：多台手工采样器监测结果，μg/m3。 

ρMi：单台手工采样器监测结果，μg/m3。 

n：手工采样器数量。 

6.2 自动监测结果计算与表示 

计算自动监测小时值的平均值，作为自动监测结果。 

C i
C n

ρ
ρ = ∑                                        （3）

 
式中：ρC：同时段自动监测结果，μg/m3。 

ρCi：同时段内自动监测小时均值，μg/m3。 

n：手工采样小时数，取整数，超过 30分钟按 1小时计，否则不计入。 

自动监测结果保留整数位。 

6.3 自动监测结果与手工采样结果的相对误差 

某单个子站同时段自动监测结果与手工监测结果的相对误差（以下简称相对误差）。 

100%i
MC

M
RE ρ ρ

ρ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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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Ei：同时段自动监测结果与手工监测结果的相对误差，%。 

ρC：同时段自动监测结果，μg/m3； 

ρM：手工采样监测结果，μg/m3。 

7．自动监测结果数据质量评价 

颗粒物自动监测结果与现场手工比对的相对误差数据在±15%以内，判定为自动监

测数据质量合格；若相对误差在±15%范围之外，则认为自动监测数据质量不合格。 

8．数据误差的纠正 

若自动监测数据质量不合格，须及时查找原因。如果确因仪器误差引起，则须校准

仪器纠正自动监测仪器误差。 

纠正措施完成后，须开展手工比对复查。 

9．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9.1 仪器 

开展现场比对工作前后，应该清洗切割器，对采样器环境温度、环境大气压和流量

等进行检查（校准），对平行性和准确性等进行测试。前后检验均合格，方可认为现场

比对结果有效。 

定期清洗采样器的切割器，清洗周期视采样地点空气质量状况而定。一般情况下，

采样器累计运行 168h 应清洗切割器。遇有大风、扬尘、沙尘暴等恶劣天气，须增加切

割器清洗频次。 

定期进行采样器的流量检查（校准）。检查（校准）流量前需要先检漏。检查（校

准）流量时，需在正常采样位置放置一张洁净的滤膜。每个城市现场比对工作开始前，

进行流量检查（校准）。新购置或维修后的采样器在启用前应进行流量检查（校准）。 

9.2 采样过程 

滤膜使用前需进行检查，不得有针孔或任何缺损。当滤膜安放正确，采样系统无漏

气时，采样后滤膜上颗粒物与四周白边之间界限应清晰。若出现界线模糊时，则表明有

泄漏，该样品作废。然后应检查滤膜安装是否到位，或者更换滤膜密封垫、滤膜夹，重

新采集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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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时完成运输空白。空白滤膜与采样滤膜一起进行恒重、称量和记录。空白滤膜

和采样滤膜一起被运送至采样地点后再运回实验室称量。一般要求空白滤膜捕集量

≤0.5mg，否则认为此次手工监测数据无效。 

采样不宜在风速大于 8m/s等天气条件下进行。 

9.3 称重过程 

天平定期进行检定和校准。使用经过国家计量院检定的 E1 级砝码作为质量参考标

准，一组为工作标准、一组为基准。 

称重时尽量缩短操作时间并消除静电的影响。 

取清洁滤膜若干张，平衡 24h，称重。每张滤膜非连续称量 10次以上，求每张滤膜

的平均值为该张滤膜的原始质量。以上述滤膜作为“标准滤膜”。每次称滤膜的同时，称

量 2张“标准滤膜”。若“标准滤膜”称量结果在原始质量±0.5 mg（中流量和小流量）、原

始质量±5 mg（大流量）范围内，认为该批样品滤膜称量合格，数据有效。否则应检查

称量条件是否符合要求并重新称量该批样品滤膜。 

采样前后，滤膜称量应使用同一台分析天平。 

10．引用标准 

10.1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HJ 93—2013） 

10.2 《电子天平检定规程》（JJG 1036—2008） 

10.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手工监测方法（重量法）》（HJ 656—2013） 

10.4 《环境空气 PM10和 PM2.5的测定 重量法》（HJ 618—2011） 

11．相关记录 

11.1 GJW-04-2016-YS-QZD-054 颗粒物（PM10、PM2.5）手工比对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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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中臭氧自动监测现场核查方法 

1.目的 

为加强环境空气中臭氧自动监测的质量控制，规范臭氧自动监测现场核查工作程

序，保证臭氧现场核查工作的准确性、可靠性。 

2.适用范围 

适用于环境空气中臭氧自动监测数据质量的现场核查。 

3.方法原理 

采用经量值溯源的臭氧传递标准，对正常工作状态的环境空气自动站的臭氧分析仪

进行现场比对，以分析仪测定值与传递标准设定值的相对误差评价子站臭氧分析仪的准

确度。 

4.试剂和材料 

4.1 采样管线及接头 

采样管线采用不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的聚四氟乙烯材料。接头包括三通和两通等常

用接头。 

4.2 臭氧传递标准运输箱 

臭氧传递标准运输箱用于减少仪器运输过程中的物理震动等。 

5.仪器和设备 

5.1 臭氧传递标准 

选择下列传递标准之一用于现场比对。 

5.1.1 臭氧校准仪 

经过臭氧标准参考光度计（SRP）直接校准过的臭氧校准仪。 

5.1.2 多种气体校准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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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臭氧校准仪校准过的多种气体校准仪。与零气源连接后，能够产生稳定的接近

系统上限浓度的臭氧（0.5μmol/mol 或 1.0μmol/mol），能够准确控制进入臭氧发生器的

零空气的流量，至少可以对发生的初始臭氧浓度进行 4级稀释。 

5.2 空气压缩机 

能稳定输出压力为 20～30psi的气体。 

5.3 零气发生装置 

能产生符合分析校准程序要求的零空气。由核查实施者单独携带至现场，用于向传

递标准和分析仪通入零空气。 

注：零空气质量的确认参见《环境空气 臭氧的测定 紫外光度法》（HJ 590—2010）

附录 A。 

6．现场比对 

6.1 现场连接好臭氧传递标准与臭氧分析仪之间的电线、气体管路和通讯线路。打

开电源，开机预热至少 2h。 

6.2 打开空气压缩机和零气发生装置，调节压力使其稳定输出 20～30psi的零空气。 

6.3 在 0～500nmol/mol量程范围内，设置臭氧传递标准产生零点、日常监测浓度点、

精密度点（100nmol/mol）、跨度点（400nmol/mol）的臭氧，依次通入臭氧分析仪 30分

钟，记录传递标准和臭氧分析仪的分钟数，并记录传递标准和臭氧分析仪的相关信息。 

7．结果评价与处理 

7.1 通过仪器软件调取或手工记录比对期间臭氧传递标准和臭氧分析仪记录的数

据。取每一浓度点最后 10分钟的 10个分钟数据，以 10个分钟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该浓

度点的测定值。 

7.2 按公式（1）计算每一浓度点传递标准测定值 Cs和分析仪测定值 Ci的相对误差

RE。 

                                      （1） 

7.3 所有浓度点（不含零点）的相对误差（RE）小于±15%，且零点测定值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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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mol/mol，视为分析仪合格；否则视为不合格，不能用于日常监测。 

7.4 若比对结果显示臭氧分析仪不合格，应进行空气站的臭氧校准仪和分析仪的检

查或维修，检查或维修后再次比对，直至比对结果合格后方可进行日常监测。若检查或

维修后仍不合格，应将空气站的臭氧分析仪和校准仪重新进行标准传递，传递方法参考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 193—2005）附录 C。 

8．其他 

长光程等其他原理的臭氧分析仪，亦可采用上述方式进行核查。 

9．相关记录 

9.1 GJW-04-2016-YS-QZD-056 臭氧自动监测现场核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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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中颗粒物（PM10、PM2.5）自动监测现场 
手工比对核查方法 

1．目的 

规范环境空气中颗粒物（PM10、PM2.5）自动监测现场手工比对的核查工作程序，

保证现场手工比对核查工作的准确性、可靠性。 

2．适用范围 

适用于环境空气中颗粒物（PM10、PM2.5）自动监测数据质量现场手工比对核查。 

3．术语和定义 

    3.1 参比方法采样器 Reference method sampler 

用于对审核采样器进行准确性检查的手工颗粒物采样器。 

3.2 审核采样器 Audit sampler 

经适用性检测合格，携带至现场对环境空气颗粒物自动监测仪器进行比对的手工颗

粒物采样器。 

4．方法原理 

利用审核采样器与被核查颗粒物自动监测仪器进行同时段采样，计算自动监测仪器

与审核采样器监测结果的相对误差，评价数据质量。 

5．试剂和材料 

    5.1 滤膜 

聚四氟乙烯材质，φ47mm，滤膜对 0.3μm标准粒子的截留效率不低于 99.7%。 

5.2 滤膜盒 

滤膜盒应能保证滤膜承接颗粒物的部分不与滤膜盒盖接触，材料应为对采样无影响

的惰性材料。 

5.3 换膜工具 

包括镊子和气密性盒子等。气密性盒子用于盛装滤膜盒与镊子等工具。 

5.4 采样头清洗用品 

包括棉签、无水乙醇、无尘纸及硅脂等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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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仪器和设备 

6.1 颗粒物采样器 

包括参比方法采样器、审核采样器等手工采样器。 

采样器技术指标应符合《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的要求》（HJ 93—2013）。审核采样器应配备专用运输箱，以保证仪器运输的安全。 

6.2 流量计 

根据不同流量的采样器选择合适量程的流量计进行流量校准。流量校准误差≤±

2%。 

6.3 恒温恒湿间（箱） 

恒温恒湿间（箱）内温度的控制精度应≤±1℃；相对湿度的控制精度应≤±5%RH。 

6.4 电子天平 

精度不超过 0.1mg，电子天平技术性能应符合《电子天平检定规程》（JJG 1036—

2008）的相关规定。 

7．现场比对 

7.1 比对准备工作 

7.1.1 手工采样器平行性和准确性检查 

现场比对出发前和返回后须对手工采样器进行平行性和准确性检查。检查方法如

下： 

将参比方法采样器（至少 2台）与审核采样器相互间距 1.5～3.0m放置。所有参与

测试的采样器同时段采样，分别计算参比方法采样器和审核采样器监测的颗粒物浓度结

果的相对标准偏差来表征平行性指标，相对标准偏差应不大于 10%；计算单台审核采样

器与参比方法采样器监测的颗粒物浓度结果的相对误差来表征准确性指标，所有采样时

段相对误差的平均值应不大于 10%。 

前后检查均合格，方可认为现场比对结果有效。 

7.2 现场仪器布设 

采用审核采样器进行 PM10或 PM2.5自动监测仪器的现场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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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器采样口距地面高度不低于 1.5m，避开污染源及障碍物。采样口距离墙壁或站

房实体围栏 1.0m以上，采样口应高于实体围栏至少 0.5m以上。 

采样器切割头与颗粒物自动监测仪器切割头应尽可能位于同一水平面，一般垂直距

离不超过 1.0m；所有颗粒物监测仪器采样口之间的相互直线距离在 1m左右。 

7.3 采样时间及周期 

采样应在风速小于 8m/s的天气条件下进行。 

现场比对采样时间以滤膜所负载颗粒物质量不少于电子天平检定分度值的100倍为

原则。具体采样时间可视现场比对时天气状况确定，如遇重污染天气可适当缩短采样时

间，确保仪器不因负荷过载而自动关停。 

审核采样器与被核查自动监测仪器同时段采样。现场采样周期内，应确保被核查的

自动监测仪器能够连续、稳定地运行。现场采样须获得不少于 5个有效数据对，并填写

采现场比对记录。 

7.4 采样、滤膜保存、运输及恒重 

除特殊说明外，颗粒物现场手工比对的采样、滤膜运输及恒重工作均参照《环境空

气中 PM10和 PM2.5的测定 重量法》（HJ 618—2011）和《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手

工监测方法（重量法）》（HJ 656—2013）的相关要求执行。 

8．结果计算与表示 

8.1 手工比对监测结果计算与表示 

8.1.1单台采样器手工比对监测结果计算 

单台采样器的监测结果计算公式（1）如下： 

2 1 1000000
iM

w w
V

ρ −= ×                                 （1） 

式中： 

ρMi：单台手工采样器监测结果，μg/m3； 

w2：采样后滤膜的质量，g； 

w1：采样前滤膜的质量，g； 



国家环境监测网 
作 业 指 导 书 页    码：第 4 页，共 6 页 

文件编号：GJW-03-QZD-032 版    次：2016 版，第 0 次修订 

文件名称：环境空气中颗粒物（PM10、PM2.5）

自动监测现场手工比对核查方法 
发布日期：2016年 1月 1日 

 

V：已换算成标准状态（273 K，101.325 kPa）下的采样体积，m3。 

8.1.2多台采样器手工比对监测结果计算 

若采用多台采样器进行现场比对，多台采样器监测结果的平均值为手工监测结果

（ρM），按公式（2）计算： 

1

n

Mi
i

M n

ρ
ρ ==

∑
                                          （2）

 

ρM：多台手工采样器监测结果，μg/m3； 

ρMi：单台手工采样器监测结果，μg/m3； 

n：手工采样器数量。 

8.1.3 手工比对监测结果表示 

计算结果保留到整数位。 

8.1.4 自动监测结果计算与表示 

计算自动监测小时值的平均值，作为自动监测结果。 

1

n

Ci
i

C n

ρ
ρ ==

∑
                                          （2）

 

式中： 

ρC：同时段自动监测结果，μg/m3； 

ρCi：同时段内自动监测小时均值，μg/m3； 

n：手工采样小时数，取整数，超过 30分钟按 1小时计，否则不计入。 

自动监测结果保留到整数位。 

8.2 相对误差 

若单个采样时段 PM2.5手工比对监测结果大于 35μg/m3，PM10手工比对监测结果大

于 50μg/m3，则计算自动监测结果与手工比对监测结果的相对误差；反之，则不参与计

算。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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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C

M
RE ρ ρ

ρ
−

×=                                 （2）
 

RE：同时段自动监测结果与手工比对监测结果的相对误差，%； 

ρC：同时段自动监测结果，μg/m3； 

ρM：手工比对监测结果，μg/m3。 

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9．自动监测结果数据质量评价 

以年度质量目标为数据质量评价依据，所有自动监测与手工比对监测结果的相对误

差均应达到质量目标，否则视为自动监测数据质量不合格。 

注：年度质量目标跟据上一年度质量核查结果制定并发布。 

10．数据误差的纠正 

若自动监测数据质量不合格，须及时查找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具体的纠正程序

参照《国家环境监测网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质量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总站质管字

[2014]227号）有关规定执行。 

纠正措施完成后，须开展数据质量复查。 

11．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11.1 仪器 

开展现场比对工作前后，应该清洗切割器及采样管路，对采样器环境温度、环境大

气压和流量等进行检查（校准）。 

定期清洗采样器的切割器及采样管路，清洗周期视采样地点空气质量状况而定。一

般情况下，采样器累计运行 168h 应清洗切割器，累积运行 1 个月应清洗采样管路。遇

有扬尘、沙尘暴等恶劣天气，须增加清洗频次。 

定期进行采样器的流量检查（校准）。检查（校准）流量前需要先检漏。检查（校

准）流量时，需在正常采样位置放置一张洁净的滤膜。现场比对工作开始前，进行流量

检查（校准）。新购置或维修后的采样器在启用前应进行流量检查（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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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采样过程 

滤膜使用前需进行检查，不得有针孔或任何缺损。当滤膜安放正确，采样系统无漏

气时，采样后滤膜上颗粒物与四周白边之间界限应清晰。若出现界线模糊时，则表明有

泄漏，该样品作废。应检查滤膜安装是否到位，或者更换滤膜密封垫、滤膜夹，重新采

集样品。 

现场空白滤膜与采样滤膜一起进行恒重、称量和记录。现场空白滤膜和采样滤膜一

起被运送至采样地点后再运回实验室称量。一般要求现场空白滤膜捕集量≤0.5mg，否

则认为此次手工监测数据无效。 

采样应在风速小于 8m/s的天气条件下进行。 

11.3 称重过程 

使用“标准滤膜”控制称量误差。取清洁滤膜若干张，平衡 24h，称重。每张滤膜

非连续称量 10 次以上，求每张滤膜的平均值为该张滤膜的原始质量。以上述滤膜作为

“标准滤膜”。称量每批滤膜前，称量 2 张“标准滤膜”。若“标准滤膜”称量结果在原

始质量±0.5 mg（中流量和小流量）、原始质量±5 mg（大流量）范围内，认为该批样

品滤膜称量合格，数据有效。否则应检查称量条件是否符合要求并重新称量该批样品滤

膜。称重时尽量缩短操作时间。 

采样前后，滤膜称量应使用同一台分析天平。天平定期进行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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